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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歐盟法院就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權限界線劃分之判決為研究對象，試

圖釐清歐盟法院在歐盟機關間訴訟所適用之法理原則，並探討歐盟法院在共同外

交暨安全政策權限界線劃分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首先探討歐盟法院於判例法中

運用之機關平衡原則，靜態的觀察歐盟法院如何詮釋歐盟機關間的互動關係，並

以動態的角度觀察歐盟機關平衡的演進。 

本文探討歐盟法院就法律依據選擇問題所發展的判例法學，分析歐盟措施選

擇條約法律依據之法學方法。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曾與發展合作政策，以及自

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產生競合併導致歐盟機關間之訴訟。在發展合作政策中的

訴訟中，本文發現歐盟法院認識到發展與安全議題之間的關聯，並將發展合作權

限之範疇擴大，相對地限制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於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之機關間訴訟中，本文發現歐盟法院一改過去對

發展合作政策較為寬容的態度，轉向維護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權限的完整。本文

的結論是里斯本條約前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皆維持決策程序和權限性質上的

獨特性，但里斯本條約改變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其他權限之間的法律關係，

促使歐盟法院轉往權限平衡的方向發展，從擴大共同體權限的路徑轉向維持各權

限之完整。雖然歐盟法院轉向權限平衡的路徑，但透過操作機關平衡原則，歐盟

法院強化了歐洲議會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決策程序中的地位。 

關鍵字:歐盟；歐盟法院；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機關平衡；自由、安全與司法

領域；發展合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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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discusses case law of the competence regarding to the delimitation of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CFSP) established by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JEU).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clarifying the legal principles used by CJEU and the 

role of CJEU in the institutional litigation of European Union. First,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principle of institutional balance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he static observation of 

how CJEU interprets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U institutions, and the other one 

is the dynamic observ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balance. Second,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case law regarding to the choice of legal basis, and discusses the choice of 

legal basis of EU measures. 

In this thesis, we found that court cases of institutional litigation of CFSP overlapped with 

Development policy.and 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AFSJ). This thesis found 

that CJEU recognized the nexsus betwee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hen broadened the 

Development policy competence. With regard to AFSJ overlapped with CFSP cases, the 

approach of CJEU turned to balance the competence and narrowed AFSJ competence.  

CFSP remain as a sui generis competence before or after Lisbon treaty. In this thesis we 

found Lisbon treaty changed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ommunity competences and 

CJEU turned to balance of competence approach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CFSP 

competence. Although CJEU narrowed the community competence, CJEU use principle 

of institution balance to enhance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role in CFSP decision 

procedure. 

Key words: European Union；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Institutional Balance；Develop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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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壹、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一、 研究緣起 

歐洲整合的進程中，「超國家主義（Supra-nationalism）」與「政府間主義（Inter-

governmentalism）」就主權讓渡與權限劃分的問題左右了整合的路徑。會員國就主

權爭議較低的經貿政策整合讓渡較多治理權力給歐盟，有高度主權爭議的國防外

交政策則由會員國保留在手中。1992 年簽訂「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以柱狀的制度設計回應會員國對主權維護的顧慮，將「共同體」、「共同外

交暨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司法與內政領域合

作」(Justice and Home Affair, JHA)等三根支柱置於歐洲聯盟(以下簡稱歐盟)之下。

超國家主義色彩濃厚的共同體支柱，不得影響政府間主義色彩濃厚的國防外交與

內政司法兩支柱，且於條約中規定歐洲法院1對後二支柱無管轄權，只得就共同體

支柱事務進行裁決。 

司法與內政領域支柱中的部分政策，於 1997 年阿姆斯特丹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移入共同體支柱內。2004 年的歐洲憲法條約被法國與荷蘭否決後，會

員國僅延續先前條約的增修方式，對條約進行修正與增訂。於 2009 年 12 月里斯

本條約生效後，共同體支柱與司法與內政領域合作支柱合併，但「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仍維持獨立並未被整併入共同體決策程序內。 

基於會員國對主權之維護，國防外交領域的政治整合進展始終由會員國掌控。

在歐洲整合初期，由於韓戰爆發對國際局勢所產生的影響，法國總統普利文(Rene 

Pleven)倡議建立「歐洲防衛共同體」，將當時的六個會員國軍隊納入單一的「超國

家歐洲軍」之內。此外，會員國擬仿照「煤鋼共同體」的組織架構成立「歐洲政治

共同體」，將「煤鋼共同體」與「歐洲防衛共同體」((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的組織與功能至於政治共同體之下。歐洲政治共同體條約中，包含協調外交政策成

                                                           

1 歐洲聯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於 2009 年里斯本條約生效前，稱為歐洲法

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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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共同政策的規定。且在條約中賦予政治共同體法人的地位，有非常濃厚的超國家

主義色彩。但隨著國際局勢漸趨緩和，歐洲防衛共同體條約遭到法國國會否決，等

同於歐洲政治共同體計畫的終結。歐洲的政治整合從此停頓，整合的層面轉向為較

不具主權爭議的經濟整合。(張亞中, 2003:30-31) 

歐洲防衛共同體與歐洲政治共同體計畫雖然遭遇挫敗，但對於政治合作的嘗

試並未停止。1958年法國戴高樂總統與德國艾德諾總理提議設置常任政治秘書處，

但提案受到荷蘭的反對。1959 年的歐洲經濟共同體部長會議中同意，每三個月定

期舉辦有關國際政策的會議，會中討論的議題涵蓋歐洲共同體活動的政治意涵與

其它問題。1961 年戴高樂總統意圖成立一個邦聯形式的政治聯盟，後經過艾德諾

總理的勸說，將邦聯改為「有組織的合作」(Organized cooperation)，並成立「富歇

委員會」(Fouchet Committee)研究未來政治合作所有可能的面向。該委員會提出建

立在文化與科學上的合作，以及共同外交與防禦政策的目標。在歐盟機關職權層面，

該委員會建議將歐洲議會的職權強化，以與共同體的共同政策建立緊密的連結，並

設立獨立秘書長的職位以代表聯盟。(Vooren and Wessel, 2014:358-360) 

對於前述建議，荷蘭與比利時基於英國不在談判之中而表示反對。於是英國在

政治與經濟共同體的成員資格成為談判有所進展的前提。對此，德國表示願意妥協，

同意政治聯盟談判的過程將會緊密地通知英國，並且當英國加入經濟共同體後，將

會自動取得政治聯盟的成員資格。(Vooren and Wessel, 2014:359) 

然而，在戴高樂總統推動的「富歇二號」(Fouchet II)中，放棄前述委員會所提

案的超國家目標。會員資格的認可將由理事會以共識決的方式決定。在原本計畫中

將得到強化的歐洲議會只能扮演諮詢性角色。「富歇二號」的提案，導致法國與其

他會員國的立場之間產生鴻溝，於是荷蘭與比利時阻擋該提案，使富歇二號計畫終

止。(Wessel, 1999:3) 

富歇計畫的失敗，使得六個會員國停止提出新的政治合作方案。但戴高樂總統

於 1969 年下台，同年於海牙召開的政府首腦會議重新開始尋找政治合作的機會。

1970 年，盧森堡高峰會中通過由比利時外交部長提案的「達維儂報告」(Davignon 

Report)，該份報告成為「歐洲政治合作」(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組織與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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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基礎。該報告的主要目標是透過一年兩次的外交部長會議，以及政治委員會

(Political Committee)，強化會員國間在政治問題上的合作。「歐洲政治合作」與歐

洲經濟共同體條約中的合作有不同的意涵，但兩者之間必需相容。若外交部長會議

的行為影響共同體的活動時，執委會將被邀請聲明其觀點。(Vooren and Wessel, 

2014:361) 

依據 1972 年「哥本哈根報告」(Copenhagen report)，「歐洲政治合作」的機制

負責解決當前的問題，以及形成歐洲經濟共同體可能的中、長期共同立場，但必須

注意其決定對於歐洲經濟共同體政策的國際政治意涵。為了強化與共同體政策之

間的一致性，1981 年的「倫敦報告」(London Report)將「歐洲政治合作」與共同體

機關之間的關係發展明文化。除了提及與歐洲議會之間的聯繫，外交部長們更強調

歐洲政治合作與共同體政策之間的協調，並呼籲兩者之間應該在各個層級都有全

面的聯繫。(Vooren and Wessel, 2014:361-362) 

雖然歐洲政治合作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在運作上是分離的，但有些會員國如荷

蘭、比利時等國，不斷的嘗試將兩者的連結強化和加深。將歐洲整合持續深化至獨

立於共同體外的外交政策領域之中。然而他們的主張並未被納入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單一歐洲法顯示會員國之間對於歐洲政治整合的看法分歧。一方面，

「歐洲政治合作」與歐洲經濟共同體被置於同一份條約之中。另一方面，「歐洲政

治合作」仍然獨立於共同體法體系之外。(Wessel, 1999:5) 

歐洲政治合作與歐洲經濟共同體之間的平行關係，延續至 1992 年簽署的歐洲

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之中。「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司法與內

政領域合作」被正式列於條約之中，但維持其法律和決策上的獨立性。依據條約之

規定，該二獨立支柱應「輔助」(Supplement)共同體政策，且由於各柱間的政策聯

結程度不斷的加深，三個獨立政策領域的「柱狀結構」只能說明條約的形式安排，

並不足以描述歐盟實際的運作情形。1997 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 (Treaty of 

Amsterdam)將「司法與內政領域合作」重新命名為「刑事案件的警察與司法合作」，

並將其部分政策領域移入共同體之內，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僅有條號變動，

但創設了高級代表 (High Representative)作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負責人。

(Vooren and Wessel, 201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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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架構，自「單一歐洲法」到阿姆斯特丹條約之間並

無變動。其中合作的概念不僅迥異於共同體內的合作，且不論是形式或實質內容都

未於條文中釐清。導致共同體作為一個國際行為者，在 1990 年波斯灣危機與南斯

拉夫危機發生時，雖於危機一開始有正面的回應，但隨著事件的發展，各國利益分

岐逐漸無法協調而癱瘓了政治合作的程序，使歐盟無法在國際上有效扮演領導者

的角色。1998 年科索沃危機中，歐盟仍然無法有效回應和掌握局勢，刺激了英國

與法國同意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擴張至共同安全與防禦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並成立快速應變部隊。(Vooren and Wessel, 2014:364) 

2009 年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正式終結了歐盟體制的柱狀結構。「共同

外交暨安全政策」再也不是獨立的一支柱，而是歐盟單一法人格中的一部分。雖然

其程序仍維持獨立，以彰顯其作為會員國主權行使的特殊性，仍然被整合進入單一

的歐盟對外關係領域之中。而原本僅負責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現在成

為聯盟的外交事務與安全政策的負責人。該職位同時為執委會副主席，透過職務的

設計，使執委會與理事會兩者之間在對外事務上得以協調。(Vooren and Wessel, 

2014:365) 

歐盟的對外領域整合路徑，最初由超國家主義的歐洲共同防衛計畫失敗後，轉

往政府間主義的路徑。由前述的發展脈絡中可發現，透過條約的設計，外交事務一

直與共同體的經濟事務平行發展。共同體機關對於對外事務之管轄權受到極大的

限制，除非為條約所明文授權給歐盟機關涉外權限，其餘全為會員國所保留，尤其

條約明定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無

管轄權，因而使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可以由會員國及和理事會所掌控。歐盟法院在

此侷限之下如何能成為 CFSP 權限的釐清者呢?此困惑乃本研究之緣起。 

二、 問題意識 

歐盟權力的根源是會員國所讓渡的主權，因此歐盟必須依據「授權原則」

(Principle of Conferral)行事。依據該原則，歐盟本身並無一般地自行造法能力，且

不得行使超越條約授權的權力。因此條約中明文規定歐盟所得行使的權限，以及歐

盟中各機關所應適用之決策程序。但因為條約文字的規範，無法鉅細靡遺的區分歐



doi:10.6342/NTU201903555

5 

 

盟的各個權限，故政策權限之間可能有模糊的空間，因而產生條約法律依據(Choice 

of legal basis)適用的問題。例如貿易政策與環境政策之間、發展政策與外交與安全

政之間等皆有法律依據適用的模糊空間。由於各政策權限中所授權之機關與會員

國所得參與的程度不同，每當爭議發生時，將由歐盟法院裁判各機關所應適用之權

限，並對各權限之領域進行釐清。 

會員國雖將部分主權讓渡給共同體，但在對外事務上仍然維持獨立。因此 1957

年羅馬條約生效後所組成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僅就「共同商業政策」(Common Commercial Policy)以及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

簽定「聯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明文授權共同體「對外權限」(External 

Competence)。隨著時代與國際環境的變遷與發展，歐盟作為國際舞台中的重要行

為者，條約也不斷將其「對外權限」擴大。在「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

中就賦予歐體得就環境領域、研究與科技領域與第三國簽訂協議，馬斯垂克條約更

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明文化為歐盟架構中之一支柱。 

在里斯本條約簽署生效之前，共同體政策領域及歐洲法院之管轄權雖有限制，

但並不妨礙歐盟法院以「目的性解釋」條約作為其判決依據。將「共同體方法

（Community method）」自共同市場外擴至環境保護、平等工資等事項。(王玉葉, 

2003:360)此外，歐盟法院透過目的性解釋賦予共同體在對外權限上，除有條約明

示的權力外，尚擁有「隱含對外權力」(Implied External Power)。「隱含對外權力」

是指，共同體內部政策目標若缺乏對外權限，即無法有效達成之原因，則歐盟在該

政策權限中應享有對外權限。法院將共同體權限予以擴張，而會員國所保留之對外

權力則相對受到限制。 

除前述承認歐盟更為擴張的對外權限外，歐盟法院在歐盟憲法化

（Constitutionalize）的進程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透過歐盟法院的判決形成的

判例法和先行裁決機制，確立了歐洲共同體條約之至高性原則(Supremacy)與直接

效力(Direct effect)。前者將歐盟條約與一般國際條約做出區分，使歐盟條約對內具

有高於會員國內國法的地位；後者賦予歐盟條約與其所為之次級立法(Secondary 

legislation)對於會員國有直接適用之效力，因此會員國公民得於會員國法院中對會

員國提起訴訟，法院也對會員國課以國家賠償責任(State liability)，對於未履行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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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之會員國課予法律責任，從而確保歐盟法規的履行與整合。(王玉葉, 2003:344-

349) 

歐盟法院亦得仲裁歐盟機關間的互動關係爭議。歐盟機關之間就政策權限劃

分產生爭議時，將呈請歐盟法院進行裁決。使歐盟法院對於形塑歐盟治理的組織架

構和「機關平衡（Institutional balance）」有裁量空間。歐盟法院的判決可以強化特

定機關的政治影響力及法律地位。以歐洲議會為例，在早期歐洲議會僅有被諮詢的

權力時，歐盟法院判決其被諮詢為不可被忽略之必要程序，使歐洲議會得以延遲諮

詢意見作為手段對理事會與執委會之立法產生影響2。 

歐盟法院長期以來對於法規整合，以及共同體方法的向外擴張扮演著重要的

助力，形成了以歐盟法院為源頭的整合動力，在歐洲整合停滯時另闢蹊徑，形成了

超國家層級的司法治理。(Shapiro and Stone Sweet, 2002; Stone Sweet, 2004)除了深

化對內的共同體政策之外，歐盟法院透過目的性解釋條約除承認共同體政策有條

約明示的對外權限之外，尚有隱含的對外權限存在3。為了確保共同體政策的實際

效果不因對外政策不一致而無法達成，法院肯認共同體政策享有對外權限，因此共

同體政策逐漸透過其涉外權限而擴張。但當歐盟法院必須處理共同體與共同外交

暨安全政策之權限劃分時，其路徑是否會轉變?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雖自始便維持其獨立之決策程序，然而未能分享決策權

力之執委會與歐洲議會，持續透過歐盟法院向理事會就權力分配與機關平衡之爭

議提起訴訟。而歐盟法院處於關鍵的地位，必須調和超國家主義之共同體方法，與

政府間主義的會員國合作之衝突。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本質與其他共同體政策不同，乃各會員國所保留於國

際上自由行動的的主權。因此於條約基本精神和法律規範與共同體有所不同。共同

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法律依據規範於《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之

中4，獨立於其他規範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2 Case 179/80 Roquette Frères v Council [1982] 

3 Case 22/70 ERTA Commission v Council [1971] 

4 於 1992 年馬斯垂克條約中為第 11 條至 28 條，於 2009 年里斯本條約生效後為 23 條至 4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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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Union)之中的共同體政策5，且共同暨外交安全政策在里斯本條約之前並

不受條約基本精神所拘束。(Vooren and Wessel, 2014; Wessel, 1999)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其它共同體政策之差異，由條約規範的差異中可見一

斑。在里斯本條約之後所有共同體政策之法律依據皆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會

員國受到執委會之監督，且對於未履行條約義務之會員國歐盟法院得課以賠償責

任，因此共同體政策之執行有其強制力。然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執行卻非如此，

其法律依據獨立規範於《歐洲聯盟條約》之中，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中，會員

國不受制於來自歐盟的義務。依《歐洲聯盟條約》第 21 與 25 條之規範，目標的界

定與執行仰賴的是會員國之忠誠合作6，且歐盟法院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24 條

對 CFSP 無管轄權7，僅得於為確保權限劃分合乎條約規範的情況下進行審查。依

條約之規定，CFSP 決策權主要握於理事會之手，負責決定政策目標和落實之手段。

歐洲議會僅可被定期諮詢並於對外協定談判過程中被告知8。 

就 CFSP 之實質內涵而言，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24 條之規定:所有與外交政策

相關的領域和與聯盟安全相關的問題都屬於 CFSP 政策領域之內。如此廣泛之定義

無法提供一個具體的標準說明其與歐盟對外權限之分野。而歐洲聯盟條約第 40 條

嚴格界定共同體政策與 CFSP 之程序互相不可互相抵觸9，是否牴觸則交由歐盟法

院裁決。由於政策權限本身並非絕對的概念，在實務運作上幾乎無法找到純粹屬於

                                                           

5 馬斯垂克條約之前為《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TEEC)，馬斯垂克條約後改為《建立歐洲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TEC) 

6.歐洲聯盟條約 21 條第二項:「聯盟應規定共同的政策及措施、施行這些共同政策與措施、以及支

持在國際關係的所有領域高度的合作… 

7 歐洲聯盟條約 24 條第一項:「...對於這些規定，歐洲聯盟法院無管轄權；但不適用於監督本條約

第 40 條之遵守與依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75 條第二項之規定監督特定決定之合法性。」 

8 歐洲聯盟條約 36 條與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 

9 歐洲聯盟條約 40 條:適用在條約(歐洲聯盟條約與歐洲聯盟運作條約)規定行使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第 3 條至第 6 條所列舉的聯盟職權的程序與機關職權的每個範圍，不牴觸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之施行。 

 相同的，適用條約(歐洲聯盟條約與歐洲聯盟運作條約)中依據本章規定的聯盟職權之行使的程

序與機關職權每個範圍，不牴觸依據上述法條的政策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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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政策領域的措施，一個對外協議或政策的措施可能同時適用數個政策領域的

法律依據，法院必須裁判該措施所應適用之正確法律依據。隨著法院決定對外政策

中所採用的措施應適用共同體政策法律依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權限將受到

限縮。因此，歐盟法院雖不得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實體內容之合法性進行裁判，

卻可審查政策所應適用法律依據為何，同時進行 CFSP 之界線劃定。而執委會與歐

洲議會可藉此法律依據選擇問題爭奪對該政策之參與權。 

歐盟法院處理因機關間權限爭議所衍生之訴訟，必須依「機關平衡」原則

(Institutional Balance)進行裁判。其內涵可有法律與政治兩個面相上的意義，一方面

是如同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建構機關間的關係。(Jacqué, 

2004:383-491)然而，機關平衡的概念並非一成不變。隨著條約增訂、機關運作變動

等等都會導致機關平衡原則的運用產生變化。法院擁裁量權解釋條約意旨，並設定

或是排除機關的特定發展方向。有學者以傳統國家中的權力分立原則與機關平衡

進行比較，認為所謂「平衡」的概念因缺乏一定的標準使法官於裁量時容易流於恣

意，因此機關平衡的內容是高度政治化且在法律上相當模糊的概念，而法院也傾向

於強化歐盟機關而非會員國。(Möller, 2013:150-195) 

歐盟法院於裁判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機關權限爭議時，必須以判例法中建

立的法律依據選擇方式作為其裁判依據，而該法律依據選擇方式必須符合條約中

所規範的機關平衡。然而歐盟法院一方面對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法律爭議缺

乏管轄權無從進行實質審查，另一方面歐盟法院必須肩負起劃定界線之形式審查，

因此法院主要解決的爭議為政策的法律依據選擇問題。若該政策是用共同體政策

之法律依據，則歐洲議會與執委會應享有參與決策的權力且法院相對應的獲得更

多的司法審查權限。若法律依據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則為理事會單獨享有決策

權。因此法律依據的選擇與適用決定了政治權力的分配。(Cullen and Charlesworth, 

1999:1265-1270)同時，每當法院對政策之法律依據適用爭議做出裁決亦進一步釐

清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內涵與條約中機關平衡的輪廓。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由於其條約文字過度廣泛，法院承認任何政策有其對外

權限皆可能對其有限縮的效果。隨著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正式於條約中明文化，作

為歐盟內的政策領域，與其他政策產生重疊的情況將無法避免，權力歸屬的爭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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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發明顯。然而法院基於機關平衡的法理原則，必須考量到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中

的機關權力分配有其目的。因此除機關平衡外法院尚須進行權限平衡，以符合條約

中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設定為獨立政策領域之意旨。 

過去學界對 CFSP 的研究主要以政治學的角度分析，法學的分析相對稀少。如

何將 CFSP 與其他共同體政策區分?如何在區分 CFSP 與共同體政策後，建構 CFSP

內在的法律秩序，使其與歐盟基本精神一致?法院是否按造過去的路徑，將 CFSP

逐漸共同體化?仍有待歐盟法院和學界以法學釐清。有鑑於此，歐盟法院釐清 CFSP

權限之趨勢和去向乃本篇論文之研究意識。 

三、 主要研究問題 

(一) 歐盟法院在界定歐盟 CFSP 政策權限時所扮演之角色為何? 

(二) 在何種條件下，歐盟法院會限縮或擴增 CFSP 的政策權限? 

(三) 歐盟法院在釐清 CFSP 權限時會採用或兼顧哪些法理原則呢? 

(四) 歐盟機關中，哪些機關因歐盟法院判決而使其在 CFSP 之權力大增呢?又其主

要判決理由為何呢? 

(五) CFSP 之限制性措施與共同體政策之限制性措施有何不同呢? 

四、 研究重要性  

共同外交暨安全策為歐盟政策領域中最為特殊的制度設計，雖在里斯本條約

後成為歐盟法律人格之一部分，但其中基本精神與運作模式和其他政策領域仍有

極大的懸殊，歐盟作為國際上重要行為者，釐清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法制化有助

於理解歐盟對外政策的運作模式。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由於政府間主義色彩較濃，且歐盟法院之管轄權受到限

制，其法學發展的進展較其他共同體政策慢。在馬斯垂克條約之前該政策領域並未

於條約中明文規範，因而不屬於歐體之權限。馬斯垂克條約生效後作為一獨立支柱

與其他政策領域平行，其決策程序也由理事會所掌控，歐洲議會與執委會在決策程

序中處於邊緣的地位，且法院的管轄權受到極大的限制。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盟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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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單一法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被合併入歐盟整體的對外政策領域之中，但其

運作程序的特殊性仍未消失。 

歐盟內部之政策領域劃分是基於條約規範，基於授權原則各機關必須選擇正

確的法律依據作為其行為之依據，而法律依據選擇是歐盟各機關採取特定措施時

的重要程序，不同的法律依據賦予不同機關參與的權力和所適用不同的程序，各機

關雖可依據自身對條約規範之理解選擇適用法律依據，但歐盟法院掌握法律依據

適用的最終裁判權。因此其判決直接對於機關權限的劃分和所應適用程序具有決

定性的影響力。隨著法院將共同體內部政策因其涉外權限而擴張，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之適用範圍相對縮減，會員國之主權將被迫更進一步讓渡至歐盟。 

透過研究歐盟法院對於 CFSP 法律依據選擇之裁判，有助於理解在歐盟法體系

中，CFSP 之涵蓋範圍。CFSP 的範疇模糊來自會員國之間對於整合深度無法達成

共識的妥協的產物，條約中廣泛的規範和授權使會員國保有政治上的彈性，使會員

國可以針對不同的個案決定其所適用之法律依據，卻也導致歐盟對外權限劃分的

不明確。 

針對 CFSP 所衍生機關權限爭議所運用之法理邏輯的闡釋和變化，對於理解法

院在處理有關涉外機關權限爭議時所採取之方針有所助益。在歐盟法體系之中，形

式上來看 CFSP 與共同體政策構成了兩個平行的法秩序。然而實際運作上兩者概念

上無法完全脫鉤，CFSP 與其它政策對外權限的重疊隨著柱狀結構的消失其爭議更

為明顯，法院必須要調和兩個彼此獨立的法律秩序所生之衝突，因此研究其法律解

釋和推理有助於理解各個政策權限之間的權責劃分。 

另一方面，CFSP 乃為歐盟在國際中發揮影響力的重要政策領域，其如何履行

CFSP 之法律秩序建構也是重要課題，究竟 CFSP 政策中所應該依據的法律制度為

何?是否有監督制衡之可能尚有待釐清?。因而探究歐盟法院在釐清機關權限所扮演

之角色乃吾等研究歐盟的當務之急。也對展望歐盟 CFSP 未來發展與限制有其必要

性。 

五、 章節內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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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透過分析歐盟法院於 CFSP 之判例，探究歐盟法院如何形塑 CFSP 政策

權限之內涵。首先本文討論 CFSP 之權限界定問題，當 CFSP 與其他政策權限產生

重疊時，法律依據適用問題應如何解決?其次討論 CFSP 中因限制性措施(Restrictive 

measure)爭議法院所形成的法律秩序為何。透過上述兩個大類判例之討論得以釐清

CFSP 的政策範疇與其法制發展趨勢。 

就 CFSP 政策權限之劃分問題，本文擬以兩章之篇幅，討論 CFSP 與發展合作

政策(Development Cooperation)與自由、安全與司法政策(Area of Freedom、Security 

and Justice, AFSJ)權限模糊地帶。本文之所以該兩政策作為聚焦討論之主軸，主要

是因是受限於法院管轄權的限制。目前就政策領域的法律依據適用爭議之判例稀

少，僅該兩政策受歐盟法院裁判。其次是因該兩政策之概念與 CFSP 高度相關，在

對外政策中協助發展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與安全之間具有緊密關聯。另在打擊恐

怖主義以及維護區域秩序的議題上，CFSP 與 AFSJ 兩者更是高度重合，法院必須

用法學推理使得於選擇法原適用時有所依據。 

六、 研究方法 

由於研究主軸是以歐盟法院之判決為中心，且受限於學生在法律學門之訓練，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及「判例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旨在回顧相關理論及

學界先進之相關著作，試圖梳理出歐盟法院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理論脈絡和

相關假設。「判例分析法」則以相關法院判決為對象，分析其判決、諮詢意見、佐

審官意見，按其所涉及之政策、爭點、當事人主張、法院法律推論進行分類與整理，

試圖在眾多案件之中比較其異同，分析法院在其中所傳達之訊息，探討法院解決爭

議的模式與可能出現之爭議。本文以法院的判例為核心，預設歐盟是一個自主的法

律體系，其中構成體系之基礎是來自法釋義學和詮釋學。對於法律體系的解讀與建

構，歐盟法院扮演了主要角色。透過判例，法院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法律秩序之

界定，其所持之立場與路徑，會形成系統性的解釋。然而這種研究方式有所侷限，

因為法體系的構成並非只有歐盟法院和條約。其他現實中的政治、社會因素對於體

系的形塑都會有所貢獻，這部分學界先進已多所著墨。本文的研究方法無法將所有

因素都納入觀察之中，僅能從司法系統觀察並提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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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究架構 

在政策水平面上，本文擬探究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其它具有對外權限的共

同體政策產生重疊時，歐盟法院如何界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範圍。因此本文將

以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競合之其他政策鋪排論文架構。 

八、 研究假設 

歐盟法院在歐盟的對外權限發展上，無疑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自 ERTA10

判決以來，歐盟法院以承認條約賦予共同體隱含的對外權限擴張共同體的對外權

限。馬斯垂克條約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成為條約所明文規定之權限，使的歐盟

對外權限的劃分成為歐盟機關之間重要的法律戰場。歐盟法院的判決將釐清共同

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其他權限的界線在哪，同時行使其解釋條約的權力，界定歐盟對

外權限的機關平衡。本文假設，里斯本條約前歐盟法院的判決路徑，將會擴大共同

體的權限。里斯本條約後，由於條約架構的變動，歐盟法院的判決路徑必須充實共

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內涵，故歐盟法院的判決路徑將轉向權限平衡，但歐盟法院將

會強化遭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排除於決策程序外的機關與程序中的地位。 

九、 研究對象 

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以歐盟法院之判決、諮詢意見、佐審官意見等。資料來

源皆來自歐盟法院於網路上提供之判決搜尋系統所得搜尋資料。在討論權限間重

疊爭議的問題時，本文擬限縮研究之法院判例至，就政策所應適用之法律依據所生

之判例，輔以其他判例看是否法院在建構一新的法律制度。在討論判 CFSP 內部手

段的法律秩序界定時，本文將以限制性措施作為訴訟標的的判例為研究對象，然而

判例數量過多時，本文基於歐盟法院的判例制度，將會以成為判例的重要裁判為研

究對象。除此之外，法律學者對於法院見解的討論或法秩序的討論也是本文分析對

象。 

                                                           

10 Case 22/70 Commission v Council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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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就有關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所為之判決眾多，尤其是對限制性措施

的判決因為涉及個人權利之保護，而有許多由一般私人對歐盟機關提起之訴訟，但

本文所關注者乃歐盟之機關間訴訟，亦即歐盟機關的水平權限劃分，故本文主要的

研究對象為歐盟法院就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機關間訴訟所作成之判決，共五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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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相關理論回顧與文獻探討 

一、 整合理論回顧 

歐洲整合理論眾多，各理論之整理分類已有學者詳加論述(黃偉峰, 2003;盧倩

儀, 2003)。本節將爬梳各理論之脈絡及主張，並將重點放置於由歐盟法院所推動的

法律整合途徑。 

歐洲整合理論以 David Mitrany 所主張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最早引起

討論。功能主義認為，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超越傳統以主權和疆域彼此區分的國家，

各國將逐漸把解決問題的工作交給超國家國際組織，逐漸形成以功能為導向的跨

國性官僚組織。(Mitrany, 1948) 

功能主義無法妥善解釋歐洲自煤鋼共同體後整合逐漸超越其原本功能的原因。

因此 Ernst Hass 針對功能主義進行修正。他認為整合的發生與推動，僅於當政治菁

英確認共同利益存在時才會發生。整合的深度與廣度則有賴於「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Hass 指出，一個議題的整合必然連帶使其他相關議題一併整合，

而其他議題的整合將決定原本整合之目的可否達成，因此整合的範圍因牽連的議

題越來越多而逐漸擴大。(Hass, 1961) 

新功能主義有效的解釋了歐盟早期整合順利的情況。然而，1960 年代法國戴

高樂總統強硬地堅持國家主權至上，導致歐洲整合停頓。對於整合所遇到的瓶頸，

政府間主義者提供了另一種觀點。政府間主義者認為，整合只不過是各國政府間的

談判成果。政府間主義者進一步將談判涉及的議題區分為高階政治與低階政治。高

階政治為主權的完整，低階政治則是經濟、社會政策等不涉及主權完整的議題。當

歐洲整合涉及到高階政治時，國家為維護主權的完整，將使整合停頓。由於在高階

政治問題上的談判無法有共識，將影響低階政治的整合成效，因此新功能主義所強

調的外溢效果的運作將受到巨大的限制。(Hoffmann, 2008) 

隨著整合在 1980 年代重新獲得動力，新功能主義的理論重新獲得重視。與新

功能主義相對的是自由派政府間主義(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自由派政府間

主義的論運用國際現實主義的假設與邏輯，主張整合的規模與程度皆是取決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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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利益整合後，再與其他國家政府進行談判，最後作成的制度選擇。國家之間的談

判結果取決於談判中各國的國力，超國家機關對於談判結果無從影響，因為最終的

談判結果僅是國家之間的利益最大公約數。(Moravcsik, 1991) 

在政府間主義與自由派政府間主義者的論述之中，超國家機關被視為各會員

國的代理人，其行動皆受會員國支配。這樣的觀察缺忽略了超國家機關的獨立性。

換句話說，超國家機關未必會全然依造會員國的意志行動，有時反而會依自己界定

的目標展開行動。超國家機關甚至會自主擴大所享有的權限，而超出原本代理關係

中被授權的範圍。歐盟法院正是最為顯著的例證。 

歐盟法律整合的重要推手是歐盟法院。政合的動力來自請求歐盟法院裁判的

私人訴訟與會員國法官，歐盟法院透過其依據判決所形成的案例法，逐漸轉變了歐

洲共同體內的法律體制(Cappelletti et al, 1986)。歐盟的法律整合導致條約體系的憲

法化(Constitutionalization)，取代了國際關係中以傳統國家為中心的論述。(Burley 

and Mattli, 1993:75-76)有論者認為，憲法化的過程增添了政體中的超國家色彩，實

質上更是逐漸聯邦化。(Lenaerts, 1990:263) 

歐盟法院在憲法化和法律整合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動力來源，形成了司法治

理系統。(Stone Sweet, 2004)Stone Sweet 教授以動態的觀察角度，解釋歐盟法院的

發展和所扮演的角色。Stone Sweet 教授於司法化與治理理論中，以第三方爭議解

決模型(Third–party dispute resolution,TDR)，描述司法治理系統的發展。該模型的基

礎要素為社會中的交易行為、爭議解決機制、規則(機關、規範、法律)。這三者彼

此之間的關聯和互動，成為司法治理系統發展的基礎。三者之間的互動發展可分為

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是兩造關係，是當事人之間交易所生所的爭議。隨著社

會交換行為逐漸增加和複雜，尋求第三方仲裁爭議的需求也會增加。第三方仲裁機

制的成長將會與社會治理和社會制度產生連結。第二階段中，頻繁運用第三方爭議

解決機制，使其成為規則的創造者。第三方仲裁機制對社會規則進行釐清、創造、

調整，主導社會的交易模式，並在過程中強化自身的正當性，將社會制度司法化

(Judicialization)。司法化的發展，是以解決當事人間的法律爭議作為動力。法官必

須倚賴過去的判例解決當前爭議，但社會環境的變遷使法官必須修正其判決先例，

使司法治理系統與社會之間彼此相容。(Stone Sweet, 1999:14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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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論者以靜態的角度描述司法機關，認為其僅能依制度設計者的意圖運作。

然而，如此的描述無法涵蓋因社會活動增加，逐漸成為社會制度創造者的司法機關，

也無法預測社會制度因司法化所帶來的變遷將會往什麼方向發展 (Shapiro and 

Stone Sweet, 2002:258-291) 

司法治理系統中，法院的司法審查權通常來自於當事人的授權，但法院也會自

行創造法律依據，在聯邦制中尤其如此。由於聯邦制為各會員國之間的聯盟，其基

本原則是消除彼此之間的疆界，使聯邦內的貿易自由化以追求集體利益。聯邦本身

並不穩定，因為會員國的行為模式會陷入賽局理論中的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之中，

獲得最大利益的方式是背棄會員國之間同意的規則。但如此一來這個聯盟的約定

將會形同具文，聯邦體制也註定失敗。以長期的觀點來看，聯邦體制的失敗代表各

會員國的利益將會減少許多而不合乎其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因此法院在這樣的體

系中擔任規則捍衛者的角色，監督各會員國履行來自條約義務，使由會員國組成的

聯邦趨於穩定。各會員國依據長期利益考量，必須承認法院的功能與角色，從而使

法院的存在被正當化。法院作為解決會員國之間爭議的機關，必須解決在聯邦成立

時模糊的條約文字，或漏未規範的事項。而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司法審查的權力開

始成長。法院在進行司法審查時，其裁量空間隨著條約文字越模糊而增加。另一方

面，條約增修的難度越高，在處理憲法或條約問題時，法院可能需要填補法律漏洞、

解釋法律文字、必要時有法官造法的可能，都會給與法院更多的機會去形塑法規範

的發展方向。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法院的裁量空間大小，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法

院所擁有的法律解釋權力。其二是當事人、機關、國家違抗法院判決的能力。歐盟

法院處於一個對判決友善和包容的環境，它的司法裁量空間因此相當巨大，法官將

會主導憲法發展的過程。(Stone Sweet, 2004:7-17) 

Stone Sweet 教授分析以貨物移動自由、性別平等、環境保護政策為標的的先

行裁決和歐盟法院判例。這三個政策於里斯本條約生效前，分別屬於共同體政策、

社會政策、條約未規範政策。在貨物移動自由和性別平等政策中，法院判決的步調

遠超過歐盟立法者的步調，透過司法造法的方式創造未來歐盟機關變遷的基礎。對

此，會員國並未抗歐盟法院的判決，反而是認知到與歐盟法規制度間的差異所生的

成本。故於條約增訂之際，會員國將法院創造的法律基礎明文納入條約規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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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減少了自身的獨立性。與前兩政策不同，環境保護領域在單一歐洲法生效前，條

約從來未明文授權給歐洲共同體的政策，法院在缺乏條約授權的情況下判決環境

保護是歐洲共同體的核心目標之一。如此大膽的政策抉擇，受到了會員國的承認。

於單一歐洲法中，正式承認共同體在環境政策上的立法權力。除了對歐盟權限的判

決外，法院系統性地賦予私人提起訴訟和獲得賠償的權利，且與判決中適用歐盟法

院的衡量公益與私益的比例性判準，相對的使國家的自主性下降並擴張了超國家

治理模式。歐盟法院以上的作為，提供了會員國行政部門和司法審判逐漸歐洲化的

基礎。(Stone Sweet, 2004) 

前述學者對於歐盟法院在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有詳盡的解釋，並充分論證

法院有能力創造歐盟機關變遷的基礎。然而，就文獻中研究標的選擇，主要仍是分

析原本即屬共同體政策及與其性質相近的政策之中法院的角色。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的性質與過去研究的政策性質迥異，且法院的管轄權在條約中明文規定受到

極大的限制，在 CFSP 的整合之中法院扮演什麼角色仍有待研究。 

二、 歐盟法院相關文獻回顧 

就歐盟法院的組織與其功能有諸多文獻已有諸多文獻探討。(王玉葉, 2003; 楊

華鴻, 2002; 葉力豪, 2008)有論者將歐盟法院定位為聯邦制中的聯邦憲法法院

(Hinarejos, 2009; Schütze, 2014)，然而歐盟法院並未如同一般聯邦制的憲法法院擁

有廣泛的違憲審查權，也缺乏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事物管轄權(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歐盟法院的司法審查權受制於條約規範，並非對所有政策都享有完全

的管轄權，其訴訟型態有限，且限縮當事人資格使一般人民難以接近法院(目前自

然人或法人具有訴權之訴訟類型，僅有歐盟運作條約 263 條第 4 項之無效之訴，

與歐盟運作條約 265 條第 3 項之不作為之訴和先決裁判之訴。法院另透過判例將

違反條約之訴的範疇，擴張至因國家違反條約義務導致自然人或法人權利受侵害

的案件11)。由於缺乏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歐盟法院的判決缺乏執行的機關，其判

                                                           

11 Case 431/92 Commission v Franc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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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須仰賴會員國政府及其法院的協助。(Costa, 2003:754-755; 王玉葉, 2003:349-351; 

吳志光, 2015) 

歐盟法院作為歐盟法律秩序的維護者，其職責可分為垂直面向與水平面向。於

垂直面向中法院需處理與會員國之間的權限劃分問題。(Itzcovich, 2012:359-361)在

至高性原則與輔助原則的議題上透過持續的與會員國法院進行司法對話，以及先

行裁決制度，促進和活化了歐洲區域整合機制，轉為規則導向而非權力導向的整合

發展。(吳建輝, 2004) 

歐盟法院的司法積極主義與會員國的利益之間時常處於對立的關係。會員國

之所以願意遵守歐盟法院判決，其背後原因引發政府間主義者與新功能主義者之

間的激烈論辯。政府間主義者主張，歐盟法院的確於整合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但

會員國政府之所以在大部分的情況中願意服從歐盟法院的判決，是因為判決的內

容仍在會員國可接受的範圍內。在少數情況下，會員國會挑戰歐盟法院的裁判，反

映會員國政府國因為條約的解釋方式使國內特定利益受到侵害而承擔壓力，故對

歐盟法院的司法權威提出挑戰。但長期而言，會員國政府認知到為實現單一市場的

目標，獨立的仲裁者對他們而言比較有利。若會員國拒絕歐盟法院的裁判，將會降

低歐盟法院的正當性，而弱化爭議裁決機制將會產生會員國不願意承擔的成本。有

些時候，會員國內部的利益受到不利的判決，足以使會員國單方面的拒絕執行該判

決，會員國也傾向於暗中進行，而非明目張膽的挑戰法院的權威，以保全法院裁判

的正當性。法院也認知到其正當性有賴於會員國的行為，為保全其正當性，法院也

會創造例外，以使會員國的利益得以保存。(Carrubba et al, 2008; Clifford, 2003; 

Garrett, 1992; Garrett, Kelemen and Schulz, 1998) 

新功能論者認為歐盟法院是整合的主要推動者，會員國被動的接受其領導。法

院的策略為「面具與盾牌」(mask and shield)，法院將歐盟法律作為其面具，在面具

的掩護之下，透過法律論述推動整合計畫。同時法律也被當成盾牌，保護法院免於

受到政治上的攻擊。新功能論者主要的例證是 1979 年的 Cassis de Dijon12一案。該

案涉及德國與法國之間，因為酒類的定義不同，一名德國酒類經銷商無法將法國酒

                                                           

12 Case 120/78 Cassis de Dijon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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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至德國，法院基於相互承認原則，認為在一國中合法販售的貨物，不會因兩國

之間的市場規範差異而不得於另一國中販售。雖然仍有表列例外理由，但由此判決

推動了成員國之間的法規整合。針對判決，會員國從來未有顯著的違抗或企圖透過

增修條約抵制判決。反而是依照歐盟法院的偏好進行條約修訂。此外，歐盟法院的

先行裁決制度，使會員國法院成為歐盟法院將條約憲法化的主要協力者。透過歐盟

法院將條約以整合者的角度進行解釋，整合的效果逐漸外溢至其他非法院的行為

者。非法院的行為者，基於自身利益進入法院系統之中向會員國政府提起訴訟的過

程，強化了會員國的低審級法院，使它們可以透過先行裁決制度改變本國的法律原

則，因此他們也樂於配合歐盟法院。會員國考慮到若是不遵守歐盟法院的判決將會

等同於和自身國內法院產生衝突，而減損國內的法治(Rule of law)所帶來的政治成

本，遠高於違抗歐盟法院的判決所帶來的政治成本，因此會員國政府會願意服從歐

盟法院。(Alter, 1996, 1998; Burley and Mattli, 1993; Golub, 1996; Wasserfallen, 2010) 

歐盟法院除了處理歐盟與成員國之間的關係之外，在歐盟機關間的水平面向，

則是處理歐盟層次各機關之間的互動關係所生的爭議。歐盟機關得以行使權力是

基於條約授權而來，故其得以行事之事項及程序應依照條約授權而定，是為「授權

原則(Principle of conferral)」。如果歐盟的行為超過授權的範圍，應被宣告無效。

(洪德欽, 2015:22-23)授權原則也體現於歐盟的機關架構設計之中，透過規定各個機

關在不同政策所得行使的權力和依循的決策程序，確保歐盟機關不會超出其被授

權範圍行事。由於歐盟並無傳統憲政國家權力分立的概念，其機關權限劃分是依據

「機關平衡」的法律概念。(Jacqué, 2004:383)「機關平衡」的概念首次被法院於

Meroni13一案中適用。在 Meroni 案中，歐盟法院認為「機關平衡」是權力分立理論

的替代品。然而在歐盟層次的運用上，與權力分立理論不同，孟德斯鳩主張之藉由

權力間彼此制衡以捍衛個人權利的保護功能較為不彰。歐盟法院所注重者乃是機

關是否依照條約之規定行事，其平衡並非真的指權力之間彼此監督制衡達到平衡

的狀態。若機關之間達成機關間協議企圖規避或創制條約所規定之機關職權，將會

被歐盟法院宣告無效。然而，靜態的描述歐盟層次的機關權限劃分，並不足以解釋

                                                           

13 Case 9/56 Meroni & Co., Industrie Metallurgiche, SpA v High Authority of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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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對「機關平衡」的理解。法院進行審查時，並非僅考慮條約文字上對於職權分

配的規範，對機關運作實質的考量與隨著時代演進而創立新的機關平衡時常見於

法院判決之中。例如賦予歐洲議會透過延遲諮詢案取得實質影響力的 Isoglucose 案

14(Kardasheva, 2009:404-405)和 ERTA 案的「隱含權力」(Implied power)，或如同

Stone Sweet 教授於其著作中所分析的三個政策，法院皆作出超乎條約設計者意圖

的結果。在條約的架構之下，歐盟各機關以法律依據適用爭議提請歐盟法院裁決作

為爭奪政治權力的手段，大致可分為兩個路徑，在實體權限法律依據適用上展開攻

防，或在特定權限內所應踐行的程序展開攻防。在這些機關間的訴訟之中，歐洲議

會長期以來在條約中被分配到最少的權力，但在歐盟法院的協助之下逐漸取得對

政策的實質影響力。(Cullen and Charlesworth, 1999; McCown, 2003) 

歐盟法院於判例中運用「機關平衡」的法理，旨在解決各個政策領域之中歐盟

機關的水平權力分配問題，然而這個法理原則的運用並非一成不變。且在馬斯垂克

條約之中 CFPS 正式明文化，歐盟法院如何處理其中的機關平衡問題，仍有待法院

透過判例發展。 

三、 歐盟對外權限之發展 

對外權限(external competence)的發展，尤其是其中貿易方面的涉外權限，許多

學者已就其變遷路徑詳盡的討論。吳建輝教授透過分析歐盟法院的判例與條約制

度的變動，探討其中對外貿易權限的取得，與受歐盟原則與目標改變所生的影響。

(吳建輝, 2012)周旭華教授則探討權限劃分，透過整理判決及諮詢意見，探討歐盟

與會員國之權限劃分問題。(周旭華, 2000) 

涉外權限在歐洲經濟共同體時期僅明文授權共同體就共同商業政策(Common 

Commercial Policy)、聯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有對外權限。單一歐洲法中，

條約擴大共同體簽屬國際協定的權限至研究與科技領域、環境領域之國際協議。馬

斯垂克條約後，除原本條約以授權之對外權限，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正式於條約中

明文化，並授權歐盟簽署發展政策(Development policy)、貨幣領域的國際協。里斯

                                                           

14 Case 110/81 SA Roquette Frères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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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約後，條約將歐盟諸項對外權限整併為單一的對外權限，受到條約所規範之對

外權限目的拘束。 

歐盟對外權限的法學討論，首先必須討論歐盟對特定對外事務之權限是否存

在?對外權限存在與否的問題，可進一步分為條約所明文授權之權限，以及條約未

明文規範之隱含對外權限。其次，對外權限之間如何劃定界線?歐盟法院處理前述

問題所建立的判例法學，因為所適用的條約解釋方法跟公式而相當複雜。

(Dashwood and Hillion, 2000; Vooren and Wessel, 2014) 

羅馬條約到馬斯垂克條約，雖授權給歐盟數種對外權限，卻並非所權限都有明

文規定的對外權限。條約未明文規定特定權限擁有對外權限，並不表示當涉及與第

三國簽署該權限之協議時，歐盟或過去的共同體必須被排除在外。歐洲原子能共同

體條約 10 條規定「共同體於其權力和管轄權之內，得與第三國、國際組織、第三

國的人民，簽署國際協定或契約」。羅馬條約內雖無此規定，但法院針對經濟共同

體缺乏明示涉外權限的政策提供了隱含權限的可能性。 

ERTA 案15是第一起由執委會針對理事會提起的無效之訴。本案涉及歐洲鐵道

運輸協議的談判與締結在執委會與理事會之間產生之法律爭議。鐵道運輸協議早

於 1938 年便在各國之間開始討論但一直沒有結果，1969 年理事會頒布了規章

543/6916就歐洲鐵道運輸事務規範。1970 年，理事會決定由會員國為主體作成和締

結一個新的協議，理事會的決定引起執委會的抗議。執委會主張，由於理事會頒布

的規章，共同體應有權限締結該協議。於該案的判決之中，歐盟法院對條約的解釋

可分為二。首先，在權限是否存在的問題上，法院認為締結協議的法律依據，可自

條約中授權共同體的條文推導而出。一旦歐盟機關獲得條約授權，並通過立法以達

成條約所規範的目標，則其享有涉外權限，但前提是共同體機關已通過立法。其次，

在權限性質問題上，當共同體通過不論何種形式的共同法規時，會員國對於涉及共

同法規的協議便不再享有締約的權力。因此，法院並不接受理事會對於授權原則狹

                                                           

15 Case 22/70 Commission v Council [1971] 

16 Regulation (EEC) No 543/69 of the Council of 25 March 1969 on the harmonisation of certain social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road transport. 



doi:10.6342/NTU201903555

22 

 

義的解釋，而是運用解釋空間較大的目的性解釋，以使條約授權共同體的權限得發

揮最大的效用。(Dashwood and Hillion, 2000)ERTA 案中，法院雖然有如此突破性

的宣示，但務實的駁回了執委會的訴訟，其理由為早在共同體通過立法之前，會員

國就已經開始談判的重要部分了。 

歐盟法院基於目的性解釋條約，以使條約所追求之目的可以達成，因此共同體

為執行該立法而有必要時，應有權展開與第三國之間的談判。歐盟法院的邏輯，可

以說是依據次級立法(Secondary legislative)的手段承認(Recognize)了條約(Primary 

law)中存在的隱含權限，共同體因此取得對外權限。(Vooren and Wessel, 2014:81-

88)歐盟法院對條約的解釋，大幅擴張了共同體的權限，並把對外權限帶入其將條

約憲法化的過程之中，並透過運用至高性原則排除了會員國的參與。(Koutrakos, 

2006)  

法院於 1977 年的諮詢意見17中，針對 ERTA 判決不明確之處所引起的爭議進

一步的釐清。該諮詢案為執委會就締結一個補償內陸航運船隻成立歐洲基金的協

議，與共同體條約的相容性問題。在諮詢意見中，歐盟法院認為隱含權限並不僅侷

限於先有內部立法行為做為前提，只要是為達成條約中所明定的目標而被視為具

有需要性與第三國締結協議，共同體便享有該權限。 

歐盟法院也擴張條約所明文規定的對外權限。在共同商業政策之中，法院考量

到國際環境的快速變遷，自 GATT 到 WTO 之間國際經貿環境不停的變動，若採用

靜態的法學論述，並不足以使共同體跟上國際局勢變化的節奏。法院採用動態的觀

察方式，將許多與貿易相關的政策解釋為共同商業政策之一環，並賦予其對外權限，

例如發展援助政策就曾被視為共同商業政策之中18。(Vooren and Wessel, 2014:88-

91) 

在條約中除了明示與隱含的對外權限外，尚有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這個獨特

的領域。在里斯本條約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不屬於對外權限，但其內容卻是包

含普遍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法律性質，既非歐盟專屬權限也

                                                           

17 Opinion 1/76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26 April 1977) 

18 Case 45/86 Commission v. Counci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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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共享權限，而是與其他權限完全平行的權限。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策機制和

法院管轄權，與其他政策權限有很大的差異。即便於歐盟柱狀結構消失後，共同外

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其他對外權限被整合入單一對外權限之中，其特殊性仍未消失。

有學者將之定性為特殊(Sui generis)的權限(Vooren and Wessel, 2014:94-97)。雖然共

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其他權限之間的差異巨大，在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將共同外

交暨安全政策整合入單一涉外領域之中，且高級代表的職權同時包含了理事會與

執委會的職務，使歐盟對外政策的一貫更有可能得到確保。(Engbrink, 2017；Wessel, 

2009)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於條約中的獨特性，可由甘逸驊教授分析其「條約化」的

過程看出端倪。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條約化的談判過程中，透過觀察政府間主義與

超國家主義之間的拉鋸，以達成會員國之間安全政策深化合作的基礎。里斯本條約

後雖刻意避免高度爭議的主權問題，但也無法維持傳統的政府間主義，而是朝向歐

盟與會員國共享利益的模式發展。(甘逸驊, 2016:92-95) 

至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吳萬寶教授對於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的實務運作進行詳盡的檢視。透過自 2003 年起派遣的境外任務團迄今，已

顯示歐盟足以作為國際上重要的行為者。然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使歐盟有別於

一般的國際軍事強權，而是特殊形式強權。其中軍事行動的成效不彰和對外政策目

標的低達成度使其招受批評。里斯本條約雖然提供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穩定的政

治及法律基礎，其成效仍有待會員國意願和作為。(吳萬寶, 2011:22-24) 

針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內部治理的問題，Blockmans 教授和 Wessel 教授分

析 CFSP 於理斯本條約生效前，因制度設計所導致的歐盟內部與外部政策的不協

調，使歐盟無法有效回應危機。里斯本條約中的高級代表職務設計有助於解決兩者

之間的鴻溝，但是在對外代表的問題上歐盟仍然有多頭並進的問題。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制度設計仍然缺乏一個系統性整合 27 個歐盟會員國的措施。但里斯本條約

中有突破性的制度設計，如永久架構合作(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的設置

使歐盟有機會成為主要軍事行為者。(Blockmans and Wesel, 2009:265-308)在內部治

理問題上，Wessel 教授以「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的角度分析，認為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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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使公民參與和責任政治(Accountability)難以落實。(Wessel, 2004; Ramses A. 

Wessel and Hertog, 2013) 

然而，以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法律面向進行的分析較為稀少。受限於其決策

的特殊性、研究素材的稀少，歐盟對外法律的研究重心並非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Ramses A. Wessel, 2015)僅有少數專書專門探討 CFSP 的法律問題，Wessel 教授於

1999 年以法律制度的角度探討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法律問題。(Wessel, 1999)然

而，隨著條約的修正，以及歐盟法院作成新的判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法學發

展路徑仍有待學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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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機關平衡與法律依據選擇 

歐盟機關間的訴訟，通常涉及到條約中的權力分配問題，以及特定法案的法律

依據選擇問題。歐盟在處理條約中權力分配問題時，以機關平衡的概念作為其法理

依據。而法案的法律依據選擇問題，則是使法案的法律依據選擇合乎條約的意旨，

使在各個歐盟權限之中的機關平衡不受侵犯。本章將分析機關平衡原則，並透過歐

盟法院所建立的案例法，理解法律依據選擇的方式。 

壹、 機關平衡的概念 

一、 概論 

機關平衡的概念，應自歐盟條約中的「授權原則」而來，因而具有憲法位階的

重要性。里斯本條約之前，授權原則規範於歐洲共同體條約 7 條第一項，限制歐盟

各機關僅得於條約所授權的限制內行事。里斯本條約後，規範於歐洲聯盟條約 13

條。由於歐盟是由會員國讓渡主權所成立，歐盟的權限應侷限於獲得會員國讓渡主

權的部分。在會員國讓渡出的權限中，歐盟仍需按照會員國與條約中所設定的程序

行使職權。 

機關平衡首次出現於 Meroni 案19。於該案中，歐盟法院首次指出，權力的平

衡是共同體中機關制度的特點，且由條約所保障。對於歐盟法院而言，機關平衡是

權力分立原則的替代品，其目的是保障基本人權不受權力濫用的侵害。在歐盟法院

的構想中，由於歐盟沒有權力分立原則的概念，機關平衡的概念使歐盟法院得調整

機關間的權力平衡，且不至於違背由條約所設定的決策程序。但隨著歐盟保障基本

權利的措施逐漸充分，機關平衡中保護基本權利的層面幾乎完全消失。(Jacqué, 

2004:383-387; Prechal, 1998)一般私人基於個人利益，引用機關平衡作為主張也被

法院所拒絕。20機關平衡作為法理原則在歐盟法體制中的運作，歐盟法院也曾將機

                                                           

19 Case 9/56 Meroni & Co., Industrie Metallurgiche, SpA v High Authority of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1958] 

20 4 Case T-243/94, British Steel plc v. Commissi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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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平衡原則與民主原則連結，並以此作成判決。21機關平衡的目的轉變為歐盟法院

監督各機關尊重各自的權限，任何機關侵犯其他機關於條約中所規範之特權皆應

禁止。 

對於機關平衡的概念，學界對於它是否構成一個歐盟法中的原則有不同意見。 

(一) 否定說 

有論者指出，一個法律原則需要符合兩個條件。其一是其所體現的權利有足夠

的內在價值，其二是它能妥善的形成司法審查。因此，如果機關平衡是歐盟法中一

個原則，它應該有足夠明確的內涵，足以協助歐盟法院解決當下的法律問題。

(Tridimas, 2006)由於條約對於機關間的水平關係已經有非常詳盡的規範，機關平衡

的概念僅是適用於特定案件的規定的簡稱，而無自己本身所欲彰顯的內涵。(Prechal, 

1998; Witte, 2000)另有學者批評，機關平衡的概念在現實中根本不可行，因為其預

設的清晰且完全有秩序的條約系統並不存在(Bieber, 1984:520-521) 

(二) 肯定說 

另有學者認為，機關平衡可以作為一個法律原則，惟其功能較為限縮。Lenaerts

教授和 Verhoeven 教授認為，機關平衡原則可以自歐盟法院所建立的案例法中，導

出下三個規則:(1)各機關應享有充分的獨立性，以行使各自的權力。(2)各機關不得

無條件讓渡其權力至其他機關。(3)各機關不得於行使權力時侵犯其他機關的權力

和特權。(Lenaerts and Verhoeven, 2001) 

本文認為，機關平衡應足以作為一個法學原則。歐盟條約中各權限之規範，以

及各種機關間的合作，的確複雜且多樣，但並不妨礙歐盟法院以機關平衡原則，確

保條約賦予各機關之職權不受其他機關的侵犯，並體系化的釐清歐盟條約中各機

關之職權之內涵，並於機關間產生職權劃分爭議時，適用機關平衡原則作為法學指

引，判斷條約之中機關間的互動關係。且就歐盟機關職權爭議訴訟的發展路徑來看，

歐洲議會透過機關平衡原則，以訴訟之方式，確保其條約所賦予的職權受到其他機

                                                           

21 Case 110/81 SA Roquette Frères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2] 和 Case 62/88 

Greece v. Counci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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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尊重。而當歐洲議會意圖透過修改其內部的程序法規，以改變歐洲議會與其他

機關之間的關係時，理事會便可運用機關平衡所建構的法理對抗之。執委會亦可藉

由機關平衡原則所界定之機關間互動關係，對抗歐洲議會迫使其撤回提案的意圖。

這並不表示，機關平衡原則的內涵已經充分發展。事實上，持反對見解的學者也不

否認機關平衡的概念有發展為法律原則的可能，他們認為歐盟法院應使用更強勢

的立場，對目前機關平衡的概念進行闡釋，待案例法的累積充足，機關平衡是可以

作為一個法律原則的。 

 

二、 歐盟機關平衡的發展 

機關平衡的發展，除了法學上靜態的觀察外，也是對歐盟機關關係動態的描述。

條約的增修、機關間協議、歐盟法院的判決，都有可能會影響歐盟機關平衡。 

在歐洲整合的的脈絡之中，機關平衡最早是建立在執委會與理事會之間，歐洲

議會僅有諮詢性的職權而無法參與權力的運行。但 1965 年法國為了表示對於歐洲

共同體的不滿，法國停止出席共同體的重大會議，是為「空椅危機」(Empty Chair 

Crisis)。六個月後，共同體與法國達成「盧森堡妥協」(Luxemburg Compromise)，

將涉及會員國重大利益的問題交由部長理事會以一致決處理。由於重大利益的認

定端視各會員國的主觀認定而流於恣意認定，而所有會員國都享有對共同體政策

的否決權，等同於癱瘓歐洲共同體的運作，執委會的地位因此受到減損。 

於盧森堡妥協適用的期間至單一歐洲法生效前，歐洲議會開始取得共同體制

度中的重要性。歐洲議會透過向歐盟法院提起訴訟，於 Isoglucose 案22件中，由歐

盟法院確認受到諮詢屬於歐洲議會的職權，理事會不得忽視歐洲議會受諮詢之權

利而通過法案。另一方面，歐洲議會也運用機關間的協議強化其職權。(Jacqué, 

2004:387-391) 

機關平衡首次的主要改變是在單一歐洲法之中。單一歐洲法引入合作程序

(Cooperation procedure)適度的增加歐洲議會的立法權力，並將條件多數決引入至部

                                                           

22 Case 110/81 SA Roquette Frères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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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理事會之中。由於部長理事會中可適用條件多數決，雖然許多領域仍需一致決，

執委會重新取回其對於共同體政策的職權。 

馬斯垂克條約與其後的條約增修，賦予了歐洲議會更多的立法職權，並與理事

會共享立法權。且歐洲議會也獲得任命執委會主席的任命權。由於新的條約增修中，

歐盟立法程序改為共同決定程序，以及里斯本條約後的普通立法程序，其中執委會

於立法程序的最後階段喪失影響力，其在立法程序中的重要性降低。 

歐盟的機關平衡的發展脈絡，歐洲議會應為最大贏家，其職權在條約的修正之

中不斷的增加，至今不需倚賴執委會的合作，便可與理事會共享立法權。執委會的

權力在機關平衡的發展中，不斷的減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

中，機關平衡的演化並未朝向對歐洲議會有利，而是維持由理事會獨佔。 

貳、案例法學中的法律依據選擇方法 

適用法律依據的選擇，在歐盟法體系中有憲法上的重要性，因為歐盟是由各會

員國授權而成立，條約中的各項政策代表會員國願意讓渡主權的範圍及程度，因此

歐盟必須恪遵「授權原則」(principle of conferral)。法律依據選擇在歐盟中有水平

及垂直面向上的意義。水平意義上的法律依據選擇涉及歐盟內部的「機關平衡」。

會員國承認歐盟擁有權限通過特定政策，但應由歐盟機關中的哪一個機關享有決

策權限，與適用什麼立法程序則，會因所適用之法律依據產生差異。垂直面向上的

法律依據選擇則涉及到歐盟與會員國之間就特定事務是否已經授權歐盟決策和立

法。 

雙叉理論(Two prong test)是歐盟法院判斷歐盟行為所應適用法律依據的法學

方法。於 1987 年歐盟法院便於判決中指出23:「歐盟機關採取的手段所應適用之法

律依據，並非由各機關恣意決定，手段所欲追求的目標也非僅由機關的確信以判斷，

                                                           

23 Case 45/86 Commission v. Counci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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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需要基於可受司法審查的客觀事實決定。」雙叉理論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條

約權限的範圍和事實的認定。 

一、 權限範圍的判斷 

法院依照條約的文意、脈絡進行解讀，以界定條約授權給歐盟的各權限範圍。

透過界定各權限所應有之範圍，法院對於歐盟的機關平衡有重要的影響力。歐盟法

院於解讀各權限之範圍時，所選擇之法學方法將會影響各權限的界線劃定。影響歐

盟機關平衡最深刻的應屬法院運用目的性解釋，例如 ERTA 案中認定條約賦予歐

盟隱含權限。 

歐盟法院過去也運用目的性解釋將共同商業政策(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的權限範圍大幅擴大，將當時的共同體比擬為一般的國家，於追求國際商業利益時

不受其內在限制。為使共同商業政策得以發揮最大化的效益，必須承認新的貿易形

式或政策，因此形成動態且隨著世界局勢演變的共同商業政策權限24，換句話說，

1957 年羅馬條約簽訂時所認知的共同商業政策的權限範圍和內涵，與法院於 1980

年的判決將會不一樣。對於這樣的擴張，有學者認為法院在界定權限時，共同商業

政策的擴張使其他權限在涉外權限中變的無關緊要，因此需要在涉外權限之間進

行權限平衡，使其他涉外權限得以發揮其功能。(Koutrakos, 2008:195-197) 

馬斯垂克條約後，歐盟法院注意到共同商業政策的擴張，轉向停止擴張共同商

業政策的範疇，並注意到其它權限的界定問題。(Vooren and Wessel, 2014:143-158)

執委會認為 WTO 協議，包括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和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

協定(TRIPSs)，都應屬共同商業政策之範疇。在諮詢意見 1/9425中法院認為共同商

業政策權限的開放性特質使「服務」不必然被排除於其外。但基於授權原則，條約

中有其他的法律依據，與 GATs 的界定相符，應適用其他法律依據而非共同商業政

策之法律依據。法院的諮詢意見，一改過去擴張共同商業政策的模式，轉而注意其

他權限之界定，並對共同商業政策之適用產生限縮的效果。在 TRIPs 的部分，法院

                                                           

24 Opinion 1/75, Re Understanding on a Local Cost Standard, 1975. 和 Opinion 1/78,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Natural Rubber,1979 

25 Opinion 1/ 94 R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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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若將其認為屬於共同商業政策之一環，將會創設條約並未賦予歐盟的手段而

違反授權原則。 

法院除了將共同商業政策的範疇限縮外，開始將不同政策所欲追求的目標納

入權限劃分的考量之中，並以各權限在條約文字中所設下之目標作為劃分之依據。

在車諾比案26中，理事會在車諾比事件後，以共同商業政策法律依據頒布規章，限

制來自第三國的農產品。希臘認為該規章的法律依據選擇錯誤，因為該法案可以同

時追求環境保護政策之目標。歐盟法院必須衡量共同商業政策所通過的法案中，若

包含環境保護的政策作為法案的手段，是否會導致該法案應適用環境保護的法律

依據?歐盟法院判決，為維護各權限的完整，條約並未禁止採用追求其他權限目標

的手段。以維護權限的完整，作為權限釐清的方法也適用於其他的法律依據選擇爭

議之上，例如後章節將會討論的發展政策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間的區分。 

歐盟法院以前述法學方法，作為判斷權限管轄範圍的方式時，嘗試在各個權限

之間做出清楚的劃分，使歐盟行為所應適用之法律依據可以明確。但在實際政策的

施行中，將會產生一個對外政策中同時包含數個應適用不同法律依據的手段於其

中，且各法律依據於條約中的決策程序並不相同。這樣的情況導致歐盟需要將該對

外政策切割成數個法案，並各自適用對應的法律依據和程序，將無法有效確保歐盟

對外政策的一致性。 

法院對維護對外政策一致性的回應，可分為兩個層次。首先，歐盟之行為，應

將其他權限的條約規範納入考量，以避免行為與行為之間的目的彼此牴觸。在里斯

本條約後，條約強化了適用不同法律依據的行為之間的連結。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7 條規定歐盟的行為，必須確保政策間的一致性，且將所有授權給歐盟的目標納入

考量。歐洲聯盟條約第 21 條則明確的規範歐盟對外政策所應追求的目標，使所有

歐盟行動受其拘束。 

將歐盟對外政策一致性的納入考量，並不表示可以犧牲授權原則對於歐盟行

為選擇正確的法律依據的要求。法院對於「考量其他條約目標」的要求，究竟僅止

                                                           

26 Case 62/88 Greece v. Counci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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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考量到一致性的需求即可，還是要深入檢驗各手段所追求之目的，是否完全落入

其他權限之內?有待日後法院透過判決建立檢驗的法學方法。 

歐盟法院對維護對外政策一致性需求的第二個層次回應於事實層次，將手段

與目的之間的關聯性納入考量，將於以下事實認定中探討。 

 

圖一 雙叉理論操作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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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實的認定 

在事實的認定問題，歐盟法院必須處理歐盟的的手段，與政策目的之間的關聯，

以確定手段所適用之法律依據正確。歐盟法院所運用的法學方法為「重心測試」

(Centre-gravity test)判斷歐盟所採行的措施所欲達成的中心目的為何。 

歐盟法院認為正確的法律依據適用「需要基於可受司法審查的客觀事實決定。」

係指歐盟所通過的法案的的目的，以及手段的內容須合乎特定的客觀標準，使所選

擇之法律依據為正確。透過法院過去在判決中所適用的「重心測試」，可以歸納出

幾個法院審查的面向。 

(一) 檢驗歐盟措施的目的 

歐盟法院檢驗特定歐盟措施於法律文件中所表述目的，可以判斷該措施所欲

追求之目標為何。目的的判斷，法院僅就文字進行審查。由於法律文件上所列舉之

目的都相當簡短，歐盟法院通常必須仰賴措施的內容，以判斷究竟該法案所追求之

目的為何。經過檢驗，歐盟法院可能發現，除了法律文件上直接表述的目的外，於

內容中存有其他目的，因此該份措施的目的可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複數的目的並

非意味必須適用複數法律依據，法院將進一步審查目的之間的關係為何。若其中一

個目的僅為附帶性的目標，則應以主要的目標作為法律依據選擇的標準。然而，若

兩個目的經法院的審查後發現為等價的目標，且彼此之間有不可分離的連結，則應

適用兩個法律依據，但若兩個法律依據所適用之程序彼此牴觸，則該措施違反歐盟

條約，歐盟法院應宣告該措施無效。 

我們必須要問，經過法院判斷的目的作為與法律依據之間的連結判斷，合乎前

述選擇法律依據時應該要倚靠客觀標準決定的條件嗎?在法律文件上的目的描述

相當簡短時，歐盟法院必須要透過闡釋該措施之內容以判斷該手段之目的，這個闡

釋的過程所產出的目的，究竟是法院自己對於手段的主觀理解，還是依據客觀標準

檢驗後所得出的結論呢?另一方面，在同時有複數明示或經法院解釋而出的目標存

在時，複數目的之間的關係認定，也交由法院進行裁決。若法院認定該手段同時含

有二等價的目標，且在程序之間無牴觸的狀況下，可能會賦予決策程序外的歐盟機

關取得參與程序的可能。不過，歐盟法院對於措施目的的審查，對於措施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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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列的通常較為寬鬆。且若由措施的內容中推斷出措施的其他目的，應佐以其他

歐盟的官方政策報告、國際協定，以茲證明該項目的存在。 

(二) 檢驗歐盟措施的內容 

里斯本條約之後，條約為強化歐盟政策彼此之間的一致性，各項政策必須要考

量其他條約明文規定的歐盟目標。且歐洲聯盟條約第 21 條中規範了歐盟整體對外

政策的目標，使的歐盟對外政策中出現複數目標的可能性大增。歐盟法院初步判斷

了特定措施所追求的目的後，將進一步檢驗措施之內容與目的之間的連結。若內容

與目的之間具有充分的連結，則為該措施之真正目的。機關選擇適用之法律依據在

若包含該目的，則該法律依據之選擇正確。 

因此，如何確定內容與目的之間的連結充分，將會是歐盟法院必須透過判例法

釐清。在「重心測試」之中，歐盟法院認為措施的內容，與目的之間的連結的程度，

須達到強度(Strong)、直接(Direct)、立即(Immediate)等三個要件，以判斷該措施的

核心目的，以下將討論法院如何驗證手段的內容與目標間有符合這些要件。 

強度、直接與立即等要件的雛型，出現於法院的諮詢意見 1/7827之中。該諮詢

意見的標的為國際橡膠協議，歐盟法院必須判斷該協議中的措施，是否僅落入共同

商業政策範疇。執委會主張，任何會影響到國際貿易的模式或幅度的措施，都應歸

屬於共同商業政策權限之中。理事會則主張較為限縮的條約解釋，僅有所採取措施

之目的為改變國際貿易的模式或幅度時，始屬於共同商業政策權限。歐盟法院於其

諮詢意見中，並未接受任何一方的論述，而是檢視該國際橡膠協議內容中的目標與

措施。歐盟法院認為橡膠協議中同時存在兩個目標，分別是共同商業政策和發展政

策。法院繼續檢視該協議之內容，發現協議的內容以貿易元素為主，因為除改善貿

易條件外，該協議之內容也追求增加出口總額。由於協議中的措施，直接對於共同

商業政策之目標產生效果，故本協議的中心目標應為共同商業政策而應適用其法

律依據。本諮詢意見以判斷措施的內容對於所追求之目標是否產生效果而產生直

接連結作為判准，為日後判斷內容與目的的連結提供了基本的判定方法。 

                                                           

27 Opinion 1/78,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Natural Rubber,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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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馬斯垂克條約生效後，歐盟法院開始注意各權限間的平衡問題。

因此對於共同商業政策權限範圍的解釋逐漸開始限縮，對於歐盟的措施與目的之

間的關聯要求也漸趨嚴格。在諮詢意見 1/9428中，歐盟法院認為即便智慧財產的確

對於共同商業政策的目標產生實際的影響。但僅有實際的影響，並不足以說明該措

施的內容與目的之間有充分的連結，因此共同商業政策並非本協議的中心目標。該

連結還有強度和立即的要件須要滿足。 

強度和立即的要件，在歐盟共同商業政策與環境政策間，產生法律依據適用爭

議時得到闡明。2002 年，執委會就歐盟與美國簽訂能源之星協議(Energy Star 

agreement)所應適用之法律依據提起訴訟29。本協議之內容涉及辦公室電器的節能

標籤。歐盟法院認為本協議同時追求共同商業政策與環境政策的目標，因此必須對

協議之內容進行分析，以判斷究竟該協議所欲達成之中心目標為何?法院於判決理

由中指出，由於能源標章並不會對環境政策有立即性的效果，反而是對貿易政策產

生立即的影響。因此能源之星協議的目標應為貿易政策。由於對環境政策所生之效

果將在較為遙遠的未來才產生，而對商業政策的效果是立即的，故應適用共同商業

政策作為法律依據。 

在強度的要件上，歐盟法院必須要處理的問題是，措施中的一部分所造成的影

響巨大，可否導出被影響的對象為其措施中心目標的結論?若某歐盟措施之目的為

環境政策，且措施中的手段大多為環境保護政策，但卻有少數幾項手段對於貿易產

生巨大的衝擊，是否會導致該措施也具有共同商業政策之目的而應適用共同商業

政策之法律依據?歐盟法院於「鹿特丹公約」一案中作出判決30。鹿特丹公約案中，

執委會與理事會就批准鹿特丹公約所應適用的法律依據，應為環境政策或是共同

商業政策提起訴訟。該公約之內容設立特別程序，以避免簽屬該公約的會員國，於

進口具有危險性的化學物質時，無法採行預防措施保護國民健康和環境。歐盟法院

認為本公約之目的應為環境保護無誤，但考量到環境保護的措施是以進口危險的

                                                           

28 Opinion 1/ 94 R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1994 

29 C-281/01 Commission v. Council, 2002 

30 C-94/03 Commission v. Counci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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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質為前提，而如此的限制對於貿易而言將產生衝擊，應將共同商業政策作為

法律依據與環境政策法律依據一併適用。歐盟法院的判決，確認了即便該手段並非

整份協議的主體，但卻有巨大的影響時，應承認其形成另一政策目標，而有適用特

定法律依據的可能。 

前述對於歐盟法院對政策的措施與目標審查，是以各措施之內容進行實質的

審查，評估可能產生的效果，以判斷措施真正涉及的目標為何。歐盟法院並非僅仰

賴實質審查作為其判斷依據。就對外協議的形式審查亦可能作為「重心測試」的判

斷方式之一，但實質審查與形式審查並非彼此獨立。事實上歐盟法院進行「重心測

試」時，通常是兩者併用。形式審查的部分為歐盟法院透過檢視對外協議的內文，

以處理特定事務於整份協議中所佔的比例，判斷這份協議的目的為何。舉例來說，

在諮詢意見 2/20031中，歐盟法院便以該協定中大部分的內容為環境保護，而認為

其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連結已經達成，因此適用環境政策作為法律依據。不過如同前

述「鹿特丹公約」一案所示，單純以規範內容的比例作為判斷政策目標的形式審查，

並不足以構成推翻實質審查中所確認的其他目標，因此單純以內容比例所為的形

式審查無法獨自作為法院判斷的工具。 

經過歐盟法院對於措施之內容進行分析後，可以判斷該措施的核心目的為何。

但若一措施之中，包括其它非屬核心目的手段時，法院應如何處理?里斯本條約後，

由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11 條的規範，要求各歐盟措施必須考量條約中其他權限

的目的，導致歐盟採行措施時，可能包含非核心目標的附屬目標(ancillary aim)於其

中。附屬目標不足以替代核心目標，而另外構成一個法律依據適用的可能，因此可

能造成一個具有發展目的的措施被共同商業政策所採行且不需適用發展政策之法

律依據。 

學說上有認為附屬目標的界定，應有三個要件。首先，屬於附屬目標的措施必

須不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而必須是達成國際協議或其他措施的輔助工具，亦即歐

盟不會額外採行附屬目標的措施。其次，附屬目標的措施必須要與核心目標間有所

                                                           

31 Opinion 2/200, 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and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living modified 

organism resulting from biotechnolog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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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且必須為直接且有足夠強度的連結。最後，該中心目標之措施的性質必須是

一個框架性的政策，使其可以涵蓋其它附屬目標於其中。(Vooren and Wessel, 

2014:158-187) 

(三) 「重心測試」的結果 

透過「重心測試」我們可以判斷歐盟措施的中心目標為何，進而判斷其所應適

用之法律依據為何。然而「重心測試」可能推導出數種結論，以下將針對各種「重

心測試」得到的結論與其法律效果進行討論。 

若經過「重心測試」，歐盟法院認定該措施內，含有兩個中心目標，且此二目

標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歐盟法院發現一個措施含有兩個所欲追尋的目標，並不必

然要同時適用兩個法律依據，而需要進一步判斷兩個目標之中，何者為主要的目標。

在無法判斷何者為主要目標的時候，需要判斷兩個目標之間是否可以分離。在前述

的「鹿特丹公約」一案中可以看見，法院肯認該歐盟措施內同時追求兩個目標，且

該二兩目標彼此之間不可分離，為了維護歐盟政策的一致性，必須肯認兩個目標並

存，且同時適用兩個法律依據。 

歐盟法院肯認一個手段可以同時適用兩個法律依據，並不違背條約的規範，但

仍然必須考量到授權原則在歐盟條約中的憲法意義。授權原則限制了歐盟享有權

限的總類，和各個政策所應適用的程序，因此嚴格的將各個手段定性並選擇所適用

之法律依據，是為尊重授權原則最大化的展現。由於政策實務面上的考量，歐盟法

院必須承認一個措施之中，可能同時有數個目標，而適用數個法律依據並未違背條

約。但法院並非毫無條件的開放複數法律依據的適用。由於條約中各個政策所適用

之程序不盡相同，若複數法律依據的適用中，涉及互不相容的決策程序，則應為條

約所禁止。 

在 Dioxide industry32案中，歐盟法院必須處理同時適用環境和內部市場作為法

律依據的指令是否合法。法院認為該指令同時追求環境與內部市場兩個目標，且應

分別適用環境政策與內部市場政策之法律依據，但兩者所應適用之決策程序並不

相同。內部市場的法律依據，條約所規範的決策程序為合作程序 (cooperation 

                                                           

32 C-300/89 v. Commissi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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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必須由理事會以條件多數決和歐洲議會共同立法。在環境政策的部分，

理事會僅須向歐洲議會諮詢後，以一致決便完成立法程序。歐盟法院認為兩者的程

序矛盾且不可兼容，故不可同時適用兩個法律依據。里斯本條約生效後，由於幾乎

所有政策的立法程序都改為普通立法程序(ordinary legislative procedure)，可以預測

未來出現因程序不相容而為法院宣告違反條約的案件應鮮少發生。近期的發展中，

在政策實務上已經出現同時適用 CFSP33、發展援助政策34、技術合作政策35的對外

政策36了 

 

圖二 重心測試的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33歐洲聯盟條約 37 條 

34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09 條 

35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2 條 

36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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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法律與制度分析 

本章以條約架構出發，探討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權限所涵攝之範圍。其次，探

討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決策其法律性質，將之與共同體對外權限之法律性質進

行比較。 

 

壹、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條約規範 

基於授權原則，歐盟措施之合法性基礎來自正確的法律依據選擇，而條約之規

範界定各項對外政策所應適用之法律依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政策目的，及其

條約文字所涵蓋的事物，有助於釐清機關進行決策時，所應適用之法律依據。然而

條約文字並非絕對明確，在抽象概念上必然無法與其他政策進行區分。本節將分析

條約框架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制度目的與設計，並分析所衍生之爭議。 

里斯本條約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規範於歐洲聯盟條約之中，包括前言、B

條、第五篇(TITLE V)11 至 28 條。里斯本條約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條約依

據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二條「聯盟按照歐洲聯盟條約應有界定與執行共同外交

與安全政策之權限，包括漸進的制定共同防衛政策。」而歐洲聯盟條約第二章(第

23 條至 41 條)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規範。 

一、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目的 

里斯本條約生效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政策目標，規範於歐洲聯盟條約 11

條第一項:「聯盟應制定並實現-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涵蓋所有有關外交暨安全政

策之領域，其目標為: 

—符合聯合國憲章之原則的下，保障聯盟之共同價值、基本利

益及其完整與獨立性； 

—全面加強聯盟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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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聯合國憲章、赫爾辛基最終條款之原則及巴黎憲章之目

的，維持和平與加強國際安全； 

—促進國際合作； 

—發展與鞏固民主、法治、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等原則。」 

條約文字設定之共同安全暨外交政策，涵蓋「所有外交與安全政策領域」，使

條約涵攝範圍過於廣泛，但其所列舉的各項目標卻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目標

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 

法律之立法理由，以及其於條文中所明示之立法目的，對於法律制度的解釋而

言是不可或缺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第一項「條約應依其用語按其上下文

並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義，善意解釋之。」故條約所設定的目的，

與條欲所欲透過合作達成的功能之間應該有所連結。對於條約的解釋應以目的導

向為解釋方法，甚至得以作為與其他政策之間區別的重要分水嶺 (Dashwood, 

2008:71-76; Wessel, 1999) 

Wessel 教授認為，由於國際組織與一般國家不同，其所追求的目標為功能性

的(functional)而非如一般國家追求的目標為整體的(integral)。國際組織的功能與條

約目的之間的連結構成了國際組織的授權(authorization)、限縮(moderation)、義務

(obligation)。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目的，既然已經詳列於條約之中，則對於界定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範疇時必須加以考量。(Wessel, 1999) 

然而，以條約設定之目標，作為與其他政策權限區分的手法有其極限。尤其是

當條約所設定之目標並非絕對專屬於 CFSP 時，劃界的爭議便會產生。以前述的歐

洲聯盟條約第 11 第一項為例，其中「發展與穩固民主與法治，且尊重人權與基本

自由。」與歐洲共同體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Community)第 177 條第二項的發展

政策、181a 條的共同體與第三國就經濟、金融與技術的合作政策所設下的普遍目

標重疊。若以條約文字所設定之政策目標，作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其他政策區

分之標準，在目的相同的情況下將無法將 CFSP 與其他政策區分。 

除前述條約規範的目的相同時，權限間無法區分的問題外。里斯本條約後，使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失去其專屬的政策目標。里斯本條約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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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整合入歐盟單一的對外權限之中。前述歐洲聯盟條約第 11 條，於里斯本條約後，

被更改為第 24 條第一項，且條約文字修改為「聯盟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執權

涵蓋外交政策的全部領域、以及與聯盟安全政策有關的全部議題在內，包括逐步的

規定可以造成一個共同防禦的共同防禦政策在內」。原本逐項列舉的 CFSP 政策目

標移除後，在歐洲聯盟條約第 21 條中，以規範歐盟整體對外行動的目標中出現。

第 21 條，並非如里斯本條約前特別規範給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明確的目標，而是

對歐盟對外權限整體進行規範，不論是共同商業政策、發展政策皆受其拘束。至此，

CFSP 政策已無明文規範之政策目標與其他政策區隔。 

二、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決策機關與程序 

(一)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前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於里斯本條約後，被整併入單一的歐盟對外權限之中。但

其決策程序仍維持獨立。里斯本條約之前，歐洲聯盟條約第 12 條列出 CFSP 政策

可運用的手段:「聯盟應藉由以下措施已達成第 11 條所列之目標: 

—擬定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之原則與一般性綱領 

—決定共同策略 

—採取聯合行動 

—採取共同立場 

—在政策協調中加強會員國間有系統地合作。」 

第 12 條所表列之五種手段，各有其所適用之程序。依歐洲聯盟條約第 13 條

之規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原則，與一般性指引和共同策略(Common Strategies)

應由歐洲高峰會決定。理事會應基於高峰會所制定之一般性綱領，制定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並執行。尤其是以聯合行動和共同立場的方式執行時，理事會應就共同策

略向歐盟高峰會提出建議，並將之執行。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23 條第三項，聯合

行動與共同立場之措施，應由理事會透過條件多數決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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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動(Joint actions)按歐洲聯盟條約第 14 條之規定，理事會應採取聯合行

動。聯合行動應針對特定有必要由聯盟行動的事態。聯合行動應設下目標、範圍、

聯盟所得以採用的手段，如有必要則包含期間、執行之條件。聯合行動在歐盟層級

的爭議，在於對其他歐盟機關而言，聯合行動是否具有拘束力?聯合行動究竟是不

是立法行為?由於聯合行動所涉及之層面太過廣泛，包括民主轉型之監督到創設具

有法人資格的國際機關等等。若以立法行為會課予一般人民義務，或創設權利的觀

點來看，聯合行動應不算立法行為。然而以是否對會員國產生拘束力，或課予會員

國立法之義務的觀點來看，聯合行動在歐盟層次具有立法行為的色彩。由於其具有

準立法行為之色彩，其民主究責性(accountabibilty)和是否符合法治原則都有相當高

之爭議。(Baere, 2008:191-200) 

共同立場(Common position)按照歐洲聯盟條約 15 條，理事會應就聯盟涉及特

之特定地理或議題之特質等要素來擬訂。共同立場課予會員國的政策合乎共同立

場的義務，以及於國際組織中會員國的行為必須支持聯盟所採用的共同立場。共同

立場與聯合行動之間的界限模糊，但主要的差異體現於共同立場所著重的焦點並

非「行動」。聯合行動更加著重於執行，共同立場則為昭示聯盟所欲追求之目標。 

前述的數種手段之決策者，皆為理事會與高峰會，執委會與歐洲議會並非重點。

執委會按照歐洲聯盟條約第 22 條之規定「各會員國或執委會得就任何與共同安全

曁外交政策相關之議題向理事會提案。」執委會的專屬提案權，於 CFSP 政策之中

與會員國分享。就條文形式上的規範而言，執委會的角色應僅止於提案者，然而共

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所有層級中，皆有執委會代表(Keukeleire and Delreux, 2014)在

理事會內部協調的過程之中，執委會與理事會的成員會一樣能全程參與。執委會主

席也出席理事會的會議。執委會參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策程序，以確保共同

體條約與共同體方法不受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影響，同時也確保歐盟對外行為的

一致性。執委會的參與，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規範中並無明文規定，但是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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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共同體條約 204 條37與歐洲聯盟條約第 28 條38第一段的規定，執委會有權召開

理事會的會議。 

就執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而言，條約中未規範執委會所應扮演的角色。然而

實務上，採用共同體手段具，執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有其重要性。因此歐洲聯

盟條約第 14 條的聯合行動中，執委會得基於理事會的要求，遞交任何與共同外交

暨安全政策適切相關的提案，以確保聯合行動的執行。前述條約在形式上給予了執

委會執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可能。 

執委會雖然在實務與條約規範中，可以參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策程序

並執行。然而執委會並非具有主導地位的機關。執委會按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211 條

之規定應確保歐盟政策執行，但歐洲聯盟條約第 28 條卻排除了前條於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之適用。同時也剝奪了執委會對於執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中，獨自決策

的可能性(因為 211 條授權執委會當有需要時，可以作成建議或給予意見，沒有本

條的適用等於執委會不得獨自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執行產生影響)。 

執委會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中，也同樣欠缺在其他共同體政策中所擁有

的專屬提案權。而前述歐洲聯盟條約第 22 條雖然提供執委會提案權，但在實務運

作上執委會卻鮮少使用它(Wessel, 1999:71-146)作成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策，

主要制定者仍為理事會，由理事會決定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之原則與一般性綱領。 

歐洲議會在單一歐洲法時，被賦予與「歐洲政治合作」緊密聯繫，和受到該主

席告知的權利。在歐洲聯盟條約第 21 條39中融入了前述規範但稍加修改。歐洲議

會不僅受到理事會主席告知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發展，執委會亦對歐洲議會有

告知的義務。此外，理事會就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主要觀點與基本選擇，須向歐

                                                           

37 歐洲共同體條約 204 條:「理事會會議由主席主動召集，或應其他任一成員或執委會之請求召開。」 

38 歐洲聯盟條約 28 條第一項:「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189、190、196~199、203、204、206~209、213~219、

255 及 290 條等，應適用本篇相關規定。」 

39 TEU Art 21:「 理事會主席應向歐洲議會諮詢有關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主要觀點及基本選擇，

並應確保歐洲議會之意見得適切地列入考量。理事會主席及執委會應定期知會歐洲議會有關共

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發展。 

 歐洲議會得像理事會詢問或提出建議，且每年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進展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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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議會徵求其諮詢意見，理事會主席須確保該意見被適切地考量。此外歐洲議會也

可針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提出問題與建議。但歐洲議會的這些功能，都不是直接

影響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法定職權。即便可以用來影響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

諮詢程序，也僅侷限於主要觀點與基本選擇，而非實際基於大方向所做成之決策結

果。 

歐盟法院由於歐洲聯盟條約第 46 條限縮其管轄權，針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條約並未給予歐盟法院管轄權。但根據同法第 47 條40，依據歐洲聯盟條約所採行

的政策，不得影響共同體政策。故法院得只得為確保共同體條約所規範的政策不受

影響時取得管轄權。 

(二)里斯本條約生效後 

里斯本條約生效後，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所有決策和措施，改以「決定」

(Decision)的形式做成和發布。 

歐洲聯盟條約第 15 條41界定歐洲高峰會於歐盟中所扮演的角色，第 26 條則規

定其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歐洲高峰會應規定聯盟的策

略利益，並確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目標與一般方針，並且包括與防禦政策有關

的問題…」歐洲高峰會上所通過的決議，會成為理事會進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決

策的基礎。里斯本條約後，歐洲高峰會所得採取的共同戰略自條約中移除，僅剩一

般性的方針之界定仍存留於條約之中。里斯本條約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措施，

規範於歐洲聯盟條約第 12 條，里斯本條約後改為第 25 條:「聯盟應以下列的方法，

追求其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一、 規定一般的方針 

                                                           

40歐洲聯盟條約 47 條:「有鑑於歐洲共同體條約而修正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之條款、歐洲煤鋼共同

體條約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與本篇之最終條款，本條約不得影響歐洲共同體條約及其後續

修正或增補之條約與法案。」 

41 .歐洲聯盟條約 15 條第一項:「歐洲高峰會應推動必要的聯盟發展，並對其發展確定一般的政治

目標與優先性。歐洲高峰會不參與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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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布決定，以規定: 

(a) 由聯盟施行的計畫 

(b) 聯盟採取的共同立場 

(c) 在 a 與 b 指稱的決議執行之細節，與 

三、 在領導其政策時，應擴展會員國間的體系合作。」 

歐盟高峰會界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方針，理事會則被視為該政策的主要

決策機關。按歐洲聯盟條約第 26 條第二項，理事會應基於歐盟高峰會所定的一般

方針與策略計劃，制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和通過為制定與執行所必要的決定。 

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24 條，理事會通過決定，除非條約另有規定外，應以一

致決為原則。依據歐洲聯盟條約 33 條之規定，當規定聯盟之行動或立場時、當通

過實施規定聯盟之行動或立場的決定時，和按第 33 條指派特別代表時，理事會得

採用條件多數決的方式進行決策。里斯本條約新增加了使用條件多數決的可能性，

若高級代表基於歐盟高峰會的特別要求向理事會提案，理事會得依條件多數決採

行該措施42。 

理事會之中，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政策準備與執行，首要部門為「政治與安

全委員會(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 PSC)」依歐洲聯盟條約第 38 條之規定，

其職責為觀測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內之國際情勢，並自主提議或基於理事會或

                                                           

42 歐洲聯盟條約 31 條第二項:「不適用第一項規定，下列事項由理事會已條件多數決議之: 

a. 基於歐洲高峰會議關於聯盟策略利益與目標之決定，依據第 22 條第一項公布規定聯盟的行

動或立場的決定； 

b. 外交暨安全政策的聯盟高級代表針對一個提案傳達歐洲高峰會議的特別請求，而此一請求係

歐洲高峰會議自己的提議或高級代表的提議，公布規定聯盟行動或立場的決定； 

c. 公布為實施規定聯盟行動或立場的行動； 

d. 依據第 33 條規定，任命特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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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代表之要求，提出意見以界定政策。除政策的制定外，其業務亦包含監督政策

之實施，但不可牴觸到高級代表之職權。 

除理事會外，高級代表亦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決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聯

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是里斯本條約中新創設的職位，同時兼任執委會副主席與主持

外交事務理事會，並領導歐盟對外行動處。同時兼任執委會與理事會的重要職位，

對於將歐盟對外政策的一致性有所助益。雖然執委會內部組織的改革，使高級代表

在執委會內部的對外政策影響力減少(Erkelens and Blockmans, 2012)高級代表主要

處理之業務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27 條，高級代表作為歐

盟對外談判的代表，同時也負責使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實施。在里斯本條約之前，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提案大部分來自會員國(Vooren and Wessel, 2014:368-379)但

里斯本條約後，歐洲聯盟條約第 30 條(里約前第 22 條)賦予高級代表可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相關問題主動進行提案 

執委會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條約規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同里斯本條約

之前，受到許多的限制。但在實務運行上，執委會並非始終處於被動，仍然與過去

一般參與理事會的內部會議。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執行上，歐洲聯盟條約第 29

條規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定並非立法行為，排除理事會將其執行授權給執

委會進行的可能。與共同體政策不同，執委會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中，欠缺其

作為看門狗的功能，也不具有專屬提案權。根據前述制度設計，執委會在共同外交

暨安全政策的決策程序之中並非扮演主導的角色。 

歐洲議會對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決策的影響，與里斯本條約前一樣受到相

當大的限制，仍然只得就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主要觀點跟基本選擇被諮詢。執委

會雖有義務定期告知歐洲議會，但有鑒於執委會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影響力

輕微，定期告知對歐洲議會參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策而言助益有限。但里斯

本條約後，歐洲議會取得對歐盟整體年度預算的決定權，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預

算亦包括於其中。透過預算權(Budgetary power)，歐洲議會對於 CFSP 的影響力，

於里斯本條約後有所增長，在關鍵的時刻對於 CFSP 可以產生重大的影響。(Rosén, 

2014)里斯本條約後，歐盟對外簽署協議的程序被整併入同一法律依據中。依據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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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18 條之規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對外協定談判、簽署、締

結都不須經過歐洲議會的授權，歐洲議會對於協議也缺乏同意權。但在談判的程序

中，談判的所有階段都必須即時告且一般地知歐洲議會。但理事會作成結束談判的

決定之前，與其他種類之協議不同，不需取得歐洲議會的諮詢意見。綜上所述，歐

洲議會在 CFSP 的決策流程中缺乏直接對決策產生影響力的手段，在事後也鮮少監

督的可能，其所擁有的影響力都為間接的，因此無法成為 CFSP 之主要決策機關。 

由於會員國擔心外交政策的會受到歐盟法院的司法積極主義影響，在共同外

交暨安全政策的制度設計中，刻意地限縮歐盟法院的管轄權。歐洲聯盟條約第 24

條第一項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75 條，明文規定歐盟法院對於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無管轄權，僅得審查其是否違反歐洲聯盟條約第 40 條，確保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不影響其他應適用共同體法律依據的政策。除確保共同體政策不受侵犯外，歐

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75 條規範，歐盟法院對理事會依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決定，

對自然人或法人的限制性措施之合法性有管轄權。歐盟法院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

策所扮演的角色主，要在於其與其他政策之間進行劃界，和給予受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直接影響的自然人或法人救濟的可能。歐盟法院除前述司法審查的功能外，依

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18 條，會員國、歐洲議會、執委會和理事會可就即將簽署

之協議是否合乎條約之規定取得歐洲法院之意見。 

限制司法管轄權，使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內部產生由理事會獨斷的可能。由於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內部的權限與決策程序缺法司法審查的可能，當理事會於

CFSP 進行決策和法律依據選擇時，忽略歐洲議會和執委會所應享有的職權和權利，

法院就有程序瑕疵之決策無司法管轄權。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執行條款之解釋權

都由理事會所掌握，不論是會員國或是歐盟機關都無法就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內

部之法律依據選擇爭議進行訴訟。內部司法監控機制缺乏的成因，雖可由會員國希

望維持「政府間」性質解釋，但制度的設計卻產生了矛盾，如果為了保護會員國在

外交政策的主權不讓渡至歐盟，限制歐盟法院對於 CFSP 的實質問題的司法管轄權

即可，為何不許會員國對已經明確承認，且規範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中的程序

問題進行爭訟?另一方面，歐盟法院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是否符合人權保障的標

準，法院也無從審查，產生對於維護歐盟基本價值潛在的威脅。(Brkan, 2011:97-115) 



doi:10.6342/NTU201903555

48 

 

透過前述各機關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論是里斯本條約

前後，條約的規範中理事會與高峰會應為主要決策者，而歐洲議會、執委會、歐洲

法院則位於決策程序的邊緣。如此的條約規定界定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內的機

關平衡，但機關平衡的概念並非僅依靠條約形式判斷，在不涉及條約增定或機關間

協議的情況下，法院有兩條路徑可改變或釐清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機關平衡。首

先，法院可以依歐洲聯盟條約第 40 條賦予之管轄權，確保理事會的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決定，是否適用正確法律依據而未影響共同體政策。其次，歐盟法院可在非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程序中強化或確認其他機關之權利，例如條約簽署程序中

歐洲議會的被告之權利和同意權行使的範疇。 

 

三、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措施之法律效果 

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權限所應涵蓋的範圍，就條約文字來看，應為「所有

外交與安全政策領域」，而其實施則按照條約規範的不同措施，各依其所適用之決

策程序進行。然而，CFSP 的法律效果為何存有疑義。 

於里斯本條約後，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25 條，歐盟可界定共同外交暨安全策

之一般的方針、通過決定、系統性的強化會員國之間的合作。除了條約明定的手段

之外，歐盟尚有非明文規定之措施。非明文規定之措施，通常是以「宣言(Declaration)」

為形式，由高級代表發布，針對特定事件作出反應。由於缺乏特定的法律依據基礎

和運作架構，其性質主要是政治上的宣示，若要使該宣言發生效力仍須經由正式的

法律行為實施。實務上，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可與第三國進行「政治對話(Political 

dialogue)」，但與前者不同，政治對話的基礎是來自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架構內之

手段而生，例如:宣言、決定、協議。政治對話的層級涵蓋所有歐盟層級，最高可

至高級代表，最低可至歐盟內的技術人員。不論如何，非正式手段若要產生法律效

力，則必須作成正式的法律行為。 

在明文規範的手段之中，一般性方針和決定都可由歐盟高峰會使用。但高峰會

所作成之決定通常以「結論(Conclusion)」為形式，與一般性方針成為理事會作成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決策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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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外交暨安全策的法律行為，不得使用規章(Regulation)和指令(Derectives)

發布，只得採用決定(Decision)的形式。且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決定不同於歐洲

聯盟運作條約第 288 條規定「決定內所指的對象，受其全文約束」因為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之決定並非按照立法程序作成。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25 條，決定可分為

三種，分別是聯盟應施行的計畫、聯盟應採取的共同立場、為執行前兩項所應為之

安排。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所通過之決定，雖非經立法程序產出，卻有規範效力。由

於歐盟高峰會必須制定歐盟的重要利益和一般性方針，在共同政策的前提之下，歐

盟高峰會所做出之決定(共同政策)將規範歐盟整體的重要利益與戰略利益為何，即

便會員國彼此之間對於重要利益的認知不盡相同，高峰會所採行之決定將成為理

事會進行 CFSP 政策之基礎。 

理事會所作成之 CFSP 決定依照歐洲聯盟條約第 28(1)條，必須明訂其目標、

可用之手段、持續期間、執行之條件。同條第二段規範所採行之決定應使會員國立

場與共同立場相符之義務，他們的行動亦同。由此觀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

定，將限制會員國各自制定外交政策的自由。 

就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於條約規定所欲達成之效果來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

策的決定，似乎可與歐盟規章進行比較。依造條約之規定，規章一旦被通過便會課

予會員國無條件的服從義務。然而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條約文字中，卻無歐洲

聯盟條約 288 條對於規章之完全與直接適用的規定。與指令相比，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之決定，不如指令於條約中具有拘束力之規定，且在實際執行面上兩者對會

員國的拘束力差異更大。(Vooren and Wessel, 2014:381-397) 

除前述第 28 條規範外，歐洲聯盟條約第 29 條，賦予理事會針對地理或主題

種類的別問題，制定聯盟所應採之立場，會員國應確保其個別政策符合聯盟的立場。

更加確立了 CFSP 決定對會員國具有拘束力。 

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28 條第一項之規定，如果所情勢的變更對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決定之標的事務造成重大的影響時，理事會得檢討該決定之原則與目標，並

公布必要的決定。前述的規定，與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62 條之情事變更原則(re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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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 stantibus)相似，但條約規範卻不盡相同。在歐洲聯盟第 28 條第一項的規範中，

得以情勢變更來不遵守決定的主體是理事會而非會員國，故即便決定所依之環境

已有巨大的改變，會員國仍不得擅自忽略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定。僅有理事會

得修改或撤銷原本的決定。依據 28 條第四款，若情勢變更導致有迫切的需求更改

原本的決定，而理事會未能重新檢討原始之決定，會員國考量到決定的一般性目標

後，可以基於急迫性採取必要的手段。會員國所採取的任何手段必須立即告知理事

會。 

與第三國建立法律關係也是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重要的一種手段。當歐盟與

第三國簽署協定時，歐洲聯盟第 218 條規定了歐盟對外簽署協定時所應遵循之程

序，其中針對完全專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國際協定，與其他政策領域之國際

協定之簽署程序有些許不同。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國際協定須由理事會經過一

致決程序通過決定授權談判與簽署。在涉外協議的簽署程序之中，理事會僅須告知

歐洲議會。且歐洲議會不得對專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國際協定行使批准權。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中的最後一種手段為限制性措施(Restrictive measure)，規

範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15 條。限制性措施是以經濟制裁，作為達成政治目的

之手段。在里斯本條約之後，為使限制性措施的順利運行，以二階制度(Two-step 

system)使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共同體決策機制合作，限制性措施必須先有一個

以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定，再以共同體條約作為經濟制裁之法律依據基礎。按

照 215 條之規定，理事會所作成的決定是限制性措施的基礎。基於該決定，高級代

表與執委會可向理事會共同提案，理事會就該提案進行條件多數決。 

除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得使用限制性措施作為其手段外，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第 75 條規定，歐盟在 AFSJ(Area of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也有制裁措施的

手段，其決策程序不需一個前置的 CFSP 決定，但與 CFSP 之限制性措施相比較，

AFSJ 之限制性措施不得針對國家施以制裁。雖然兩種政策領域內的限制性措施所

針對之對象不盡相同，但仍然高度重疊(自然人、法人、非國家團體)，兩個政策之

間的重疊將導致歐盟產生法律依據適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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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性質 

前述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決策機關、手段，顯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對於會

員國有拘束的效力，拘束會員國的對外政策形成自由。然而在決策程序上，共同外

交暨安全政策的主要決策機關為理事會或高級代表，執委會與歐洲議會的參與都

相對邊緣，而與共同體政策有顯著的差異。即便於里斯本條約生效後，共同外交暨 

權政策被整併入單一的對外權限之中，其決策機關的權力分配仍未有顯著變動。而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手段，雖如歐盟的法規般對於會員國產生拘束的效力，但其

決定(Decision)所產生之拘束力與歐盟透過立法程序作成之法規仍有顯著的差異。

因此本節將探討究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性質為何? 

界定歐盟權限的性質，將會影響會員國所應負的法律義務為何。按照歐洲聯盟

條約第 21 條，歐盟的對外政策將追求數個明示的目標，但實現這些目標的工作並

非只有歐盟獨自承擔，會員國各自也應一併承擔。為實現前述的歐盟目標，歐洲聯

盟條約第 4(3)條規定會員國對於歐盟應負忠誠義務。忠誠義務的內涵會隨著所涉

及之權限性質為何而有所不同。當政策權限之性質為專屬於歐盟時，會員國的決策

權可能會完全轉移至歐盟。若政策權限為共享性質時，會員國則有合作義務。不過

兩者的區分在實務上並非絕對，在專屬權限之政策領域之中，歐盟未必會完全排除

會員國的參與，甚至會授權給會員國，例如某些國際組織的入會條款禁止以歐盟整

體為名義加入，則此時只得讓會員國代為加入。而在共享權限之政策領域內，合作

義務(Duty of cooperation)要求歐盟機關與會員國共同行動，但在特殊情況下，歐盟

可能會禁止會員國的參與。(Rosas, 2015:1074) 

(一) 專屬權限 

若某政策屬於歐盟之專屬權限(Exclusive competence)，則歐盟會員國原則上無

法就該事項獨自決策。而在簽署國際協議的談判中，歐盟可代表全部會員國作為締

約方。由於專屬權限的劃定對各會員國主權限制巨大，因此這類的政策需以條約明

文規範為限，並侷限於特定領域。 

專屬權限的概念是由法院判例法所建構，以共同商業政策為例，羅馬條約中明

文規定共同商業政策為共同體的政策權限之一，但其性質在條約中未明文規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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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歐洲法院便認定共同商業政策(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CCP)為當時歐

洲經濟共同體的專屬權限43。 

除了明文規範之權限之外，1971 年的 ERTA 案歐盟法院肯認除了明文規範的

歐盟權限外，歐盟內部的政策若欲達成其政策目標而有與第三國簽署國際協定的

需要性，則歐盟應享有隱含的對外權限(Implicit competence)，該隱含權限隨著之後

獲得歐盟法院承認的專屬權限性質，被稱為隱含的專屬權限。歐洲法院認為「若會

影響共同體之規定，會員國不再享有獨自或集體與第三國締約的權利」44。除了共

同商業政策之外，在漁業政策45歐盟法院也作出了一樣的裁決。 

前述的政策隨著條約的增修，被表列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3 條之中: 

1. 歐盟在以下政策之中應有專屬權限: 

(a) 關稅聯盟 

(b) 設立內部市場所必須的競爭法規 

(c) 對使用歐元的會員國的貨幣政策 

(d) 在共同漁業政策之下海洋生物資源的保存 

(e) 共同商業政策 

2. 若在歐盟法規中規定締結協定，且該協定是有必要的，以期行使聯盟

的對內職權、或以締結協定有可能影響共同的規範或變更其適用範圍

為限，則應由聯盟對締結國際協定，享有專屬權限」 

專屬權限定義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 條第一項:「若條約對特定領域移轉給聯

盟國專屬的權限時，則僅得由聯盟立法執行職務與公佈有拘束力的法規；僅在聯盟

授權的情形、或係為施行聯盟的法規，會員國才得立法。」學者就本條之規定，在

更細分為(1)優先專屬(Priority exclusivity)，被條約明文規範專屬的權限屬之。(2)條

件性專屬(Conditional exclusivity)，此種專屬的權限來自歐盟法院和條約所設下的

條件，例如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3 條第二項。(3)最後一種分類是來自條件性專屬

                                                           

43 Opinion 1/75, Understanding on a Local Cost Standard, [1975] E.C.R. 1355. 

44 Case C-22/70, Commission v. Council, 1971 

45 Kramer and Others, Joined Cases 3, 4, & 6/76, EU:C:197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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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規範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3 條第二項，若為達成歐盟條約所設下的目標

而有絕對的需要時，歐盟有專屬權限。(Vooren and Wessel, 2014:100-133) 

(二) 共享權限 

共享權限(Shared competence)定義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 條第二項:「若條約

對特定領域移轉給聯盟與會員國共享的職權時，則聯盟與會員國得在此一領域立

法執行職務與公佈有拘束力的法規。只要聯盟未行使其職權時，會員國得行使其職

權。只要聯盟決定不再行使其職權時，會員國重新行使其職權。」而歐洲聯盟運作

條約第 4 條第二項表列了數項政策應為共享權限。 

就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 條二項之規範，共享權限應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

表列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4 條二項的政策，當歐盟行使職權時，會員國便無對

該事物的職權，會員國所得行使職權之範圍端視歐盟所未行使職權的空間而定。例

如航空政策，若歐盟就內部航空市場尚未規範或與第三國簽署協議，則會員國保有

完整的職權與第三國簽署航空協議。 

第二種為歐盟得完全的行使職權，且該職權的行使不得排除會員國行使職權

的可能。此類型的政策規範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4 條三項與四項、第 6 條，亦即

補充權限(Supplementary competence)與互輔權限(Complementary competence)。在輔

助權限(第 4 條三項及第 6 條)之中，歐盟得主動推動特定的政策，例如教育領域的

伊拉斯莫斯計畫，但其特徵為補充性質而非形成一個完全的歐洲教育政策。有學者

認為在補充權限中，歐盟只得承擔協調、支援的工作而不得採取立法行為進行法規

整合(Piris, 2010) 。互輔權限中(第 4 條四項)，歐盟與會員國在同樣的事務領域上，

可以各自作成完整的政策，但歐盟不因此居於備位而喪失主動立法之地位。 

當歐盟與第三國簽署國際協議時，若所涉事務應屬共享權限之範疇，則歐盟不

得單獨作為簽署協定之締約方。理事會所通過之簽署協定決定僅使協議對歐盟機

關發生拘束效力，若該協議未經會員國之批准其效力不及於會員國(Wessel, 2008)

故當歐盟與第三國就共享權限事務簽署國際協議時，歐盟與其會員國同時為歐盟

對外協定之締約方，為「混合協定」(Mixed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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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應屬特別權限(Sui generis)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依歐洲聯盟條約第 24 條「聯盟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

職權涵蓋外交政策的全部領域、以及與聯盟安全有關的議題在內…」。如此廣泛的

權限，究竟其性質為何?該條第二項規定中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性質有如此描

述:「在其對外行動的原則和目標的範圍內，聯盟追求、規定與實現共同的外交暨

安全政策」就本段的條約文字觀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似乎應由歐盟享有專屬的

決策權。然而其後續條約文字「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應以發展會員國彼此的政治團

結、調查具一般意義的問題與達成會員國不斷加強整合為基礎。」似以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須仰賴會員國間逐漸成形的共識，因此其性質的界定並非如同其他共同

政策得以條約文字直接區分，而是以一個逐漸發展的進程描述共同外交暨安全政

策的性質。 

若以決策的角度觀察，按照條約規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實施乃交由高級

代表、會員國(歐盟高峰會)、理事會共同進行，與一般共同政策之決策流程不同。

且在執行面上，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定須由高級代表與會員國共同執行，因此

可以斷定 CFSP 不屬於專屬權限。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既非為專屬權限，其決策與執行在外觀上與共享權限相

似。但學說上認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應為「平行權限(Parallel competence)」

(Vooren and Wessel, 2014:100-133; Wessel, 1999:150-201)其性質與共同體政策有所

不同，且其對會員國所生效力亦與共同政策不同。至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共享

權限雖較為相近，但兩者仍然存有差異。在前述共享權限的兩種類型之中，由於共

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未被列入歐洲聯盟條約第 4 條二項所列舉之共享權限之內。有

爭議的是後者，當歐盟與會員國同時行使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職權時，究竟兩者

之間是什麼關係?按照前述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手段對於會員國之外交政策形

成自由有拘束力，與單純協調和支援的情況尚屬有間。另一方面歐盟在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與補充權限外觀相近，然而其目的與規範形式並非為填補會員國之不足

而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約架構，與其他政策之間為維持平行的關係，其性質

並非輔助或補充性質，而是維持其獨特性，無法以共享權限或專屬權限的方式將其

界定。因此界定為「平行權限」應屬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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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與共同政策之區隔 

一、 里斯本條約之前 

里斯本條約生效前，共同體條應優先適用，且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應居於「補

充」(Complementary)地位。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為維護共同體條約之完整和有

效性，禁止歐洲聯盟條約之法律依據取代共同體條約之法律依據，但所禁止之效力

不及於「重疊效果」(overlapping effect)。 

在里斯本條約之前，共同外交暨政策以及內政與司法合作政策(Police and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Criminal Matters)規範於歐洲聯盟條約之中的第五篇與第六

篇之中。而與共同體政策之間的區分規範於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有鑑於建立歐

洲共同體而修正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之條款、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與歐洲原子能

共同體條約與本篇之最終條款，本條約不得影響歐洲共同體條約及其後續修正或

增補之條約與法案。」依據本條之規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應不得影響共同體政

策，學者 Eeckhout,認為本條之規定是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共同體之間嚴格區

分(Eeckhout, 2004)。 

就條約分配給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權限，涵蓋所有有關外交暨安全政策之

領域，雖然涵攝範圍廣泛但要將其界定並非無跡可循。在前述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之目標時，歐洲聯盟條約第 11 條一項為列舉數項所目標，第 17 條一項和二項更

進一步的將其所處理之事務性質，與安全和政治事務做成連結，依據歐洲聯盟條約

第 17 條:「(1)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應涵蓋所有與聯盟安全相關之問題，包括逐漸發

展之共同防衛架構…(2)本條涉及課題應包括人道救援工作、維護和平與危機處理

之武裝任務，包括重建和平。…」。 

第 11 條一項、17 條一項和二項所列舉之目標，應可作為判斷共同外交暨安全

策範疇的指標。與共同體政策相較之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所追求之目標更加偏

重政治、安全與防衛性質的事務，共同體政策所處理之事務應以經濟和社會面向為

重。即便 11 條一項所列舉之目的，與共同體政策目的可能重疊，17 條的條約文字

更明確的將防衛事務與特定人道救援、維護和平與危機處理之武裝任務歸與共同

外交暨安全政策處理。為使已明文劃歸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事務完全依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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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此類明確規屬 CFSP 事務之權限應不受第 47 條的限縮。(Dashwood, 2008:70-

103)另有學者見解認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在這類條約已明文授權之事務上的權

限仍然受到限縮，其權限一方面受到共同體政策適用的限縮，另一方面因 CFSP 並

非歐盟的專屬權限而由會員國保留大部分的決策於執行權限，故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權限即便在 17 條明文規範的事務之內仍然受到限制。(Eeckhout, 2004:138-164) 

本文認為，前述兩學說見解均有其見地，但本文認為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並

不僅為保障共同體政策不受 CFSP 權限之影響，在限縮廣泛的權限範圍時，應顧及

條約制定者設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原意。在解釋上為使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權限的內容有其規範意義而非形同具文，若條約已將具體事務明文歸屬於共同外

交暨安全權限則應確保其權限之完整。至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是否受到會員國

外交決策權限之限縮，涉及 CFSP 內部決策與執行分權之規範，與共同體和 CFSP

之水平分權問題無關。 

然而就實務運作上，不可否認的，CFSP 權限與共同體政策之間必然有所牽連，

例如:發展政策與安全政策之間的連結、貿易政策與限制性措施之間的配合、聯繫

協定與合作協定等與締約國展開政治對話，前述政策都會同時具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與共同體政策之意涵。(Keukeleire and MacNaughtan, 2008)若歐洲聯盟條約 47

條之規定係為維護共同體政策不受歐洲聯盟條約內的政策影響，則必須檢視在條

約規範中，共同體政策與歐洲聯盟條約政策的關係為何? 

歐洲聯盟條約中，共同體政策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間的關係，除歐洲聯盟

條約第 47 條外，其它規範可以導出共同體法律享有優先適用的結論。按照歐洲聯

盟條約第 1 條三項之規定「聯盟之設立應以歐洲共同體為基礎，並由本條約所制

定之政策及各種合作形式加以補充。」。而第二條第五款將「維護共同體既有制度

之完整性，並以此為基礎針對本條約所建立之合作政策與形式加以檢討並為必要

之修正，確保共同體機制與機關得以有效運作」設定為歐洲聯盟之明確目標。依據

上述條文，歐盟是植基於「共同體法律一體」(acquis communautaire)之上，歐洲聯

盟條約中的政策(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和內政與司法合作政策)相對於共同體政策，

應居於輔助或補充地位，共同體政策法律依據與程序應優先適用。且就條約規範形

式來看，47 條只單方向的規範歐洲聯盟條約不可影響共同體條約，而未規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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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條約不可影響歐洲聯盟條約。因此解釋上，CFSP 之適用應限縮於明確屬於其權

限內的事務，或共同體法律依據無法適用之涉外事務。 

歐盟法院(當時為歐洲法院)於里斯本條約之前，對屬於歐洲聯盟條約規範之共

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以及內政與司法合作政策無管轄權。但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為

歐盟法院開啟了司法審查的大門。受限於管轄權的限縮，法院對歐洲聯盟條約內政

策的裁判案件數量有限，因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之適用而產生的機關間訴訟有三

件。此三案件分別為機場轉機案46、環保裁罰案47、船舶汙染案48。前述三個案件皆

由執委會向理事會提起訴訟，所涉及政策皆非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而是內政與司

法合作政策，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內政與司法合作政策同屬歐洲聯盟條約內

所規範的政策，故法院就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所為之裁判應同時適用至共同外交

暨安全政策與內政與司法合作政策。 

機場轉機案之訴訟標的為理事會依 1996 年三月機場轉機協議所為之聯合行動

(joint action)，執委會認為該聯合行動所涉及事務應屬共同體權限而提起訴訟。本

案確立了歐洲法院為了決定事務之權限是否屬於共同體條約之中，可以依據第 47

條進行法律依據適用的司法審查。在確立了管轄權後，法院裁決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之規範，係為使理事會或會員國於行使歐洲聯盟條約第五篇與第六篇的權力時

不會侵犯到已分配給共同體的權限。只要歐洲聯盟條約第六篇之行為限縮了共同

體條約之適用範疇，都為第 47 條所不許。 

環保裁罰案涉及理事會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六章(內政與司法合作政策)的措

施，以架構性決定(Framework decision)的形式規範了數項環境犯罪，並要求會員國

就此類行為課以刑責。執委會認為正確的法律依據應為共同體條約第 175 條，並

向理事會提案以指令(Directive)的形式立法，交由會員國轉化為刑法處罰，但為理

事會所拒。本案的主要爭點為，若條約已將係爭事務分配給共同體權限之中，理事

會是否可採行歐洲聯盟第六章之手段?本案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其一為「環境保

                                                           

46 Case C-170/96, Commission v. Council, 1998   

47 Case C-176/03, Commission v. Council, 2005 

48 Case C-440/05, Commission v Counci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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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權限屬於共同體權限還是歐洲聯盟條之權限?其次為所採取之手段為內政與

司法和作之範疇可以回推其權限之歸屬?法院認為由於共同體條約第 174 條至 176

已規範環境保護的法律依據，故環境保護應屬共同體權限。而刑罰的部分雖不完全

屬於共同體權限之內，但為使共同體之環境保護權限有完全的落實，若以刑罰作為

手段有其必要性，則共同體權限可以刑罰作為手段。故本案之訴訟標的架構性決定

應屬於共同體權限而無效。佐審官(Advocate General) 於其意見中認為，理事會因

為共同體條約的優位性和共同體條約中就係爭事務行為的法律依據存在，理事會

應有義務避免行使歐洲聯盟條約第六篇的權力。 

船舶汙染案之訴訟標的為一架構性決定，將船隻將汙染物質排放進入海洋的

行為課以刑責，而汙染物質的定義則是依據一份由共同體頒布的指令。前述由共同

體所頒布的指令是共同體航行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其法律依據為共同體條約第 80

條。執委會主張，共同體條約第 80 條也可以用來作為課以刑罰之法律依據，故理

事會所採行的架構性決定侵害了共同體法律依據之適用。法院認為共同體條約第

80 條的確賦予了共同體就係爭事務的權限。但與環保裁罰案不同之處在於該架構

性決定的內容更明確，對於行為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有更詳細的規定，因此非屬

共同體權限。由於係爭架構性決定之權限，應為共同體權限而被宣告無效，即便手

段應屬歐洲聯盟條約之權限，由於手段與該架構性決定之間不可分離，而被一併宣

告無效。本案的重點在於即便歐洲聯盟條約政策之目的與手段與共同體政策完全

相同，若該權限屬於共同體政策，歐洲聯盟條約便應被排除適用。 

前述三個判決，確立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之規範所保護的「共同體政策不受

影響」應是指共同體法律依據之適用不被歐洲聯盟條約之法律依據所取代。所謂的

取代應是指若手段可以同時適用共同體法律依據和歐洲聯盟條約法律依據，若適

用歐洲聯盟條約作為法律依據導致共同體條約之法律依據未被適用，應為條約所

不許。 

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作為保護共同體條約之法律依據適用不被歐洲聯盟條約

所取代，但若兩條約的法律依據適用並存時產生之「重疊效果」，例如若發展合作

政策要成功，合作對手國的內部安全和穩定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因此發展合作政策



doi:10.6342/NTU201903555

59 

 

除了社會與經濟面向的發展外，必須延伸至政治與安全層面的政策，此時歐洲聯盟

條約第 47 條應如何適用? 

本文認為「重疊效果」應為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有條件的允准。按前述之共

同體條約之優位性與 CFSP 應居於補充地位的結論，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並未取

代共同體條約之適用時，「重疊效果」應非條約所禁止。且就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之補充性質來看，CFSP 應可協助歐盟共同體政策的最大化落實，而無禁止之必要。 

 

二、 里斯本條約之後 

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一改過去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有其獨立政策目標的條

約設計，將歐盟整體的對外行動目標共同規範於條約之中，與其他政策同受其拘束。 

里斯本條約使原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之規範改為第 40 條，其文字內容亦有

修改:「適用在條約規定行使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三條至第六條規定列舉的歐盟職

權的程序與機關職權的每個範圍，不牴觸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施行。相同的，適

用條約中依據本章規定的聯盟職權之行使的程序與機關職權每個範圍，不牴觸依

據上述法條的政策施行。」 

條約文字的修改賦予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在法律上不同的意義。在里斯本

條約之前，共同體條約具有優位性，且歐洲聯盟條約中的政策居於補充地位，這樣

法律的階層在里斯本條約後被改變。依據里斯本條約後的歐洲聯盟條約第 1 條:「…

歐盟之基礎為本條約與歐洲聯盟條約，此二條約在法律上有相同位階。…」歐洲聯

盟運作條約（里斯本條約前的歐洲共同體條約）中的權限與 CFSP 在法律上應為同

一位階。「補充性」的規範在里斯本條約後被移除，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其他歐

盟權限應為平行且對等的關係。里斯本條約生效前的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的分水

嶺條款，只單向的限制歐洲聯盟條約不可影響共同體權限，給了共同體權限限縮共

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可能。但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的歐洲聯盟條約第 40 條所禁止

的為雙向的影響，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其他政策之間應不可互相影響，而為各自

獨立存在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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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權限範圍規定於歐洲聯盟條約第 24 條:「聯盟在共同外

交暨安全政策的職權涵蓋外交政策的全部領域、以及與聯盟有關的全部議題在內，

包括逐步的規定可以造成一個共同防禦的共同防禦政策在內。」如此廣泛的條文定

義涵蓋了所有歐盟涉外權限的範疇，不論是共同商業政策、發展政策、AFSJ(自由、

安全與司法的領域)都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所涵蓋。因此，本文認為在解釋上，

歐盟對外權限之中，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相對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四部份(第

205 條至 222 條)的政策之間應為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係。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應為歐盟對外權限中之普通法，其他政策則為特別法。這

樣的解釋給予聯盟的其他政策具有優先適用的地位，可能會牴觸前述 CFSP 與其他

政策之間法律有相同位階的條約規範。然而細究條約規範，如此的解釋方法實屬合

理，蓋因其他政策所涉及之事務已明文規範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之中，且限縮於特

定範疇之內，相對於未明文規範內涵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應認為會員國就此類

事項已明確授權給予歐盟做成決策，若事務之本質完全屬於已明確授權歐盟之權

限內，應無理由認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應取代該權限之適用。另一方面，在解釋

上並非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對外權限應較為限縮，若事務只是附帶或偶然的

落入非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權限範疇內則應適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法律依

據。如此解釋也符合歐洲聯盟條約第 40 條之規範，使兩條約之政策互不牴觸，各

政策於其範疇內可以完整的行使決策的權力。 

前述一般情況下可以用普通法與特別法來理解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涉外他

政策之間的關係，但在特別的況狀下並不適用。所謂的特別狀況為「限制性措施」，

限制性措施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一環，但規範於歐洲聯盟條運作約第 215 條，

因其需仰賴共同體之配合。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限制性措施與其他政策之間非

屬於普通法與特別之間的關係，而應屬於相同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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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合作政策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競合 

前章已探討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權限之決策程序以及歐盟法院對於權限劃分

爭議所適用的法理原則。本章將會討論當歐盟發展合作政策權限以及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與歐盟合作發展政策產生競合時歐盟法院如何解決權限劃分的爭議。歐

盟合作發展政策於里斯本條約生效前便是條約明文賦予歐洲共同體的對外權限，

如何與獨立於共同體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間劃定權限之間的界線?里斯本條

約生效後如何與其他權限協調並維持歐盟整體對外政策的一致性?本章將會分析

發展合作政策的條約架構以及其對外簽署的協議如何與其他對外權限重疊，並分

析歐盟法院的判決作如何劃分發展合作政策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權限界線。 

壹、 發展合作政策的法律與制度分析 

一、 緒論 

歐盟發展合作政策(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cy)的歷史可以回朔至歐盟整

合之初，由於當時各會員國尚有許多殖民地，而法國主張殖民地與母國有「文化上

單一性」(Cultural unity)，因此共同體與眾多殖民地的聯繫列入 1957 年羅馬條約第

3 條 r 項中，其本意是為了使歐盟會員國之間互相適用的待遇可以適用至各會員國

的海外屬地與領土，以促進貿易和社會發展，因此共同市場消除的關稅以及數量限

制可以適用至各會員國的殖民地。除了貿易層面之外，對海外屬地與領土的援助也

是其焦點。(Bartels, 2007:715-756) 

羅馬條約生效後國際局勢丕變，殖民地開始自母國獨立成為主權國家，導致歐

洲共同體與新興的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不能再適用前述羅馬條約的規定。歐洲共

同體便改以多邊條約的框架規範與新興國家之間的關係。 

1963 年的雅溫德公約(Yaoundé Convention)建構了歐盟與非加太國家的雙邊經

濟及援助發展的初步框架，但受限於保護主義以及不能放棄對殖民地的經濟利益

導致其成果有限。1975 年的洛梅公約(Lome convention)基本上延續了雅溫德公約，

主要聚焦於農業援助、礦業補貼、優惠待遇，並包含五期的金援計畫。(苑倚曼、

邱崇宇, 2015:57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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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梅公約雖賦予非加太國家貿易上的優勢，但其成效如同雅溫德公約一樣未

能達成總體目標，大部分與與歐洲共同體簽訂協議的非加太國家未能脫離貧困。

2000 年歐盟與非加太國家簽署科都努協定(Cotonou agreement)，該協定之目標是促

進雙邊的經濟成長及技術合作，並彰顯外交及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此外消除貧困是

其主要宗旨。消除貧困也被列入歐洲共同體條約中明文規定為合作發展政策的目

標。 

歐盟合作發展政策的沿革以歐洲共同體維護對殖民地的貿易利益為起點，隨

後逐漸開始接納其他發展中國家。雖然發展合作政策主要聚焦於貿易之上，但歐盟

與非加太或是其他地區的國家所關注的議題也逐漸擴大，在第四期的洛梅公約中

便將「文化及社會合作」列入其所欲達成的目標之中。而科多努協定除了文化及社

會合作外更新加入「公共領域、促進區域整合、公平貿易及氣候變遷」以及其他社

會議題例如社會發展、促進人權等等。 

因此發展合作政策所囊括的面相從貿易以及援助擴張到許多其他社會、政治

領域，使的合作發展政策與其他歐盟權限必然有所牽連，而政策權限之間的協調以

及維持一致將會是歐盟合作發展政策權限劃分的重要指標。 

 

二、 發展合作政策的性質 

發展合作政策規範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177 條至 181 條49，其政策性質依條約

第 177 條規定:「共同體於發展合作領域之政策應輔助會員國所實施之政策…」應

應屬互輔權限(Complementary competence)。本條之互輔權限於里斯本條約修法前，

並未明確說明與歐盟與會員國在發展合作政策領域上的關係，究竟歐盟對於會員

國只能進行協調工作而居於輔助的地位，抑或是歐盟得基於主動的地位獨立制定

                                                           

49 發展合作政策於歐洲共同體條約本規範於 130u 條至 130y 條， 後經條約修正為 171 至 181

條，因下文所引用判決適用之法條為修正後的條號故以修正後的條號為討論標的。里斯本條約

後，發展合作政策之法律依據修正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08 條至 211 條，原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178 條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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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屬於歐盟的發展合作政策?若歐盟得基於主動地位獨立制定發展合作政策則

與會員國的發展政策之間的關係為何? 

前述的政策性質爭議透過一系列歐盟法院的判決而得以解決的。在 1993 年的

孟加拉案50中，針對理事會給予孟加拉特別援助所通過的法案，以及執委會落實的

方法，歐洲議會訴請歐盟法院宣告無效。歐洲議會訴請無效的理由是，雖然該援助

法案是理事會基於執委會的提案而通過，但事實上理事會並非是以歐盟機關的身

分作成該法案，而是由會員國代表藉由理事會提供的場域開會商討得出的結論，再

將該結論由執委會去執行。換句話說，行使職權的並非理事會，而是會員國集體的

取代了理事會行使權力。執委會執行該援助法案的方式是由成員國自行決定將援

助金給予執委會管理，或會員國自身透過雙邊協定的方式給予孟加拉。歐洲議會認

為該項援助法案有共同體性質，故若非經由正當的共同體立法程序通過該項援助

案則會侵犯歐洲議會的預算特權(Budgetary prerogative)以及由條約所設立的機關

平衡。歐洲法院駁回了歐洲議會的請求，法院指出基於發展合作政策的互輔性質並

未排除會員國主動通過發展政策的權力。而在互輔性質的權限之中，法院判決由於

未排除會員國行動的權力，執委會的提案未必會開啟立法的程序，執委會可以作為

歐盟機關中與其他國際組織的祕書處功能近似的機關支援會員國集體的需求。故

在發展合作政策領域的行為者可以自由選擇以本國或超國家組織的方式去執行或

協調個別的發展政策。因此確立了歐盟與在發展合作政策領域內會員國之間互相

支援以及輔助的關係。 

而在孟加拉案後的數個月，歐盟便因為履行第四次洛梅公約的金援義務產生

爭議。在歐洲發展基金案51中，會員國代表們於理事會內決定依據第四次洛梅公約

設立第七屆的歐洲發展基金以履行金援發展作的義務，並以一個歐洲議會未包括

在內的程序通過財政規章(regulation)以執行。歐洲議會主張歐洲發展基金的支出屬

於共同體支出，故通過前述財政規章所適用之程序，應為條約中賦予歐洲議會諮詢

的程序。歐洲議會據此向歐洲法院提起前述財政規章無效之訴。歐洲法院透過檢驗

                                                           

50 C-181/91 與 C-248/91 Parliament v. Council and Commission (Bangladesh)〔1993〕 

51 C-316/91 Parliament v. Council (EDF)〔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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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兩個問題來判斷該規章是否違反條約，分別是:洛梅公約的金援義務的承擔者

是歐洲共同體還是會員國?歐洲共同體或是會員國有責任去履行這些義務?歐洲法

院基於發展合作政策的互輔性質回答這兩個問題。法院判決在義務的承擔上歐盟

跟會員國可以選擇是由兩者其中之一或是共同承擔洛梅公約的義務。對於誰應有

責任履行這些義務的答案也是可以選擇由會員國和歐盟兩者其中之一或共同履行。

而在本案會員國與歐洲共同體都是洛梅公約的締約國，因此應許可會員國選擇自

己履行義務，並應許可成員國們決定經由歐洲發展基金以執行，故歐洲法院駁回歐

洲議會之訴。 

前述二個訴訟確立了歐洲共同體與會員國兩者皆具有在發展合作政策上主動

行使職權的空間，且兩者之間的關係應為互相支援以及輔助，而非如專屬權限或共

享權限，彼此限制對方的權限權間。在共享權限中，會員國得行使權力的範圍視歐

盟在相同領域是否有所作為而定，歐盟政策對於會員國會產生「先制」(pre-emptive)

的效果而限制會員國的權限空間。但發展合作政策所屬的互輔權限為共享權限中

的例外，並不會對會員國產生先制的效果。互輔權限授權歐盟得就發展合作政策產

生共同政策並執行，且不會排除會員國在相同政策領域內行動的權利，因此於法理

上容許歐盟發展合作政策與會員國對第三國的發展政策產生競合。 

發展合作政策屬於無先制效果的互補權限是因為這類型的政策有追求效率以

及數量越多越好的性質，因此不排除任一會員國成為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者將可

使政策的效益最大化。由於不排除會員國在發展合作政策的行動，歐盟對外的發展

合作政策必須在歐盟與會員國之間協調以維持步調一致。在另一方面，理事會是否

得基於 CFSP 法律依據採取與屬共同體法律依據的發展政策相類似的援助行為和

技術合作? 

三、 發展合作政策的政策目標與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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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合作政策的政策目標規定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177 條52，政策目標為促進

發展中國家的永續經濟以及社會發展、平順且漸進的整合發展中國家進入世界經

濟體系之中、在發展中國家中消弭貧困。此外，根據共同體條約 177 條二項，在發

展合作領域的政策致力於發展和鞏固民主及法制、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等一般性

目標。根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179 條之規定，理事會為推動於共同體條約第 177 條

所表列的政策目標，理事會得依照共同體條約第 251 條之共同決定程序53採行必要

的手段。 

依據共同體條約 251 條，共同決定程序為執委會應將其提案呈交給理事會以

及歐洲議會，歐洲議會得作出無拘束力的意見。理事會於收到歐洲議會的意見後得

以條件多數決作成法案。若理事會對於歐洲議會的意見中的修正全部接受，則可採

行該提案。若歐洲議會未表示任何意見則理事會亦可採行該提案。然而若理事會採

行與歐洲議會意見不同的共同立場(Common position)並告知歐洲議會，理事會必須

完整告知歐洲議會其採行與歐洲議會意見不一樣的共同立場的理由，而執委會應

告知歐洲議會其立場。若理事會採行與歐洲議會意見不同的共同立場，於三個月內，

歐洲議會若同意該共同立場或未作成決定則該法案視為依據理事會的共同立場採

行。若歐洲議會於三個月內以絕對多數決拒絕該共同立場，該法案視為未被採行。

歐洲議會得以絕對多數的方式提出修正案給執委會和理事會並附理由。歐盟理事

會於收到歐洲議會的修正案的三個月內，理事會得以條件多數決同意歐洲議會全

部的修正案，而該法案應視為以經過修正的共同立場的形式被採行，但若執委會對

於歐洲議會的修正案表達反對意見，理事會應以一致決採行。若理事會不同意所有

修正案，則理事會應在得到歐洲議會議長同意後，於六星期內召開協調委員會。協

調委員會以歐洲議會多數決與理事會條件多數決達成共共識(joint text)為職責。 

共同決定程序之中歐洲議會是貨真價實的共同立法者。歐洲議會在共同決定

程序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理事會同等重要，歐洲議會可以透過絕對多數決的方式影

                                                           

52 里斯本條約調整了本條的文字並將條號變更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08 條。里斯本條約使歐盟對

外行動的目的拘束全部的歐盟對外政策，因此發展合作政策也受其拘束。然而在里斯本條約中

的發展合作政策的目的獨留了消弭貧困作為政策目標留在 208 條之中。 

53 里斯本條約後改為適用 TFEU 294 條的普通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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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理事會所訂的法案內容。而執委會雖然因專屬提案權而在決策程序中有巨大的

影響力，但其影響力在立法程序進入調解委員會後便限縮至調和歐洲議會與理事

會的歧異而受到限縮。(Crombez, 1997:97-119) 

由前一章所述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立法程序，與共同決定程序進行比較

可知兩者並不相容。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策程序中，主要立法者為理事會，

且僅須由理事會內一致決或條件多數決便可作成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定

(Decision)。在共同決定程序之中，除理事會的一致決或條件多數決外，尚有歐洲

議會作為共同立法者參加的程序，因此會與共同外交暨全政策之立法程序產生矛

盾。因立法程序之間互不相容，發展合作政策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若同時存在於

單一法案之中，二政策領域皆為法案的主要部份且互相不從屬，按前述歐盟條約之

法律依據選擇方式，該法案應違反條約而無效。 

 

四、 發展合作政策的邊界 

發展合作政策的政策目標明訂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177 條，在條約中所列的

數項目標皆可能與其他政策領域產生重疊。舉例來說，發展合作政策促進發展中國

家的經濟以及整合勢必與歐盟共同商業政策的對外權限重疊，但因兩權限的對外

簽署協議程序並不衝突而為條約所允許。 

共同體條約賦予發展合作政策領域的目的由於過度廣泛，導致任何與促進經

濟與社會發展的政策都可以落入發展合作政策的領域之中。為了解決發展合作政

策在概念上可以與任何政策產生連結而可能過度到會員國的主權或條約賦予其他

歐盟機關的職權，歐洲法院必須對發展合作政策領域劃定邊界。 

1996 年葡萄牙訴理事會案54中，葡萄牙政府認為只引用發展合作政策發源不

足以適用致歐洲共同體與印度所簽訂的夥伴與發展協定中的人權條款作為協議的

必要條款。葡萄牙政府認為若只引用發展合作政策的法律依據則人權條款至多只

                                                           

54 Case C-268/94 Portugal v. Counci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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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該合作協議中的一般性目標，因為在發展合作的政策目標中人權以及民主並

非是條約所設定的具體目標而僅是要納入考量的一般性目標。故葡萄牙政府主張

若要使人權條款成為協議的具體目標並設定具體措施以落實則需要額外引用共同

體條約中的「彈性條款」(flexibility clause)55始有充分的條約授權。歐洲法院於判決

中認為共同體若以發展合作條文作為與第三國簽署發展合作協議，共同體得針對

特定事項訂立條文而不需倚靠其他法律依據，只要該協議的根本目標為共同體條

約中發展合作政策所追求的目標，且協議中與特定事務有關之條文未課予過度廣

泛的義務在事實上形成追求有別於發展合作政策的目標。 

歐洲法院以「有效解釋原則」(effect utile)判斷特定事項與發展合作政策的關聯，

為使條約中所設定的政策目標可能被達成，即便該目標僅是需被納入考量的一般

性目標，歐洲法院將可能可以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劃入其政策領域之中。這樣的解

釋方法對於發展合作政策而言可以將其效益發揮到條約所規定的最大程度。歐洲

法院也設下一個額外的條件限制發展合作政策的疆界，亦即不可基於發展合作政

策的手段在事實上追求不屬於發展合作政策的目標，以免發展合作政策無條件的

擴大。 

如前所述，有效解釋原則的重點是在探討一政策所採取的手段是否可能達成

其政策目標。發展合作政策的政策目標所涉及的幅員橫跨政治、經濟貿易以及社會

議題，因此為使發展合作政策的政策目標得以達成，歐盟必須採行橫跨數個政策領

域的手段，甚至包含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貳、 菲律賓邊界任務案與 ECOWAS 案 

一、 安全與發展鏈結 

                                                           

55 彈性條款規範於歐洲共同體條約 308 條，里斯本條約後改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352 條。彈性

條款規範當聯盟於條約所規定的政策領域內有採取行動的必要，但條約卻未針對此規定必要的

授權時，歐盟採取行動所應適用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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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合作政策的本質如其目標所述是為了協助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以及

民主法治水的提升。學者指出許多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難題，是來自於國內或國外

的威脅產生的不穩定導致國家發展受到許多的阻礙，或是國家發展的不足導致不

論在國內外皆無法享有安全以及穩定。而除了國家發展之外，在一個動亂且不穩定

的社會之中，個人的發展也會嚴重受限。發展與安全兩者的討論本分屬兩個截然不

同的領域，隨著全球化的進展導致國與國之間交互連結的程度逐漸增長，發展與安

全的概念再也無法截然二分。發展與安全的概念彼此連結且互為因果，因此學界探

討發展與安全之間的關聯時以「安全與發展鏈結」(development-security nexus)解釋

發展與安全之間的關係。(Duffield and Donini, 2014; Hettne, 2010:31-52)依據斯德哥

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布的 2015 年度報告，對安全及穩定的威脅有其社會經濟根

源，包括爭奪自然資源、環境破壞的外溢效果、經濟及政治的倒退、天然災害等等。

為解決其社會經濟問題需要倚靠發展政策的手段加以解決，然而發展遲緩會導致

不滿以及衝突，更進一步的威脅到發展政策的實施，因此形成發展與安全之間不斷

循環的迴圈。( SIPRI Yearbook, 2015) 

歐盟對於安全與發展之間的關聯有相當的認識。2003 年歐盟以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的角度發布名為「更美好的世界中，安全的歐洲」(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的歐洲安全戰略報告，歐盟首次同意共同的威脅評估和基於歐盟核心價值增

進其安全利益的目標。於該報告中，歐盟認定國家失靈(state failure)以及國家脆弱

性(state fragilty)是歐洲所面臨的關鍵威脅之一，此外尚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

恐怖主義以及組織犯罪。歐盟以推動全球和平建構和參與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為目標，致力於削減低度開發國家中的貧窮、飢餓

問題以增進其社會經濟條件，前述威脅所導致的區域不穩定或國家動亂無疑是阻

擾歐盟完成其國際目標的重大阻礙。 

歐盟雖早於羅馬條約以及雅溫德公約之時便設立了發展合作計畫，透過以貿

易的方式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發展。但隨著歐洲整合的進程，歐盟發現發展合作

政策手段不足以達成歐盟所設定的目標，因此逐漸正視發展合作政策與外交政策

之間的配合。馬斯垂克條約生效後，發展合作政策隸屬於共同體支柱，與安全和外

交相關的政策則隸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支柱，雖同屬於歐盟之下卻分屬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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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律制度之中，兩政策的合作受限於條約設計而不能有效地配合，使的歐盟對於

發展中國家能採取的協助手段多為零碎或湊合出的方式，例如。里斯本條約之後，

修改後的條約整合了歐盟對外權限以及組織，給予歐盟發展政策與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有整合併進的契機。(Merket, 2012:625-652, 2013:83-102; Youngs, 2008:419-

437) 

在概念上，短期且具有即時性的任務應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例如:穩定

區域局勢、防止武裝衝突等等。而長期的政治經濟發展則應屬於發展合作政策。但

我們可以發現，穩定區域局勢和防止武裝衝突等工作有助於長期的政治和經濟發

展，而長期的政治經濟發展也有穩定區域和防止武裝衝突的功能。在歐盟條約之下，

究竟可以允許發展合作政策採行具有安全性質的行動到什麼程度?而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又可以採行具有發展合作政策性質的措施到什麼程度? 

 

二、 菲律賓邊界任務案 

本案56為 2007 年歐洲議會就執委核准撥款給菲律賓邊界管理計畫的決定57提

起無效之訴。執委會撥款的決定是基於第 443/92 規章58，規章的內容為與亞洲和拉

丁國家的經濟合作以及財政和技術支援。該規章採行的時間早於馬斯垂克條約，後

於 2006 年由共共同體 1905/2006 規章59取代，在 2006 年的新規章中明訂法律行為

和 2007 年以前的預算授權仍然適用舊規章。而本案中所爭執的執委會決定，是由

2004 年的歐洲共同體總預算進行撥款，故仍適用 443/92 規章。另一方面，執委會

於決定中聲明其整體的目的是協助執行聯合國安理會 1373 號決議打擊恐怖主義以

                                                           

56 C-403/05 Parliament v. Commission (Philippine Border Mission)〔2007〕 

57 Philippines Border Management Project, No ASIA/2004/016-924 (未發佈於歐盟公報) 

58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443/92 of 25 February 1992 on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59 REGULATION (EC) No 1905/200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8 

December 2006 establishing a financing instrument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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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際犯罪。歐洲議會主張執委會協助打擊恐怖主義以及國際犯罪已經逾越 443/92

規章所設立的框架，因此執委會的決定應為無效。 

歐洲議會主張，由於 443/92 規章的性質是協助亞洲及拉丁國家的發展，包括

社會、經濟、人權等等面向，但其規章主旨是與亞洲及拉丁國家建立經濟合作，與

執委會協助打擊恐怖主義及國際犯罪的目的相差甚遠，因此超過規章授予執委會

的執行權力。此外，歐洲議會雖然接受強化菲律賓政府機關能力是發展合作的一部

份，但不認為強化機關打擊恐怖主義和國際犯罪的能力是 443/92 規章中不可割離

的部分。歐洲議會認為支援政府機關本身不足以成為一個目標，至多僅能作為發展

合作政策達成減少貧窮的目標的工具。不論如何，打擊恐怖主義和國際犯罪並不屬

於歐洲共同體的一般性權力之中。 

執委會主張在 443/92 規章中未提及打擊恐怖主義和國際犯罪並不必然導致本

案所爭執的決定不合法。而執委會的決定於聲明理由部分可能的不足，並不表示該

決定必然無效。執委會主張可以由系爭決定中區分出有兩個目的，分別是協助聯合

國安理會 1373 號決議的執行以及透過協助邊境管理的方式達到強化機關能力的目

的，而強化機關能力也是明文規範於 443/92 規章第五條和第六條。此外，由系爭

決定實施的計畫並不侷限於打擊恐怖主義和國際犯罪，尚有打擊毒品和人口販運，

因此這個計劃對於內部安全，尤其是旅遊業，有其正面影響。執委會認為系爭決定

所欲實施的計畫可以創造一個更有利於經濟發展和投資的條件，因此合乎 443/92

規章第七條與第八條。 

執委會另基於發展合作政策的演進提出抗辯。執委會認為隨著近年來的發展，

強化機關能力已經成為對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個面向，因此成為發展合作政策

不可分離的一部份。就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177 條與 181 條的文字來看，援助得給

予非由條約所明示的領域，例如掃除地雷和除役輕型武器。執委會雖承認其不具有

獨立的權力進行反恐工作，但考量到 443/92 規章是歐洲共同體的全球政策所得運

用的金融手段，因此在界定其範疇時應將靈活性以及全球政策架構納入考量。 

西班牙政府參與訴訟支持執委會立場。西班牙政府主張基於兩個理由執委會

的決定未超過 443/92 規章授予的執行權力。首先，西班牙政府認為執委會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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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強化機關能力，因此合乎 443/92 規章所明示的項目。其次，系爭決定透過創

造一定程度的內部安全，有助於受援助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而 443/92 規章所設

定的目標也與安全有所連結，例如於規章中所明文規定的打擊毒品，應可就此類比

至打擊恐怖主義以及國際犯罪。西班牙政府認為 443/92 規章以未盡臚列的方式設

定所欲追求之目標，因此使用靈活的解釋方法可以使該規章適應國際社會的發展。 

歐洲法院於其判決理由中指出，系爭決定是執委會是受理事會之委任，依

443/92 規章第十五條，管理與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進行經濟合作的財政和技術協

助。系爭決定由其序文以及附件得知計畫的目的為協助菲律賓政府依聯合國安理

會 1337 號決議強化其邊境管理，並透過計畫中的具體措施以達成目標。然而有爭

議的部分是打擊恐怖主義是否屬於 443/92 規章的範疇之中? 

歐洲法院首先檢視歐盟的發展政策條約與法律架構。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177 條之規定，判斷發展合作政策所包括的目的不僅是與發展中國家合作以達經濟

和社會的永續發展，尚有將這些國家平順的整合進入世界經濟之中以及消弭貧窮。

此外，歐盟在發展和鞏固民主和法治、尊重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同時完全遵守其所應

負的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義務。 

除此之外，系爭決定是依循理事會、會員國政府代表、執委會和歐洲議會就發

展政策所發佈的「歐洲發展共識」60。歐洲發展共識明文指出若無和平和安全則無

法達成永續發展和消弭貧窮，且追求共同體的新發展政策目標必須以提倡民主和

尊重基本人權的方式進行。 

基於前述理由，歐洲共同體的立法者為強化發展合作政策的框架以增進其成

效，以 1905/2006 規章取代 443/92 規章，建立了發展合作政策中的金融援助手段。

另一方面，以 1717/2006 規章建立穩定工具(instrument for stability)61透過提供援助

使有關國家可以避免國家脆弱性的危機。在 1717/2006 規章的序言中，指出必須將

                                                           

60 Joint statement by the Council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Member States 

meeting within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mmission on European Union 

Development Policy: The European Consensus (OJ 2006, C 46, p. 1) 

61 Regulation (EC) No 1717/200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5 November 2006 

establishing an Instrument for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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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高峰會於 2004 年 3 月 25 日發佈的反恐聲明((Declaration on Combating 

Terrorism)納入考量。該份聲明中呼籲，反恐的目標應該被整合入歐盟對外援助計

畫之中。因此在 1717/2006 規章中，執委會獲得授權管理對涉及反恐和打擊組織犯

罪的機關的金融和技術援助以增進其機關能力，以支援受補助國發展和強化有關

反恐的立法，例如海關法和移民法。 

即便歐盟發展合作政策的法律架構如前所述，當前的爭議仍是在 443/92 規章

中未明文提及打擊恐怖主義和組織犯罪。且在此一問題上，執委會於 2002 年曾試

圖提案增訂該規章，將打擊恐怖主義至入為該規章的範疇，但並未成功。 

執委會雖主張其決定是為了強化機關的能力而仍在 443/92 規章的規範之中，

歐洲法院並不認為強化國家機關的行政能力本身可以做為該規章中的目標，而是

作為一個手段來加強他們管理規章中賦予特別重要性領域上的發展政策和計畫。

而強化負責邊境管制的機關的能力以打擊恐怖主義和國際犯罪並不屬於規章中的

領域。 

歐洲法院也不接受執委會主張該邊境管理計畫是設計來增進菲律賓的內部穩

定及安全。法院認為邊境管理的確有可能增進該國的內部穩定和安全，但畢竟

443/92 規章中不僅未包含內部穩定及安全，也不應得出 443/92 規章以隱含的方式

涵蓋將這些目標。因為在該規章中所新設立的優先事項，例如環境保護、人力發展

領域以及秉持互利精神的經濟合作等事項都以明文規定。 

歐洲法院更進一步否定執委會以 443/92 規章中明定會影響到內部安全和穩定

的打擊毒品為其主旨類比適用至打擊恐怖主義和國際犯罪。歐洲法院認為執委會

的執行權力的範圍應該以系爭決定的性質來衡量，而系爭決定的特性為打擊恐怖

主義和國際犯罪並不屬於 443/92 的規章第五條與第六條的打擊毒品。且與打擊恐

怖主義和國際犯罪不同，打擊毒品有被明文規定於規章之中。 

至於執委會所主張的依據 443/92 規章第七條與第八條，經濟合作必須要有助

於使經濟、立法、行政以及社會環境等更有利於投資和發展。有鑑於所有的合作都

會對該國的經濟情況產生影響，一個機關強化計畫是否適格為一個經濟合作的面

向，端視該計畫與加強投資與發展的目的之間是否存在明顯的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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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案中機關強化計畫與經濟合作之間是否存在明顯的直接關聯，歐洲法

院於判決中採用佐審官的意見。佐審官於其意見中指出，執委會決定中的前言，以

及計畫敘述中，不能推論出與創造有利的投資和發展環境有所關連。在決定的前言

和計畫敘述中並未提及與菲律賓經濟或投資情況相關聯的敘述，幾乎全部在處理

恐怖主義以及安全的主題。另一方面，佐審官指出系爭決定中無法得出究竟在菲律

賓的經濟和投資環境有什麼問題，而邊境管理強化又能在這方面提供多少得改善，

因此佐審官的意見認為無法據此推斷出該計畫對於經濟和投資環境有直接的效益。

佐審官並未排除邊境管理的強化可能有助於菲律賓的經濟和投資環境的可能，並

舉改進邊境貨物通行證的手段為例說明正面的效益可能存在，但無論如何本案的

決定並非主要是用來發展菲律賓的經濟和投資。 

總結以上歐洲法院判決理由，歐洲法院就歐盟整體的發展政策架構的演進肯

認了發展政策與安全和穩定之間的關聯，承認了發展政策所得採用的手段隨著國

際局勢和歐盟內部的政策意見的發展持續演進，但在本案中歐洲法院認為執委會

逾越了 443/92 規章所授予的執行權。執行歐洲法院首先排除了 443/92 規章中的政

策目標包含強化國家機關的行政能力，強化特定機關能力僅能作為手段以達成規

章中所明示的各項政策目的。而綜觀 443/92 規章中所表列的各項政策目標並不包

含增進受協助國的內部穩定及安全，而歐洲法院也不認為規章以隱含的方式將內

部穩定及安全含括進其政策目標。即便在規章中有打擊毒品作為政策目標，歐洲法

院並不認為可以將之類比至打擊恐怖主義以及國際犯罪，因為兩者的特性不同，且

規章僅規定打擊毒品。最後，就邊境管理計畫是否有助於創造有利於發展和投資的

環境問題，法院採用佐審官的意見，認為縱使邊境管理的改善有可能對經濟和投資

有所助益，但本案的計畫主旨與內容並非為了發展菲律賓的經濟和投資環境，而僅

是為了打及恐怖主義和國際犯罪的目的，與發展經濟和投資的目的之間不存在直

接的關聯。因此本案執委會的決定逾越其所獲得的授權範圍而應宣告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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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COWAS 案 

本案62是除菲律賓邊境任務案外歐洲法院再次面對發展合作政策權限範圍的

界定問題。在菲律賓邊境任務中，歐洲法院雖承認發展合作政策的演變已涵蓋安全

議題，但該案中所處理的並非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發展合作政策的衝突，僅處理

執委會是否逾越發展合作政策所授權的範圍。ECOWAS 案中，法院必須處理發展

合作政策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產生競合時的所生的權限劃分爭議，也就是在歐

盟柱狀制度的共同體支柱和非共同體支柱間進行水平的權限分配。 

(一) 本案事實 

本案始於 2005 年執委會因理事會於 2002 年依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程序採

行 的 共 同 行 動 (2002/ 589/CFSP) 63 和 2004 年 執 行 該 共 同 行 動 的 決 定

(2004/833/CFSP)64發起訴訟。 

理事會於 2002 年所採行的共同行動中，以援助打擊導致區域不穩定的小型和

輕型武器的擴散為其宗旨。該共同行動在第一章規定在預防及應變的層面上的原

則是以相關區域和國際論壇中建立起共識的基礎上進行其計畫。歐盟為了達成前

述的目標，共同行動中規定了為避免導致不穩定的小型武器的囤積和減少現存小

型武器及其彈藥的數量所應實現的原則跟措施。在所設定的措施跟原則之中，共同

行動的第 4 條規定對於請求支援以控管或消除該國疆域內過剩的小型武器、增進

信心建構措施、提升鼓勵自願交出非法持有的小型武器及其彈藥動機，得提供適當

的援助。共同行動的第二章則規定了歐盟得提供金融或技術支援給直接助益第一

章所設定的原則及手段的計畫或方案。共同行動的第 7(1)條規定由理事會主導金

融或技術支援的分配、基金運用的優先次序、執行特定行動的條件。第 7(2)條則規

                                                           

62 C-403/05 - Parliament v Commission (ECOWAS)〔2008〕 

63 COUNCIL JOINT ACTION of 12 July 2002 on the European Union’s contribution to combating the 

destabilizing accumulation and spread of 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and repealing Joint Action 

1999/34/CFSP 

64 Council Decision 2004/833/CFSP of 2 December 2004 implementing Joint Action 2002/589/CFSP with 

a view to a European Union contribution to ECOWA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Moratorium on 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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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事會應基於具體且適當花費的計畫提案和個案基礎來決定於決定這類行動的

原則、安排、金融援助，且不應侵害會員國的雙邊援助和共同體的行動。最後於第

8 條和第 9 條規定，當有合適的相關共同體手段時，理事會應告知執委會其欲自行

主導達成該共同行動的目的，且理事會和執委會應負責確保歐盟在小型武器領域

上活動的一致。 

2004 年以在小型和輕型武器禁令的架構中歐盟協助西非經濟共同體

(ECOWAS)為目的，理事會採行了執行前述共同行動的決定，其所適用之法律依據

為前述共同行動以及歐洲聯盟條約第 23(2)條。在執行前述共同行動的決定的前言

中聲明其理由為落實共同行動的目的，歐盟認為金融援助和技術協助有助於加強

西非經濟共同體有關小型和輕型武器的倡議，因此歐盟意欲依據共同行動的第二

章提供金融援助和技術協助給西非經濟共同體。為達西非經濟共同體的小型和輕

型武器的進口、出口、製造的禁令計畫的目的，歐盟將提供金融援助和技術協助以

在西非經濟共同體秘書處內設立小型武器處，並在西非經濟共同體的會員國之間

將禁令轉化為公約。為了進行這些工作，在決定的第 3 條之中，執委會受委託執行

這個決定的金融部分。為執行金融援助的目的，執委會應與西非經濟共同體就使用

歐盟援助的條件上達成融資協議，而該援助應以捐贈的形式為之。這筆捐贈應涵蓋

為期 12 個月為在西非經濟共同體的祕書處內設立小型武器處，和將禁令轉化為公

約的工作所必要之薪資、旅費、必需品以及設備。 

執行共同行動之決定草案仍在常設代表委員會內討論時，執委會便表示反對65。

執委會認為共同行動一開始便不應通過，這個計畫應由柯多努協議下的第九期歐

洲發展基金援助。科多努協議第 11(3)條66已明確提及打擊小型和輕型武器的囤積

                                                           

65 Document No 15236/04 PESC 1039 OF 25 November 2004 

66  科多努協議第 11(3)條  Relevant activities shall also include, inter alia, support for mediation, 

negot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efforts, for effective regional management of shared, scarce natural 

resources, for demobilisation and reintegration of former combatants into the society,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 of child soldiers, as well as for suitable action to set responsible limits to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the arms trade, including through support for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greed 

standards and codes of conduct. In this context, particular emphasis shall be given to the fight against 

anti-personnel landmines as well as to addressing an excessive and uncontrolled spread, illegal 

trafficking and accumulation of 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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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任務。且在 2004 年中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相關的預算註解

中已排除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融資被涵蓋於科多努協議之中的計畫。此外，執委會

表示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中以共同行動金援，將會等同在第九期歐洲發展基金

之下金援，並完全與歐盟對西非經濟共同體的區域指標計畫一致。由於執委會早已

準備一百五十萬歐元的金援提案，以支援西非經濟共同體的小型和輕型武器禁令，

顯見共同行動的融資與歐洲發展基金重複。最後，執委會認為共同行動的事務應屬

於共同體中，發展合作政策以及科多努協議所屬的共享權限，而共享權限如同共同

體的專屬權限受到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的保護，應不受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侵

犯，若不作此解釋則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將被剝奪其大部分的效用。 

執委會認為，由於共同行動(2002/589/CFSP)和其執行決定適用法律依據錯誤，

以及違反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而提起訴訟。 

(二) 原告主張 

本案的原告為執委會，歐洲議會支持執委會而參加訴訟。執委會與歐洲議會認

為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在共同體(community)和聯盟(union)之間劃定一個固定的

界線。在共享權限中，如同發展合作政策，會員國保留於共同體尚未採取行動的領

域中行為。但依據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聯盟權限不得如同會員國般享有互輔權

限。不論共同體權限是否屬於專屬權限，即便共同體尚未在該領域內採取行動，聯

盟政策都應該尊重共同體權限。因此當理事會以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架構採行一

項可以正確適用共同體法律依據的行為時，便構成對共同體權限的侵犯。 

執委會與歐洲議會主張，由於打擊小型武器和輕型武器的擴張已經成為發展

合作政策的必要部分，因此屬於被賦予共同體的權限範疇之中。執委會主張在一個

國家的長期發展之中的合作若要有效便需有最低程度的穩定以及民主正當性。由

穩定的角度來看，掃除地雷以及小型武器和輕型武器的除役都構成達到發展合作

政策目標所必須的手段。而打擊小型和輕型武器的擴散也因為科多努協定 11(3)條

被整合入發展合作政策之中。 

執委會與歐洲議會另從系爭決定的內容，主張其正確法律依據應為共同體法

律依據。首先，就系爭決定的目標可以發現其主旨並不僅是提倡和平以及安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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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改善西非經濟共同體的永續發展前景。第二，系爭決定之附件內容是強化西

非經濟共同體秘書處的小型武器單位以及指派專家起草小型武器公約，已經構成

在發展合作政策規劃脈絡中典型的援助形式，並不需要特定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的行動。 

基於上述原因，且爭執的決定是為執行共同行動，執委會與歐洲議會訴請歐洲

法院將該共同行動，基於侵犯共同體權限的理由宣告不合法。執委會與歐洲議會認

為不適用共同行動中提供金融或技術支援的警察或軍事行動，可以適用共同外交

暨安全政策領域。 

(三) 被告主張 

本案的被告為理事會。西班牙、法國、荷蘭、瑞典、英國、丹麥等會員國以支

持理事會的立場參與訴訟。 

針對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理事會主張該條文的目的為維繫條約所建立的權

力平衡，不應被解釋為保護被授予共同體的權限以減損聯盟所享有權限。理事會認

為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並未在共同體與聯盟之間建立一個固定的界線。是否侵犯

共同體權限的問題，應視共同體所被授權的權限性質決定，尤其是發展合作政策是

屬於互輔性質的共同體權限。 

英國政府認為，是否違反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首先共同體必須具有權能採

行具有完全相同目的和內容的措施。其次，基於歐洲聯盟條約採行的政策必須要有

限制或阻止共同體權限的先制效果。符合這兩個要件始違反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

構成侵害共同體權限。而先制的效果在發展合作政策中不會發生，因為該政策性質

為互輔性質的共享權限，故不構成侵害共同體權限。 

此外，理事會不認為打擊導致不穩定的小型武器和輕型武器囤積和擴散屬於

授予共同體的權限。不論打擊小型和輕型武器的擴散或推廣和平和強化安全等目

標都未明文寫於共同體條約之中。而發展合作政策的主要目標，依據共同體條約

177(1)條之為規定是消弭貧窮。維護和平和強化安全等目標應完全專屬於歐洲聯盟

條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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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歐洲法院判決 

歐洲法院首先釐清管轄權爭議。歐洲法院依據歐洲聯盟條約 46(f)條，於共同

體條約中有關歐洲法院的職權規定的適用至歐洲聯盟條約 47 條。依據歐洲聯盟條

約 47 條，共同體條約之規定應不受歐洲聯盟條約之規定影響。因此法院的職責為

確保屬於歐洲聯盟條約第五篇依其性質具有法律效果的措施不會侵犯到共同體條

約授予共同體的權力。本案為執委會依據共同體條約 230 條控訴違反歐洲聯盟條

約第 47 條所提的無效之訴，故歐洲法院應有管轄權。 

為判斷是否侵害到共同體權限，歐洲法院必須判斷系爭行為是否可依共同體

條約採行。與英國政府主張的審查方式不同，歐洲法院認為當一措施可依據共同體

條約採行，便無需判斷該措施的採行是否對於共同體權限產生先制效果。歐洲法院

基於判決先例指出，審酌措施的目的及內容，若該措施得正確的以共同體條約作為

法律依據採行，便構成違背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之規定。更進一步而言，不論系

爭權限的性質為共享權限或專屬權限，都與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所劃定的疆界無

關。 

依據上述對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的闡釋，歐洲法院僅須審酌系爭共同行動與

執行決定是否得依造共同體條約採行。歐洲法院首先檢視發展合作政策之條約架

構審視其政策目的。除條約之規定外，歐洲法院亦將「歐洲發展共識」所設立的發

展合作政策架構一併參考。而依據歐洲發展共識，若缺乏和平和安全則不可能達成

永續發展和消弭貧困，且共同體的發展合作政策目標必須透過提倡民主以及尊重

人權的方式達成。67 

雖然當前的共同體發展合作政策已經演進至其手段不限於與消弭貧窮直接關

聯，但一手段若要屬於發展合作政策則必須有助於追求該政策的社會與經濟發展

目標。68而由歐盟機關所發布的文件來看，防止發展中國家脆弱性的手段，包括打

擊小型和輕型武器的擴散，有助於消除那些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障礙。儘管如

                                                           

67 C-403/05 Parliament v Commission 

68 C-268/94 Portugal v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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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打擊小型和輕型武器擴散的具體的措施目的及內容仍需屬於共同體條約授予

共同體的領域內。因此，有助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手段若其主要目的是執行共同外

交暨安全政策則仍不屬於發展合作政策領域。 

歐洲法院於判決中指出手段之目的可由該手段所聲明的目的及內容判斷。若

該手段中有雙重目的或兩種內容，則需區別何者為主要目的或內容，並以該主要目

的或內容適用單一法律依據。若複數的目的或內容都同等重要，則可例外適用複數

法律依據。然而在本案中，同等重要的複數目的以及內容的法律依據適用解套方式

由於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之規定不得成立。如同前述對歐洲聯盟條約 47 條之闡

釋，若一手段得依共同體法律依據採行，便不得依歐洲聯盟條約採行，因此法院排

除了同時適用兩條約法律依據的可能。 

歐洲法院更進一步審查系爭共同行動與執行決定的目的應屬於發展合作政策

或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歐洲法院於共同行動的前言中發現系爭共同行動的目的

為取代共同行動 1999/3469以擴大打擊小型和輕型武器的任務。而系爭共同行動的

第一章和第二章制定了行動的原則以及財政和技術援助。歐洲法院認為即便任務

是打擊小型和輕型武器的擴散，也不能據此推論該手段所採取的形式是追求共同

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目標。 

首先，系爭共同行動作為共同行動 1999/34 的後繼者並完全複製其前身的目

標、原則、援助種類。可由共同行動 1999/34 的前言中發現雙重目標，分別是維護

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確保永續發展的前景。其次，於系爭共同行動第二章中明訂

執委會和理事會之間的分工以及歐盟援助的性質，歐洲法院發現系爭共同行動設

定下的目標跟計畫並不僅侷限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脈絡下實施，共同體可依自

身權限施行相同的計畫。 

共同體可以實施與理事會相同的計畫是由系爭共同行動之規定得出的結論。

依據系爭共同行動第 7 條之規定應由理事會決定財政及技術援助應如何分配，第

                                                           

69 1999/34/CFSP: Joint Action of 17 December 1998 adopted by the Council on the basis of Article J.3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on the European Union's contribution to combating the destabilising 

accumulation and spread of 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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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條卻規定不可影響共同體的運作。系爭共同行動第 8 條確認了共同體可執行與

系爭共同行動相同的行動，依據第 8 條之規定當理事會決定自行主導達成共同行

動的目標而共同體也有適切相關的手段時，理事會應知會執委會。最後在系爭共同

行動第 9 條中規定，理事會與執委會應負責確保聯盟在小型和輕型武器領域上行

動一致，尤其是在發展政策的部分。由此可見，該共同行動中並未排除共同體對小

型和共同武器以發展政策的權限展開行動。 

由於系爭共同行動雖然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權限，但並未排除共同體以

發展合作政策達成系爭共同行動的目標的可能性。因此歐洲法院必須審查執行系

爭共同行動的決定所追求之目的是否屬於發展合作政策。 

在系爭決定的前言中可以發現，該決定的目標為打擊小型和輕型武器的屯積

以維繫和平，同時也確保永續發展的前景。歐洲法院認為系爭決定的確形成維護和

平以及國際安全的一部分。但歐洲法院否認可以據此推論永續發展只是系爭決定

的附屬目標，而是系爭決定中有數項目標分別追求發展政策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

策且彼此之間並不互相從屬。 

歐洲法院審查系爭決定的目的後，進一步審查系爭決定的內容。於系爭決定的

內文中，包括設立小型武器單位的財政和技術援助，並委託執委會與西非經濟共同

體就財政援助的部分以贈與的形式達成協議。在技術援助的部分，於系爭決定的附

件中指出包括安排專家負責研究將小型和輕型武器禁令轉化為公約。歐洲法院認

為其中有些手段，例如給予對小型和輕型武器禁令的政治支持以及蒐集和摧毀武

器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中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目標，但是將資金和技術給

予發展中國家以起草公約足以同時從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發展合作權限。 

有鑑於系爭共同行動的目標，並未排除共同體權限中也擁有合適的手段以達

成的可能性，且執行系爭共同行動的決定的目標及內容中包含兩個部分，一個屬於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另一個屬於發展合作政策，兩個部分彼此互不從屬。基於前述

法理，由於可同時適用不屬於相同條約的二法律依據，歐洲法院認為系爭決定違反

歐洲聯盟條約第 4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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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判決評析 

在菲律賓邊界任務案和 ECOWAS 案中，我們可以發現，歐洲法院延續其在發

展合作政策案件中的法律解釋方式，以「有效解釋原則」使發展合作政策可以將許

多有助於其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納入其中。歐洲法院也注意到發展合作政策演進

的歷程，在考量到歐盟官方文件和報告皆承認安全和發展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後，

歐洲法院願意承認發展合作政策應可運用具有維護和平和安全性質的手段，前提

是這類型的手段僅得從屬於發展合作政策的目標，而不會獨立構成與發展合作政

策平行的目標。歐洲法院運用如此的法律解釋擴大了共同體權限的範圍，相對地限

縮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權限範圍。 

在 ECOWAS 案中，歐洲法院也解決了里斯本條約前，共同體條約和歐洲聯盟

條約之間的分野問題。按照英國的主張，由於發展合作政策屬於互輔權限，即便共

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通過與發展合作政策相同的政策，並不會限縮共同體對於該政

策的權限，故不違背歐洲聯盟條約 47 條之規定。歐盟法院並不接受這樣的見解，

並明確的指出不論共同體權限屬於共享權限或專屬權限，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皆

須尊重。 

然而，歐洲法院在 ECOWAS 案的見解，將該案所爭執的規章中的手段區分為

屬於發展合作政策之手段和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手段，並宣告該規章無效。

對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而言，實屬剝奪其可得運用的手段。里斯本條約前的歐盟

對外行動，本就因條約架構將對外行動做出諸多的區分和限制，導致維持對外行動

的一致是一個巨大的難題。歐洲法院於 ECOWAS 案的法學見解，將會導致針對打

擊小型和輕型武器事務制定全面的政策時，需要同時橫跨兩個權限，並依循兩套不

同的立法程序處理，對於事權集中而言，無所助益。 

以機關平衡的觀點來看，歐洲議會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中處於邊緣的地位，

因為發展合作政策的擴大而得到改善。於菲律賓邊界任務案中，歐洲議會對於發展

合作政策的擴大並無異議，所爭執的僅有執委會是否逾越其執行授權。在 ECO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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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被法院宣告無效的規章，由於必須將其中屬於發展合作政策的部分重新通過，

歐洲議會將得以共同決定程序進行立法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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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

策的競合 

壹、 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制度分析 

在里斯本條約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跟司法與內政合作領域(阿姆斯特丹條約

後為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以下簡稱為 AFSJ)兩者的決策權皆保留於理事會和

會員國手中，且 AFSJ 主要的範疇皆為歐盟內部議題，兩政策的競合對於歐盟機關

平衡與權限劃分並不是嚴重的問題。里斯本條約後，將過去獨立於共同體外的司法

與內政合作領域改為與其他共同體權限皆適用普通立法程序，進而導致歐盟機關

平衡的改變。AFSJ 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間由於同樣涉及安全議題而會產生競

合，兩者之間的權限的劃分將直接影響歐盟機關平衡。本章將分析 AFSJ 與對外領

域之間的關係為何，並分析當 AFSJ 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產生競合時應如何界定

各自的界線。 

一、 緒論 

AFSJ 於里斯本條約前稱為司法與內政合作，其歷史的起點可溯及至 1957 年

的羅馬條約。羅馬條約成立的歐洲共同體內人員流動的限制逐漸減少，伴隨人員流

動增加所帶來的犯罪以及恐怖主義議題逐漸獲得重視，會員國之間必須在內政議

題上合作以解決整合所帶來的新挑戰。(張福昌, 2011:35-61) 

AFSJ 的政策目標規範於歐洲聯盟條約第 3 條二款之規定:「聯盟應給與其人民

一個無內部邊界的自由、安全與司法區域，在區域內針對外部邊界檢查、政治庇護、

移民、防制與打擊犯罪連結適當的措施，以保障人員遷徙的自由。」以及歐洲聯盟

運作條約第 67 條之規定:「(1)聯盟應形成一個自由、安全與司法的區域，在區域內

應尊重基本權利、會員國不同的法律制度與法律傳統。(2)聯盟應確保在內部邊界

不檢查人員、與在庇護、移民與在外部邊界檢查的領域，應發展依據會員國團結和

對第三國國民適當的共同政策(3)聯盟應致力於以達成預防措施與防制犯罪、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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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之目的、達成警察機關、刑事司法機關與其他主管機關間協調

與合作之目的、以及以相互承認刑事判決和必要時以調適會員國刑法規定的方式，

以保證高度的安全。(4)聯盟應簡化進用司法，特別是藉由在民事案件法院判決與

法院外的決定相互承認的原則達成。」可見 AFSJ 本身是針對歐盟內部的公民，並

以在聯盟內的自由移動的脈絡之中提供共同確保外部邊界、打擊犯罪、尋求司法保

障的合作機制。有學者認為，AFSJ 可被形容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建立一個「歐洲

堡壘」(Vooren and Wessel, 2014:475-480) 

二、 簡析 AFSJ 

在馬斯垂克條約之前，會員國都是以歐盟體制外的政府間會議或特別小組的

方式來協調合作。馬斯垂克條約將內政與司法合作領域條約化，將之歸類為第三支

柱以建立在歐洲聯盟架構下會員國在內政議題上的合作機制。馬斯垂克條約中的

司法與內政合作領域包含庇護政策、邊境管理、移民政策、打擊毒品、打擊貪污、

民事司法合作、刑事司法合作、海關合作、警察合作。(陳麗娟, 1996:74)會員國對

於刑事司法合作、海關合作、警察合作等三領域有專屬提案權，於其他領域則與執

委會共享提案權。執委會或會員國得提案給理事會，理事會以條件多數決決定。歐

洲議會僅具有被告知的權利。 

阿姆斯特丹條約將司法與內政合作領域改名為刑事警察與司法合作，並將原

本屬於第三支柱的簽證、邊境、移民、庇護、民事司法合作等政策轉移至共同體支

柱之中。對於移轉至共同體支柱的政策，執委會於阿姆斯特丹條約生效後的前五年

與會員國共享決策權，五年後執委會便擁有專屬提案權。在簽證以及民事司法合作

上，阿姆斯特丹條約賦與歐洲議會被諮詢的權力，尼斯條約則更進一步賦與歐洲議

會共同決定權，使歐洲議會得以杯葛這些政策發揮影響力，但對於內政與司法合作

的其他政策歐洲議會無緣置喙。阿姆斯特丹條約雖將部分第三支柱的政策移入共

同體支柱，但司法與內政事務的核心政策仍保留於第三支柱中。(張福昌, 2011:35-

61) 

里斯本條約後，原內政與司法合作領域不屬於共同體支柱的政策已被整併入

適用普通立法程序的範圍。普通立法程序規範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94 條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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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條約前的共同決定程序。依條約之規定，執委會得向理事會與歐洲議會提案。

在一讀程序中，歐洲議會確立其立場後應告知理事會。理事會收到歐洲議會的立場

後表示同意則法案應被通過，若理事會不同意歐洲議會的立場則應確定其立場並

告知歐洲議會其理由。在二讀程序中，若歐洲議會未於三個月內表示意見或同意理

事會的立場，則視為通過法案。歐洲議會得以半數否決理事會於一讀的立場，提案

法案視為未通過。歐洲議會另得以半數決變更理事會一讀的立場，執委會應就此變

更發表意見。理事會於變更版本到達三個月內，得以條件多數決通過法案或是不同

意所有變更。若不同意所有變更則理事會主席得在歐洲議會議長之同意下召集調

解委員會。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的任務為基於歐洲議會與理事會於二讀的程序的

立場達成協議。若調解委員會於六星期內不同意其共同草案，則視未通過所提的法

規。調解程序後進入三讀程序，若調解委員會同意共同的草案時，在六個星期內，

歐洲議會應以半數同意，理事會應以條件多數決同意，法案視為通過。其他情形法

案視為法案未通過。 

AFSJ 權限由前述歐洲聯盟條約第 3 條第二款以及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67 條

之規定可見其所涉及的種類限縮於公共秩序層面的事務以及跨境議題，但並不包

含執法。依據前述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67 條歐盟應建立一個全面的政策以提供歐

盟內部在自由、安全與司法領域上的合作更進步。然而，AFSJ 政策依據聯盟運作

條約第 72 條規定:「本章規定不得牴觸會員國執行維護公共秩序與保護國內安全之

職權。」。該條約的目的是延續馬斯垂克條約以來會員國不願意建立一個共同的歐

盟警察制度或其他相類似制度。如此一來，會員國可以保留執法的權力，同時在歐

盟內部與其他會員國的系統有所連結並加強合作，以避免在沒有邊界管制的會員

國之間產生造成安全威脅的漏洞。 

然而實際上 AFSJ 的政策如何不牴觸會員國的職權則是非常複雜的問題。一方

面歐盟必須建立全歐盟的內部的秩序，另一方面需要尊重會員國的法律制度及執

法，而對於公共秩序以及安全的界定每個會員國之間的毫無疑問地會存有歧異。學

者 Walker 認為 AFSJ 並未構成一個明確界定的整體計畫，僅是擬制的(Fictio juris)

憲法概念，提供不同樣態的特定政策一個框架。且如條約所指示，這些不同的政策

不會形成一個概念上跟共同商業政策以及共同農業政策一樣的共同政策。(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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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因此 AFSJ 的性質雖然依據條約之規定為共享權限，但因為條約的規定其共

享的範疇受到限制。 

前述的條約規範導致歐盟在 AFSJ 所得的授權受到限制，難以形成歐盟整體的

政策或整合全歐洲的對內安全政策。以反恐議題來說，受限於 AFSJ 權限的限制，

歐盟中的歐洲警政署難以取得會員國的警察資料，雖然里斯本條約試圖改善這個

問題但仍其成效仍有待觀察。另一方面，由於會員國不願意成立統一個警察與司法

制度以及執法權仍會員國所保留，使得 AFSJ 權限難以協調會員國之間司法制度的

歧異。(張福昌, 2011)即便 AFSP 權限受限於條約規定而難以形成全歐盟適用的共

同政策，但 AFSP 的政策都具有被動回應社會現象的特質。由於 AFSJ 與其他權限

不同，並不需要無中生有的建立一個全新的政策，因此防制犯罪、移民和庇護等政

策的出現是為了回應需要歐盟解決內秩序問題。(Vooren and Wessel, 2014:475-480) 

三、 AFSJ 的對外領域 

如前所述，AFSJ 的政策目的是維護內部的安全以及和平，針對與公共秩序以

及安全相關的社會現象，以歐盟的層次回應。然而，引發影響內部安全及和平的社

會現象的起因，不必然位於歐盟境內。非法移民、跨國犯罪、國際恐怖主義等等，

都屬於由境外對歐盟內部秩序和安全的威脅。因此 AFSJ 必然與歐盟對外行動產生

連結。歐盟已與不同國家洽簽有關 AFSJ 事務的協議，或是藉由在其他政策領域，

例如共同商業政策和發展政策，對外簽署的協議中置入 AFSJ 的條款。很顯然地，

在安全議題上，例如打擊恐怖主義，AFSJ 必然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產生連結。

隨著 AFSJ 再也不僅針對歐盟內部的問題，界定 AFSJ 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彼此

的邊界將會愈趨重要。里斯本條約之前， 

AFSJ 對外權限的發展起於 1999 年坦佩雷歐洲高峰會(European Council in 

Tampere)，於該高峰會的結論中 AFSJ 政策的對外領域正式被提出，提供對外行動

給所有發展 AFSJ 政策的五年計畫以協助達成 AFSJ 的內部目標。2001 年的 911 恐

怖攻擊事件無疑是 AFSJ 取得更多對外行動授權的重要因素，911 事件影響了 AFSJ

政策整體策略的走向。會員國對於歐盟境內安全的認知因為與美國在反恐政策上

的合作而有轉變。2005 年的高峰會通過了「加強建構歐盟內的自由、安全與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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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in the European Union）的海牙計畫

(Hague Programe)，處理了 AFSJ 在安全、庇護和移民、打擊恐怖主義等議題上的

對外行動。海牙計畫明文宣示歐盟應將司法與內政領域置於其對外關係的核心優

先事項，並確保一個協調和一致的策略。於 2009 年的斯德哥爾摩歐洲高峰會，歐

盟通過斯德哥爾摩計畫(Stockholm Programme)，該計畫中 AFSJ 的對外行動主要處

理兩個議題:(1)透過與第三國合作，控制流入歐洲的移民潮，並在會員國之間使庇

護政策趨於一致。(2)透過控管威脅歐盟安全的境內外嚴重犯罪。斯德哥爾摩計畫

顯示 AFSJ 的對外行動轉變為一個有組織的政策框架。 (Vooren and Wessel, 

2014:475-480) 

由前述 AFSJ 的外部領域的轉變，我們可以發現 AFSJ 權限的終極目的仍然是

確保歐盟內部的安全，其外部化的轉變是為了使歐盟得以解決來自境外的威脅。因

此，AFSJ 的外部與內部政策之間有非常明顯的互輔關係，若非未確保歐盟境內的

秩序與安全，則 AFSJ 應不具有對外行動的權限。 

特定 AFSJ 政策領域依據條約之規定有對外行動的可能。首先，AFSJ 的對外

政策中，發展最完備的是與內部和外部疆界有關的政策。依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7

條、77 條第二款、78 條、79 條。並授權歐盟通過有關簽證、歐盟外部邊界檢查、

建立第三國人民自由進入歐盟內部的條件、取消人員內部流動的管制等事項的措

施。其中第 78 條授權歐盟在庇護、暫時保護等事項通過共同政策。為管理和監控

外部邊界，歐盟與其緊鄰之鄰國簽訂協議，以建立歐盟與第三國在邊境管理上的溝

通管道。另一方面，為使第三國公民進入歐盟境內得於申根區內不須相關文件而自

由移動，歐盟有與第三國簽屬短期免簽證協議(Short term visa waiver)的專屬權限。

但由於特定國家的免簽證有過高的移民風險，歐盟另與此類國家有簽證便捷化

(Visa facilitation)協議，簡化簽證辦理的行政程序。最後則是重新接納(Readmission)

協議，重新接納協議主要涉及邊境管制，遣返非法移民後，加強與非法移民的所屬

國家合作，重新接納非法移民。重新接納協議的問題是其權限性質，雖然 AFSJ 政

策可適用普通立法程序，然而實際接收非法移民的卻是會員國，而會員國之間對於

非法移民的態度不一，導致即便歐盟簽訂了有重新接納條款的協議也無法自動執

行，而會員國也被允許自行與其他國家簽署雙邊的重新接納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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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條約賦予 AFSJ 就司法事務與第三國合作。AFSJ 在司法合作事務上，

依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81 條，該條授權歐盟以發展有跨國關聯的民事司法合作

為目標，並表列了數項歐盟可經由普通立法程序採用的具體措施。然而，在民事司

法合作的事務上，AFSJ 有專屬的對外權限並為歐盟法院所承認。依據 1/03 意見70，

歐盟有專屬權限簽署有關民事和商業事務的司法管轄權和執行判決的盧加諾公約

(Lugano convention)。雖然 AFSJ 在簽訂民事和商業事務的司法管轄權和執行判決

上有專屬權限，但由於各協議所涉及的範疇不僅此二類事務的議題，故大部分有關

民事司法合作的協議皆以混合協議的形式簽署。(Vooren and Wessel, 2014:481-496)

歐盟另透過授權會員國的方式，授權會員國簽署屬於此 AFSJ 領域的國際公約。 

條約另外賦予 AFSJ 在刑事司法事務上合作的授權。依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82 條，歐洲聯盟的刑事司法合作，以法院判決的相互承認為基礎。依據歐洲聯盟

運作條約 82 條第二款，以司法相互承認為目的，於必要時，歐盟得用最低標準的

方式立法進行法規整合以利司法相互承認。單就條約的規範，本條並不涉及 AFSJ

的對外權限，但依據隱含權力理論，歐盟在 AFSJ 中刑事司法合作領域也具有對外

行動的權限。雖然歐盟有批准此類型事務的對外協議的法律依據，但歐盟簽訂聯合

國打擊跨國犯罪公約以及該公約的兩個議定書時卻是適用發展合作政策的法律依

據。另一方面，AFSJ 的刑事司法事務合作的對外權限有司法互助協議(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greement)和引渡協議。司法互助協議使締約國與歐盟在刑事司法事務

中的採證、調查等程序事項上合作。引渡協議則涉及歐盟與締約國之間設定有關引

渡嫌疑犯受審，或引渡判決確定之犯人以執行判決等事項上的條件。歐盟所簽訂的

司法互助協議和引渡協議設定了會員國與協議締約國締結相關協議的最低標準，

會員國必須依據歐盟於簽署協議中所設定的最低標準執行。 

最後，AFSJ 為維護歐盟境內的安全得與第三國簽署協議，這卻點出另一個問

題，亦即 ASFJ 所簽署的協議可能對人民的生活產生直接的影響，而 AFSJ 又有多

少能力於對外關係中確保歐盟內部所保障的基本權利?這類型的問題或許並不涉

及 AFSJ 權限劃分，但實際上對外協議可能影響個人受到國內法所保障的權利，因

                                                           

70 Opinion 1/03, Lugano Convention【2006】 ECR I-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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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AFSJ 的對外領域中必須要解決這類型的問題。而 PNR 案71正是此類型的案件。

PNR 案的起因是美國為打擊恐怖份子以維繫內部安全，立法要求航空公司轉交飛

往美國或由美國出發的航班的乘客資料給美國政府，並於 2004 年開始與歐盟談判

「旅客姓名資料移轉協議」(Passenger Name Record Data Transfer Agreement)。執委

會認為該協議對於個人資料的運用，合乎歐盟於 1995 年通過的指令72中對使用個

人資料中所設定的「充分」(Adequacy)保護要件。歐洲議會對於該協議是否「充分」

保障個人資料隱私有所疑慮，並認為執委會已經逾越其所獲的授權範圍，於是提起

訴訟。本案中，除執委會認定係爭協議與打擊恐怖主義以維護安全有關，法院也將

該協議的規範內容連結到刑事政策領域。因此本案與 AFSJ 產生的對外領域產生連

結。最後，法院基於該協議的內容對於個人資料的保護並不滿足「充分」的保護要

件，而宣告簽署該協議無效。本案表明 AFSJ 領域的對外政策中，若會影響個人於

國內或受到歐盟法律保障的權利，AFSJ 的對外領域必須要提供充分的保障。 

前述數種歐盟對外權限的樣態和政策，反映的是歐盟清楚認知到，對於境內安

全和秩序的維護，必須防止來自境外的威脅進入歐盟後自由的流動不受控管，AFSJ

的對外權限便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在執行歐盟內部在司法合作上的目標，歐盟得

運用 AFSJ 政策對外簽署司法合作協議，確保在會員國之間的司法判決互相承認和

執行可以順利落實。因此，AFSJ 的對外權限逐漸蓬勃發展，但其與其他權限的分

野也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一樣模糊。尤其是在安全問題上，AFSJ 與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兩者的目標有非常相似。AFSJ 是否可以運用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5 條所

明文授權之限制性措施打擊境外的恐怖主義?在海盜問題上，與他國簽署的協議是

否專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還是有AFSJ的刑事司法事務合作適用的可能?因此

權限之間的分野有賴歐盟法院釐清。 

 

                                                           

71 Joined Case C-317/04 & C-318/04 Parliament v. Commission (Europea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Agency)【2006】ECR I-3771, 30 May 2006 (PNR) 

72 Directive 95/46/EC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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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AFSJ 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權限劃分 

一、 限制性措施的劃分:C-130/10 Parliament v Council 

(一) 限制性措施的法律依據 

歐盟作為全球行動者，除了運用本身制度和經濟成果，誘使其他行為者接受其

主張，例如:運用發展合作政策的「科多努協定」使歐盟對於發展中國家得施加影

響力。另一方面，歐盟也有在外交上對他國行使強制力的工具，包括勸告、利益的

收回以及溫和的經濟或政治制裁，等「限制性措施」行為。(張亞中, 2015:3-23) 

AFSJ 的限制性措施規範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75 條:「只要是必要者，以期

達成的 67 條針對預防和防治恐怖主義與相結合活動之目標，依據普通的立法程序。

歐洲議會與理事會應以規章建立一個針對資金移動與支付行政措施的架構，得包

括自然人或法人、團體或非國家的單位所有或持有的金錢、財務上財產價值或經濟

上獲利之凍結。」條文中指涉的架構，應由執委會提案，理事會公布措施。 

然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15 條，另外規範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限制性

措施。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第一款規定:「若依據歐洲聯盟條約標題五的二章

公布的決議規定終止、限制或完全停止與一個或數個的三國經濟與財務關係時，則

基於外交暨安全政策的聯盟高級代表與執行委員共同的提案，理事會以條件多數

決公布必要的措施。理事會應告知歐洲議會。」同條第二款規定:「若依據歐洲聯

盟條約標題五的二章公布的決議如此規定時，則依據的 1 項規定的程序，理事會

得對自然人或法人、以及團體或非國家的實體，公布限制性措施。」 

比較兩限制性措施，可以發現兩條文所規範的限制性措施都是以減損目標經

濟利益為手段。然而，在適用的對象部份，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限制性措施得以

國家為對象，AFSJ 的限制性措施則未規範其他國家是其施行對象。而在決策程序

上，AFSJ 的限制性措施應以普通立法程序決策，賦予歐洲議會與理事會相同的決

策權。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限制性措施則僅課與理事會告知歐洲議會的義務。

由於措施的內容和施加的對象雷同，運作時必然導致權限衝突。 

(二) C-130/10 案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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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 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1390 號決議，對奧薩瑪·賓·拉登、蓋達組織

和塔利班成員以及其他與該組織有關連的個人、團體、事業、實體採取措施。前述

的措施中包括延續過去安理會 1267 號決議和 1333 號決議的凍結資金。有鑑於安

理會 1390號決議須由歐盟執行，2002年 5月理事會通過共同立場 2002/402/CFSP73，，

對賓拉登、蓋達組織的成員、與蓋達組織和塔利班有關聯的個人、團體、企業、實

體實施限制性措施。理事會於同日通過規章 881/200274對前述共同立場的中所規範

的實施限制性措施，並於該規章的附件 1 中列舉限制性措施的實施對象。 

理事會於 2009 年 12 月 22 號通過 1286/2009 規章75，該規章是依據歐洲聯盟

運作條約 215 條的二款，並適用來自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和執委會的共

同提案。本規章的內容主要是補足規章 881/2002 中對人民基本權利於程序上保護

的不足。歐洲議會主張該規章適用錯誤法律依據，正確法律依據應為歐洲聯盟運作

條約第 75 條，因此以理事會為被告向歐盟法院提起無效之訴。 

(三) 第三款 原告主張 

本案的原告為歐洲議會，其主張為系爭規章應適用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75 條，

而非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15 條。歐洲議會的主張可以分為兩點，分別是本案之

訴訟標的規章 1286/2009 法律依據選擇錯誤，以及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之要件

未被滿足。 

1. 系爭規章法律依據選擇錯誤 

                                                           

73 Council Common Position of 27 May 2002 concerning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Usama bin Laden, 

members of the Al-Qaida organisation and the Taliban and other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m and repealing Common Positions 96/746/CFSP, 1999/727/CFSP, 

2001/154/CFSP and 2001/771/CFSP 

74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881/2002 of 27 May 2002 imposing certain specific restrictive measures 

directed against certain persons and entities associated with Usama bin Laden, the Al-Qaida network 

and the Taliban, and repealing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467/2001 prohibiting the export of certain 

goods and services to Afghanistan, strengthening the flight ban and extending the freeze of funds and 

other financial resources in respect of the Taliban of Afghanistan 

75 Council Regulation (EU) No 1286/2009 of 22 December 2009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881/2002 

imposing certain specific restrictive measures directed against certain persons and entities associated 

with Usama bin Laden, the Al-Qaida network and the Tali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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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爭規章的目的和內容 

歐洲議會主張系爭規章應與規章 881/2002 適用相同的法律依據，亦即適用里

斯本條約前的歐洲共同體條約 60 條、301 條、308 條。然而，里斯本條約生效後，

規章 881/2002 所適用的條文已經撤銷或無法適用，因此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75 條

是防範恐怖主義和相關活動的法律依據。而就系爭規章的內容來看，系爭規章的內

容與規章 881/2002 並無顯著的差異，惟一的差異在表列限制性措施實施對象的程

序。因此，系爭規章增加修訂了實施限制性措施的立法性架構，其性質應屬於歐洲

聯盟運作條約第 75 條所謂的「行政措施的架構」。 

系爭規章的目的，如同規章 881/2002，是打擊恐怖主義及其財務支援。依據歐

盟法院於 Kadi and Al Barakaat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案76的判決，規章 881/2002

的目的是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尤其是透過凍結相關人、團體、實體的資金以切斷對

恐怖組織的財務援助。歐盟法院於判決之中，另指出規章 881/2002 的目的若為追

尋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則會牴觸歐洲共同體條約 308 條之規定，因此應不屬於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目標。因此，歐洲議會主張系爭規章增修規章 881/2002，使

其得以施行，應不屬追求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目標，故不應適用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第 215 條。 

最後，歐洲議會主張使用「內部恐怖主義」和「外部恐怖主義」區分所應適用

之權限並不合乎現實，因為成功打擊恐怖主義必然是國際性質的。歐洲議會認為，

無法保證在歐盟境內執行的恐怖主義或相關活動，會在歐盟內部或外部產生威脅。 

(2) 整體條約架構 

歐洲議會認為本規章涉及個人及團體的權利保護，並主張里斯本條約生效後，

所有涉及基本權利的歐盟措施都必須經過普通立法程序。因此，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第二款的限制性措施僅得於不產生同等基本權利問題時適用。 

除前述基本權利保障的問題外，歐洲議會也認為限制性措施會影響資本流動

和支付，導致歐盟內部市場的正常運作受到侵擾。在規章 881/2002 中也明確提及

                                                           

76  C-402/05 P - Kadi and Al Barakaat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v Council and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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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措施應避免扭曲歐盟內部的競爭。在與內部市場的連結之外，限制性措施與

AFSJ 有所連結，因為打擊恐怖主義是 AFSJ 條約明定的目之一。 

最後，歐洲議會不認為系爭規章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間有所連結，亦即於

里斯本條約前通過的共同立場 2002/402 不足以作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所要

求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定。歐洲議會主張，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決策程序

規範於歐洲聯盟條約 24 條第一款，若使條約所明文規範的程序以外的決策程序生

效，無疑地不合乎條約之規範，且將剝奪會員國國會行使職權和歐洲議會行使普通

立法程序的機會。且在 Kadi 一案中，歐盟法院認為將共同體條約 308 條納入為法

律依據的理由是 308 條賦予歐洲議會就與個人權益相關的措施行使職權參與決策。 

因此，就條約架構來看，歐洲議會主張若歐盟基於打擊恐怖主義和內部市場的

原因，通過一個會對個人和團體在基本權利有直接影響的措施，若普通立法程序有

適用的可能而未被適用，將違背歐盟條約之規定。這樣的主張合乎里斯本條約強化

歐盟的民主，並提供議會審查表列打擊對象的程序。若承認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第二款為合適的法律依據，於實務上，將會剝奪大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5 條大部

分的功能。 

2.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之要件未被滿足 

(1) 系爭規章未合乎執委會與高級代表共同提案的要件 

歐洲議會主張本案訴訟標的規章 1286/2009 通過前，執委會無法正當地提交與

高級代表的共同提案。蓋因執委會之任期業已於 2009 年 10 月 31 日屆滿，新任的

執行委員須待 2010 年 2 月 10 日始能上任。即便基於業務連續的考量，容許屆滿

執行委員執行特定業務，應不許其以增修措施的法律依據的方式提出重大政治提

案，剝奪該措施具有的立法性質，使歐洲議會和會員國國會無從影響該法案。 

歐洲議會也不認為執委會和高級代表的提案可以被視為是繼續 2009年 4月 22

號執委會的單獨提案。歐洲議會認為系爭規章的提案，僅由高級代表簽署里斯本條

約生效前的執委會提案，並不合乎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第二款為高級代表所

設下的要求。作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負責人，高級代表也應於共同提案中，聲

明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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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爭規章通過前缺乏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定 

歐洲議會認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的適用，必須要先行有一個共同外交

暨安全政策決定的存在。而本案中，系爭規章的前言提及共同立場 2002/402。歐洲

議會認為該共同立場並不構成在 215 條中的決定。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前通過的共

同立場也不應被視為 215 條的決定。 

(四) 被告主張 

本案的被告為理事會。理事會主張有鑑於系爭規章的目的和內容，系爭規章應

屬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權限。理事會主張系爭規章的目的，如同規章 881/2002，為

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及其資金，以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而系爭規章的內容與其目的

一致，並加入了將限制性措施對象的表列程序。 

理事會主張規章 881/2002 與系爭規章並不落於 AFSJ 的範疇之內。因為此二

規章並未涉及邊境管理、內部安全、判決承認等事項。而里斯本條約施行前，條約

中沒有歐盟對「內部」恐怖主義採行限制性措施的法律依據。而唯一授權限制性措

施的法律依據為歐洲共同體條約 60 條、301 條、308 條，這些法律依據僅適用於對

外行動，亦即「外部」恐怖主義。 

理事會主張，按照里斯本條約後的條約架構及文字，威脅和列入清單的人或團

體的所在地是決定適用法律依據時的依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5 條是用來凍結「內

部」恐怖分子資金的法律依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則適用至對第三國或國

際社會產生威脅的「外部」恐怖主義。因此若適用 AFSJ 的 75 條限制性錯打擊恐

怖主義以保障第三國的安全而非歐盟內部安全時應不合法。 

理事會反對歐洲議會以整體條約架構的方式作為判斷正確法律依據的標準，

且認為歐洲議會的主張等同於運用決策程序決定所適用的法律依據，而那樣的主

張不合乎各歐盟機關的權力是依據條約決定，並於不同領域的行動有所不同。僅於

一措施同時適用數法律依據時，歐洲議會的權力是否受到減損才會構成法律依據

選擇的標準。77法律依據的選擇，仍應措施的內容及目標等客觀因素為準，即便歐

                                                           

77 C-155/07 Parliament v Council【2008】ECR I-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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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法院於 Kadi 一案承認參與程序的權力，那也不過是補充歐盟法院主要的論點而

已。 

對於歐洲議會尊重基本人權的主張，理事會認為該主張與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第三款牴觸，因為該款已經約束依據本條採取的限制行措施需要提供必要的

法律的保障，且也承認本條限制行措施可能會對基本人權產生影響。同時該條文也

確保共同市場的正常運作。 

至於系爭規章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連結，理事會將係爭規章連結至蓋達

組織所構成的具體威脅。系爭規章是歐洲聯盟履行其來自聯合過憲章的義務，因此

將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納入適用法律依據的考量是很合理的。且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與 AFSJ 的分野未受里斯本條約影響，歐洲聯盟條約 40 條劃定界線的功能仍

然存在。因此考量系爭規章的目的和內容，歐洲聯盟運作 215 條應為唯一可行的

法律依據。 

至於歐洲議會主張於新任執委會上任前，執委會不應有重大提案。理事會認為

執委會於任期屆滿後，於等待新任執委會提名的期間確保必要的業務繼續，合乎歐

盟高峰會的決定78。且於該期間，歐洲議會也與執委會持續作業，如同執委會仍然

正當的存在。且系爭規章是基於高級代表於 2009 年 12 月 14 號簽署同年 4 月 22

日的規章提案而通過，該提案於執委會任期屆滿後仍有效力。而里斯本條約僅變更

了通過系爭規章的程序。 

理事會認為就算退一步而言，歐洲議會所主張執委會屆滿卸任的情況，可以類

比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46 條所規範的所有執委會成員請辭。而司法的裁判並不支

持請辭的執委會成員可以撒手不理其當前業務。79且由於歐洲議會並未通過不信任

案，因此是否有歐洲共同體條約 201 條之適用不無疑問。 

                                                           

78  Decision 2010/80/EU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of 9 February 2010 appointing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J 2010 L 38, p. 7). 

79 Joined Cases T‑228/99 and T‑233/99 Westdeutsche Landesbank Girozentrale and Land Nordrhein-

Westfalen v Commission [2003] ECR II‑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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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歐洲議會主張，共同立場 2002/402 的效力不得延續至里斯本條約生效後

成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定。理事會主張共同立場 2002/402 界定了凍結資金

所必須的條文和程序，其後通過了規章 881/2002。即便系爭規章是為符合 Kadi 一

案而增訂程序保障條款，並不表示必須修訂共同立場 2002/402。若一要求採用限制

性措施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措施早已存在，且該措施未被撤銷、宣告無效或增訂，

則不得要求通過一個新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措施，否則將違背過渡規定議定書

(Protocol on transitional provisions)第 9 條規範的規定。 

瑞典政府加入訴訟支持理事會。瑞典主張歐洲議會的主張忽略了在打擊恐怖

主義的脈絡之中，除了凍結恐怖份子的資產外，歐盟尚有通過其他措施，例如對境

外的恐怖份子或有關聯的人的旅行禁令。瑞典政府主張，按照歐洲議會的主張將會

導致在實施同一個聯合國制裁的制度之中，各措施須適用不同法律依據，而各法律

依據在歐盟內部政策以及共同外交政策所規範的決策程序並不相同，這樣的結果

應非條約所意欲的。 

執委會認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涵蓋了有所歐洲共同體條約 60 條、301

條、308 條相關的層面。並質疑歐州議會認為歐洲共同體條約 308 條不能追求共同

外交暨安全政策目標的主張。執委會認為歐盟法院於前述 Kadi 一案中並未否認共

同體條約 60 條與 301 條可以追求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目標，而法院指出規章

881/2002 中因為可能影響到共同市場的運作，因此可以適用共同體條約 308 條。

進一步而言，共同體條約 308 條提供歐盟對與非會員國的統治政權無關的自然人

或法人實施限制性措施。 

最後，執委會主張歐盟運作條約 75 條和 215 條無法一起作為系爭規章的法律

依據，因為此二法律依據的決策程序和條件並不相容。執委會強調歐洲聯盟運作條

約 75 條和 215 條之間的關鍵差異是 215 條需連結至 CFSP 的決定，而不論恐怖威

脅所在的具體位置或規模大小。因此，當歐盟依據一個 CFSP 決定在歐洲聯盟運作

條約的架構中對恐怖份子施以限制性措施，唯有 215 條是可能的法律依據。 

(五) 歐盟法院的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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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告與被告的主張，法院需要解決的爭點包括:法律依據選擇的方式為何?

規章 881/2001 所適用之法律依據與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5 條和 215 條之間的關係

為何?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5 條的適用範圍為何?系爭規章的內容與目的為何?適用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5 條與 215 條對於歐洲議會的特權影響為何? 

1. 歐盟條約法律依據選擇方式為何? 

歐盟法院以過去案立法建立的法學方式出發，重申共同體措施的法律依據選

擇必須基於可受司法審查的客觀因素，亦即措施的內容及目的。而審查措施的內容

和目的若得出複數的目的或內容，應視是否有主要的目的或主要的內容。若複數的

目的和內容同等重要且無法分離，則例外可引用數條條約作為法律依據，但數個法

律依據所規範的決策程序必須相容。 

歐盟法院進一步審視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5 條與 215 條所規範的決策程序。75

條的限制性措施的決策程序為普通立法程序，因此只須要理事會以條件多數決和

歐洲議會完全的參與程序。215 條則需有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定為前提，通過

該決定需要理事會以一致決通過，且 215 條僅賦予歐洲議會被告知的權利。由此

可見兩法條所規範的程序互不相容，無法同時適用為同一措施的法律依據。 

2. 規章 881/2001 所適用之法律依據與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5 條和 215 條之

間的關係為何? 

歐盟法院審查於規章 881/2001 中所適用的法律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 60 條和

301 條，分別涉及對第三國的資本流動和緊急措施，以一個或一個以上之第三國全

面或部分的中斷或降低其經濟關係，但實施的對象不含與國家政府無關的對象。此

二條約於里斯本條約後合併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且後法的法律文字與前

法相同。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除了繼受歐洲共同體條約 60 條和 301 條之功能外，

更進一步包含對與國家政府無關的對象。里斯本條約之前，對與統治政權無關的對

象實施限制性措施，如同 Kadi 一案中歐盟法院的判決所示，必須將共同體條約 308

條之權限擴充規定加入適用的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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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5 條，歐盟法院認為與歐洲共同體條約 60 條和 301

條有所不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5 條並未將「以一個或一個以上之第三國全面或

部分的中斷或降低其經濟關係」寫入條約中。歐盟運作條約 75 條應是，為達歐盟

聯盟運作條約 67 條所設下的目標而有必要時，以打擊恐怖主義和相關活動為目的，

所設立有關資本流動和支付的行政措施框架的定義。 

3.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5 條與 215 條的適用邊界為何? 

歐盟法院認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的功能是連繫歐盟對外行動以及共同

體，而歐盟運作條約 75 條則否。歐盟法院於理由中指出，215 條第二款則有關理

事會基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決定，針對自然人或法人、以及團體或非國家的實體

採用限制性措施。而 215 條中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決定的要件，是歐盟運作

條約 75 條所無的。 

歐盟法院認為歐盟運作條約 75 條與 215 條兩者都可以打擊恐怖主義和相關活

動為其目的，雖然 215 條未明文規定僅限於打擊恐怖主義，也不能據此主張 75 條

是打擊恐怖主義更為具體的規定而優先適用。歐盟法院於判決理由中指出，AFSJ

中打擊恐怖主義的目標設定於歐洲聯盟條約 3 條第二款，但也合乎歐盟對外行動

以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為目標的規定，亦即歐洲聯盟條約 21 條的二款 c 項和 24 條

第一款之規定。因此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15 條並不僅限定於維護國際和平和安

全，對於打擊恐怖主義也可以適用。但即便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和 75 條的目

標相同可以互相合作，也不表示兩者的範疇相同，故不認為 75 條較 215 條更為明

確。 

4. 本案訴訟標的規章 1286/2009 的主旨和內容為何? 

歐盟法院認為，如同歐洲議會的主張，本案訴訟標的規章 1286/2009 僅增修規

章 881/2002，使其符合歐盟法院於 Kadi 案的判決中，賦予被列入限制措施清單中

的人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因係爭規章延續規章 881/2002 的主旨及內容，於 Kadi 一

案業經法院確認，其目的為履行聯安國安理會的義務和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故與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有所關聯。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第二款足以作為本案

中限制性措施的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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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認為 881/2002 中納入歐洲共同體條約 308 條作為法律依據，並未改

變該規章的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結論。歐盟法院認為，雖然歐洲共同體條約

308 條不得作為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法律依據，但為使規章 881/2002 得對於與

第三國統治政權無關的自然人或法人、團體或非國家實體實施限制性措施，歐洲共

同體條約 308 可做為輔助的法律依據。歐盟法院也發現，輔助性質的法律依據於

里斯本條約後已不復存在，因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二款已明文針對前述的

限制性措施行對象規範。 

對於歐洲議會主張區分「內在恐怖主義」與「外在恐怖主義」於現實中不可行，

歐盟法院認為並不足以挑戰選擇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第二款作為法律依據。

蓋因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第二款作為法律依據足以回應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的決定，將限制性措施施行至涉及恐怖活動的自然人或法人、團體或非國家實體。 

5. 在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75 條與 215 條間的法律依據選擇，對於歐洲議會特

權影響為何? 

歐盟法院於判決中指出，75 條與 215 條之間的法律依據選擇，的確會在決策

程序上有所不同，使歐洲議會的權力因法律依據適用的不同而有差異。但法律依據

選擇的方式並非是以所適用的程序判斷。 

雖然歐盟法院承認歐洲議會參與立法程序是根本性的民主原則，代表著人民

可以透過代議士參與歐盟層級公權力的行使。然而，75 條與 215 條之間對歐洲議

會行使權力所生的差異，是因為條約制定者授權給歐洲議會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

策中較為限縮的角色。 

對於歐洲議會主張，不得於通過侵害基本權利的措施的程序中排除歐洲議會

的參與，否則屬違背歐盟法律。歐盟法院不予承認。歐盟法院於判決中指出，對基

本權利的保障義務，是來自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課予歐盟所有機關的義務。且 75

條與 215 條第三款都要求限制性措施中需包含必要的法律保障條款。因此，歐盟

法院認為，系爭規章已將含有必要的法律保障條款。更進一步來說，若按照歐洲議

會所主張只得適用第 75 條，將導致 215 條第二款的規定形同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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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爭規章的提案是否合乎條約?以及共同立場 2002/402 是否可以作為 215

條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決定? 

歐盟法院判決中指出，執委會任期屆滿後，於等待新任執行委員上任期間，其

業務執行範圍應限定在當前業務的範疇內，並可就其提案的規章的所適用的法律

依據進行增修。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5 條僅要求執委會與高級代表的共同提案，

高級代表並不必然需要提交獨立的理由以支持執委會提案。 

就里斯本條約之前通過的共同立場 2002/402 是否適格作為 215 條的共同外交

暨安全政策決定，歐盟法院依據 36 號議定書，指出該共同立場的法律效力延續至

里斯本條約生效後。且指出，由於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條約中便只規定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的法律行為便只有決定，而無共同立場。若判決共同立場無法作為里斯本

條約後的決定，將使 36 號協議書形同具文。由於該共同立場並未被宣布無效、撤

銷或增修，因此可以作為 215 條中所要求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決定。 

綜合以上原因歐盟法院判決歐洲議會敗訴。 

二、 境外刑事司法領域 

AFSJ 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除前述限制性措施有所競合外，在與第三國就移

送海盜嫌疑人及其財產所簽訂的協議，AFJS 的對外權限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也

會產生競合而生權限適用爭議。因此，歐盟機關間就此類爭議共計向理事會提起二

件訴訟，以下分別討論。 

(一) 模里西斯海盜嫌疑人移送協議案 C-658/11 Parliament v Council 

1. 案件事實 

2010 年 3 月 22 日，理事會授權高級代表與數個第三國就有關嫌疑犯移送事宜

展開談判，談判的對手國之中包含模里西斯共和國。於相同日期，理事會以書面通

知歐洲議會其展開談判的決定。2011 年 7 月 12 日，理事會依據歐洲聯盟條約 37

條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五款和第六款，通過授權簽訂歐盟與模里西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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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協議的決定80，並於 7 月 14 日簽署該協議81，後於同年 9 月 30 日將之發布於

歐盟公報。然而，理事會於 2011 年 10 月 17 日始以書面通知歐洲議會其授權簽署

協議之決定。歐洲議會主張理事會決定 2011/640/CFSP(系爭決定)違反歐洲聯盟運

作條約第六款和第 10 款的規定，於是提起訟訴。歐洲議會以理事會決定

2011/640/CFSP 為標的，向歐盟法院提起無效之訴並維持該決定之效力至其被替換。 

2. 主要爭點 

系爭決定所欲簽署的協議是否為是用普通立法程序的權限?歐洲議會主張理

事會錯誤的將系爭決定所授權簽署的協議，界定為專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以

至於該歐洲議會無法參與該系爭決定通過的程序。因為系爭決定所欲簽署的協議

涉及刑事司法事務的合作以及警政合作，另外也與發展合作政策有關連。歐洲議會

與執委會認為前述事務皆應有普通立法程序的適用，因此該決定所應適用之條約

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五款 a 目之 v，歐洲議會應可行使批准權。 

此外，歐洲議會主張，系爭決定是在執行共同行動 2008/851，而該共同行動屬

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並不足以得出系爭決定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結論。

由於共同行動 2008/851 和系爭決定的範疇和目標不同。由於前者屬於「大西洋行

動」(Operation Atlanta)其目的在於捉捕海盜嫌疑人，因此屬於軍事行動。後者則不

具有軍事行動的性質，因為系爭決定所簽署的協議中包括嫌犯的移送和起訴。歐洲

議會認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三項將歐盟對外協定區分為「專屬」和「主

要關係到」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82，而同條第六項僅規定「專屬」可以排除歐洲議

                                                           

80 Council Decision 2011/640/CFSP of 12 July 2011 on the signing and conclusion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Republic of Mauritius on the conditions of transfer of suspected 

pirates and associated seized property from the European Union-led naval force to the Republic of 

Mauritius and on the conditions of suspected pirates after transfer 

81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on the conditions of 

transfer of suspected pirates and associated seizedproperty from the European Union-led Naval Force 

to the United Republicof Tanzania 

82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三項:「執委會、或在計畫中的協定專屬於或主要關係到共同外交暨

安全政策時，外交暨安全政策的聯盟高級代表應向理事會提出建議；理事會應公布一個關於授

權進行談判與任命的決定，按照計畫中協定的標的、聯盟進行談判的人員與聯盟談判代表團團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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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參與83。若是「主要關係到」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協定，歐洲議會應有參與

程序的權利。 

最後，歐洲議會主張，其於歐盟與模里西斯協定的締結過程中，未被立即與一

般地告知，因此理事會違反了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 10 項。由於理事會直到

協定簽署後 3 個月，始將協定的文本和系爭決定寄給歐洲議會。 

3. 歐盟法院的判決 

歐盟法院首先於判決中重申判例法中建立的法律依據選擇方法。歐盟措施必

須基於可受司法審查的客觀因素，包括措施之目的與內容。若經審查揭示該措施追

求兩個目的，或有兩個內容，且其中一個目的或內容可被視為是主要的，則措施必

須要基於該主要目的或內容適用單一法律依據。若一措施同時具有數個無法分離

且不為附帶性的目的或內容，該措施可以例外的適用數個法律依據。 

歐盟法院發現，在聽證階段中，歐洲議會便不再主張系爭決定應適用歐洲聯盟

條約 37 條以外的實體法律依據，因為歐洲議會的明確地承認系爭決定和協定追求

的目標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此外，歐洲議會也承認，雖然系爭決定和協定也

追求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以外的目標，但都僅是附帶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的目標，故系爭決定得適用歐洲聯盟條約 37 條作為法律依據，並排除其他法律依

據的適用。 

對於受歐洲議會主張系爭決定中的附帶性的目的，足以使系爭決定不專屬於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從而排除係爭決定適用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六項之

「除係專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協定外」規定。歐盟法院並不接受如此的條約

解釋方式。 

                                                           

83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六項:「基於談判人員之提案，理事會公布一個關於協定締結之決

定。除係專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協定外，理事會公布關於協定締結之決定 

 a 在下列情形，在歐洲議會之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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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於判決中指出，條約文字的確僅寫到「專屬於」，但法律文字形式本

身並不僅允許一種解釋方式。歐盟法院指出，其判決先例所秉持的見解，一致都是

在闡釋歐盟法條時，並非僅考量法律文字形式，也需考量其立法目的及背景。 

里斯本條約後出現的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其目的是為了合乎明確、一

致、合理化的要求，故設定有關談判和締結國際協定的單一程序普遍適用至歐盟各

個政策，僅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條約設有特別程序。正因為 218 條的普遍性質，其

程序必須斟酌條約中各政策領域規範的特性。因此 218 條第六項中規範三種類型

的協定締結程序，每一種程序中歐洲議會皆有不同的職權，分別是:受諮詢權、批

准權、完全排除於協定締結程序。在所有程序中，不得侵害 218 第 10 項賦予歐洲

議會於所有程序中，有受到立即且一般的告知的權利。這樣的規範是將歐盟內部機

關間的權力分配反映於歐盟對外領域之中，以確保條約中規範的機關平衡在每個

領域中都獲得保證。因此歐盟法院認為是締結協議的決定的實體法律依據，決定適

用哪種類型的程序。 

歐盟法院也指出，以實體法律依據決定所適用的程序法律依據，合乎法律穩定

性的要求。歐盟法院指出，如此的條約解釋使可適用的程序必須基於客觀可受司法

審查的標準判斷，如此一來可以確保法律的一致性。歐盟法院指出，歐洲議會的主

張會使適用相同法律依據的歐盟措施適用不同程序，將導致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針對歐洲議會主張其立即且一般的被告知的權利受到侵犯。歐盟法院首先釐

清其管轄權。歐盟法院發現，依據歐洲聯盟條約 24 條一項，以及歐洲聯盟運作條

約 275 條第一段之規定，原則上歐盟法院對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無管轄權。此

二條約，致使歐盟法院缺乏歐洲聯盟條約 19 條所賦予的普遍管轄權，因此必須較

為限縮的解釋。 

雖然係爭決定是單獨適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實體法律依據，但於係爭決

定的前言之中，可見其所適用之程序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五項與六項。

而歐盟法院認為前述對於歐盟法院管轄權的限制，應不及於排除歐盟法院解釋 218

條。歐盟法院應有對 218 條有關締結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協定的程序之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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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認為，自從宣布開始談判歐盟與模里西斯間的協定起，理事會便未於

每個談判和締結協定的階段即時告知歐洲議會。對於理事會主張已將係爭決定公

布於公報，歐洲議會應可注意到的主張，歐盟法院並不接受。歐盟法院認為理事會

將係爭決定發布於公報之上，是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97 條之規定。然而，歐洲聯盟

運作條約 218 條第六項的資訊要求，則是確保歐洲議會得對歐盟的對外行動進行

民主審查。更具體地來說，歐盟法院認為歐洲議會享有即時和一般的被告知的權利，

是為了於締結協定的決定做成時決定所適用之法律依據，歐洲議會能確認其權力

受到尊重。歐盟法院承認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決策程序之中，歐洲議會所扮演

的角色是受到限制的。但歐盟法院認為不得就此推斷歐洲議會不得監督該政策，因

此理事會違反歐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六項之規定。 

綜上所述，歐盟法院判決，宣告本案訴訟標的決定 2011/640/CFSP 無效。 

 

(二) 坦桑尼亞共和國海盜嫌疑人移送協議案 C-263/14 Parliament v Council 

1. 案件事實 

2008 年間，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1814 號決議、1816 號決議、1838 號決議。此

三項決議，聯合國安理會宣示其有對海盜行為和武裝搶劫威脅運送人道救援物資

至索馬利亞、國際航運、商業路線和其他弱小船隻的安全有重大顧慮。此外，於

1846 號決議前言中，聯合國安理會宣示，於索馬利亞領海和公海上的海盜行為和

武裝搶劫惡化了該國的處境，而該國的處境構成對於國際安全和和平的威脅。 

聯合國安理會 1846 號決議，籲請所有國家，特別是船旗國、港口國和沿岸國、

海盜和武裝搶劫行為受害者和實施者的國籍國以及國際法和國內立法規定擁有相

關管轄權的國家，按照適用的國際法，包括國際人權法，合作確定管轄範圍並調查

和起訴索馬里沿海海盜和武裝搶劫行為的責任人，此外提供各種協助，包括針對其

所管轄和控制的人員，如被害人和證人以及在根據本決議開展行動過程中扣留的

人員，提供處置和後勤方面協助。 

於聯國安理會 1861 號決議中，安理會指出，由於缺乏能力和國內立法，而且

不清楚在抓到海盜後如何處置他們，因而妨礙國際上對索馬利亞沿岸海盜採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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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有力的行動，在一些情況下，還導致海盜未受懲處即被釋放。安理會於該決議中 

邀請在索馬里沿岸打擊海盜行為的所有國家和區域組織與願意羈押海盜的國家訂

立特別協議或安排，讓這些國家，特別是該區域各國的執法人員(「登船執法人員」)

登船，以便利調查根據本決議開展的行動而被拘留的人員在索馬利亞沿岸所從事

的海盜行為和武裝搶劫行為並進行起訴。 

為了回應這些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歐盟通過共同行動 2008/85184，以軍事行動，

又名大西洋行動，支援打擊索馬利亞沿岸的海盜。與前述軍事行動有所關聯，理事

會於 2010 年 3 月 22 日以書面向歐洲議會聲明，與第三國談判並締結國際協定有

其必要性。於該書面聲明中，理事會指出，依據共同行動 2008/851 之規定，在索

馬利亞領海中涉嫌或犯下海盜行為或武裝搶劫，為了起訴之目的而受到逮捕和拘

留之人，以及其用以執行該犯罪之財產，可移送至任何願意對這些人或財產行使管

轄權的第三國，只要移送之條件為第三國以與相關國際法一致之方式同意。此外，

理事會於該書面通知中告知歐洲議會，按歐洲聯盟條約 37 條，高級代表已被授權

開啟談判，與模里西斯共和國、莫三比克共和國、南非共和國、坦尚尼亞聯合共和

國、烏干達共和國締結移送協定。 

於 2014 年 3 月 19 日，理事會通知歐洲議會，由於與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的

談判已經結束，理事會通過決定 2014/198/CFSP(係爭決定)。歐洲議會就係爭決定

提起無效之訴。 

2. 主要爭點 

歐洲議會主張係爭決定錯誤地單獨適用歐洲聯盟條約 37 條作為法律依據。歐

洲議會認為本案中與坦尚尼亞簽署的國際協定有雙重的目的，除了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的目的外，尚有適用普通立法程序的刑事司法合作與警政合作，故正確的法

律依據應加入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82 條與 87 條。因此該國際協定不應適用專屬於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國際協定簽署程序，而須取得歐洲議會的批准。在聽證程序

                                                           

84 Council Joint Action 2008/851/CFSP of 10 November 2008 on a European Union military operat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deterrence, prevention and repression of acts of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off the 

Somali c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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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洲議會主張，若係爭決定因為 AFSJ 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所應適用的程序

不相容，導致無法將法律依據合併適用，則應單獨適用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82 條與

87 條作為系爭決定之法律依據。 

歐洲議會另主張理事會未於談判和簽署的所有階段中，即時且一般的告知歐

洲議會，因此理事會違反了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十項所賦予義務。歐洲議

會主張，理事會僅於本案協議開始談判之，以及通過系爭決定時，告知歐洲議會。

且於通過系爭決定之前，高級代表和理事會並未使歐洲議會持續的受到告知其討

論的內容。最後，理事會並未告知歐洲議會談判的代表、系爭決定的內文、歐盟與

坦尚尼亞協議的內文。 

3. 法院判決 

歐盟法院首先申明，涉及有關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條文作為法律依據的法

案時，歐盟法院的職責在於確保執行該政策不會侵犯到歐洲聯盟運作條約所規定

的權限，包括權限之範疇以及程序。因此選擇正確的法律依據有其憲法上的重要性，

尤其是當正確的法律依據所應適用的決策程序與實際上所依循的程序有所不同時，

適用錯誤的法律依據將會導致該政策被廢止。而法律依據選擇之方式，依循歐盟法

院的判例法，歐洲聯盟行為的法律依據選擇必須基於可受司法審查的客觀因素，包

括措施的內容與目的。若經審查揭示該措施追求兩個目的，或有兩個內容，且其中

一個目的或內容可被視為是主要的，則措施必須要基於該主要目的或內容適用單

一法律依據。若一措施同時具有數個無法分離且不為附帶性的目的或內容，該措施

可以例外的適用數個法律依據。 

在歐盟與坦尚尼亞的協定中，歐盟法院發現其內容正如同該協議的第一條所

示，皆在界定歐盟海軍(European Union-led naval force, EUNAFOR)所拘留的海盜罪

嫌疑人、行為人、意圖進行海盜罪之人與所沒收之相關財產，移送至坦尚尼亞的條

件和模式，以及移送後對那些人的待遇。依據協議中之規定，移送的條件以及模式

並須合乎一般原則，尤其是國際人權義務。協議也規範被移送人員的待遇、起訴和

審判，以及有關保存該等人的紀錄，歐盟海軍也應於其能力範圍內提供所有協助給

坦尚尼亞以調查和起訴被移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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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承認，若個別來看，本案中的協議中的一部分與跨境刑事司法合作領

域和警政合作有關。但歐盟法院指出，協議內容中個別的內容與歐盟可採行的政策

領域相近，並不足以斷定係爭決定的法律依據。因此歐盟法院尚需審查該協議之目

的。 

就系爭決定的目的來看，歐盟法院發現簽屬本案與坦尚尼亞的協定，是依據共

同行動 2008/851，該共同行動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範疇。本案的協議是為了

於「大西洋行動」的架構內，許可將歐盟海軍所逮捕和拘留之人，連同其扣押之財

產，移送至願意對那些人和財產行使管轄權的第三國。而由該共同行動的名稱可見，

其目的是用以防範索馬利亞外海的海盜行為和武裝搶劫。本案的協議是為了建立

能使「大西洋行動」目標有效實現的重要機制，透過界定一個移送受逮捕和居留之

人的法律架構，確保他們不會逍遙法外，以強化防範海盜行為的國際合作。這也是

聯合國安理會 1846 號決議籲請各國合作決定管轄權，並對在索馬利亞外海的海盜

和武裝搶劫行為展開調查和起訴。也合乎聯合國海洋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100 條課予締約國在公海上合作制止海盜行為。因

此，確保海盜罪的行為人不得逍遙法外，屬於打擊海盜行為的一個要素，而係爭決

定就是為了簽署這樣的協議而採行。 

歐盟法院更進一步指出，簽訂本案的協議是依據共同行動 2008/851，而該共同

行動與「大西洋行動」之間有緊密的連結，若缺乏該行動，則該協議的目的將不復

存在。 

歐洲議會主張若無本案的協議，會員國本身將確保對受拘留的人展開刑事程

序。歐盟法院認為這個主張並不正確。因為本案歐盟與坦尚尼亞所簽訂的協定之目

的，是當有管轄權之會員國，不願意或無法使用其管轄權時，透過移送受拘押之人

至坦尚尼亞，確保前述的起訴更有效的執行。事實上，此類的移送協議於共同行動

2008/851 中明文規定，為確保被移送的人的待遇符合國際人權法的要求，若未於事

前簽署此類移轉協議，則歐盟海軍於大西洋行動區域中逮捕的人，不得移轉至第三

國。這將會導致大西洋行動的執行和達到其目標變得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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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主張歐盟海軍的逮捕行為，可被視為等同會員國司法或警察機關的

行為，歐洲法院並不接受。歐洲法院指出，歐盟海軍僅能移送於大西洋行動中拘留

的海盜罪嫌疑犯，該行為專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範疇之中的行動框架，並與該

行動框架的成效有不可分的連結。 

據此，歐盟法院檢視歐盟與坦尚尼亞的協議的目的，證實該協議的移送程序構

成歐盟追求大西洋行動之目標的手段，透過確保海盜罪的行為部會逍遙法外，維護

國際和平和安全。由於本案的協議主要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而非刑事司法合

作和警政合作領域，故係爭決定可單獨適用歐洲聯盟條約 37 條作為法律依據，並

適用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六項之程序。 

除前述法院選擇爭議外，歐盟法院必須裁判理事會是否違反歐洲聯盟運作條

約 218 條第 10 項即時且一般地告知歐洲議會的義務。 

歐盟法院首先就過去案例法所建立的法理，重申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

10 項之規定，於談判和締結協定的所有階段中，即時且一般地告知義務適用至任

何國際協定締結的程序，包括專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協定。歐盟法院也承認，

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中歐洲議會被授予的角色是有限的，因為在專屬於該政策

領域的協定談判和締結的程序中，歐洲議會是被排除在外的。即便如此，歐盟法院

認為其監督歐洲聯盟政策的權力並未受到任何的剝奪。 

歐盟法院認為歐洲議會在立法過程中的參與，是在歐盟層級體現根本性的民

主原則，亦即人民應該透過議會的代議士參與權力的運作。歐洲聯盟做條約 218 條

第 10 項所規範的資訊取得，正是歐盟所立基的民主原則的表現。 

前述資訊取得的目的是確保歐洲議會處在可對歐盟的對外行動行使民主控制，

以及確認締結協定的決定所選擇的法律依據，對於歐洲議會的權力有適當的注意。

因此，要求對歐洲議會一般且立即的告知目的，並非是使歐洲議會得參與有關共同

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協定之談判和締結，而是給予歐洲議會確認適用適當的法律依

據，以及在運用其權力時得有對歐盟對外行動整體的知識。而依據歐洲聯盟條約 21

條第三項，歐盟有義務確保其不同領域之間的對外行動一致，而對歐洲議會負有告

知的義務有助於確保對外行動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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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理事會主張告知歐洲議會為高級代表的義務，不被歐盟法院接受。因為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二項的規定，是由理事會授權開啟談判、決定談判方

針、授權締結和簽署協定，因此告知的義務理事會也必須承擔，以確保 218 第 10

項規範的義務可被實現。 

本案中，理事會僅於授權開啟談判以及締結協定時告知歐洲議會。歐盟法院認

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 10 項所賦予的告知義務並不僅限於開啟談判與締結

協定之時，尚包含締約之前的階段，尤其是談判階段。因此告知歐洲議會的義務，

應包含:授權開啟談判、界定談判方針、提名談判代表、指定特別委員會、談判完

成、授權簽署協議、協議於生效前部分適用的決定以及締結該協議。 

由於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對外協定中，歐洲議會被排除於談判和締約的

程序之外，表示對於資訊的要求並包含理事會內部的準備階段。但歐盟法院指出，

告知歐洲議會的義務並不只僅限於前述的階段中，尚包含於談判中所達成的中間

結果。因此對於資訊的要求，使理事會於傳遞協議草案和決定草案給坦尚尼亞當局

以締結協定時，必須同時傳遞前述草案給歐洲議會。 

歐盟法院也指出，於歐盟公報上公布有關簽署和締結協議的決定，並不能彌補

其違反歐洲聯盟 218 條第 10 項的義務。於歐盟公報上公布，是來自歐洲聯盟運作

條約 297 條對於歐盟法案要能生效所規範的要件。但對於資訊的要求則是來自歐

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第 10 巷之規定，以確保歐洲議會能行使其對歐盟對外行動

的監督，並確認其權力於選擇法律依據時受到適當的尊重。 

由於本案中，歐洲議會並未於程序中的所有階段受到即時且一般地告知，無法

行使條約所賦予對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監督權，尤其是對於本案法案應適用

什麼法律依據才是正確的。無視對於資訊的要求，會減損歐洲議會於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領域時使職權的能力，因此構成對於重要的程序要件的侵犯。系爭決定應被

宣告無效。 

三、 判決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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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探討的三個判決，彰顯了歐盟法院自過去擴張解釋共同體權限的路徑，

轉向為歐盟權限平衡的模式。這樣的觀點，體現於執委會於限制性措施案中的主張，

執委會認為，若採用歐洲議會對於限制性措施的解釋，將境外的恐怖主義納入 ASFJ

之限制性措施內，將剝奪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功用。歐盟法院接受了這樣的觀點，

並明確的切分出 AFSJ 之限制性措施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限制性措施的差異，

更進一步說明，即便 AFSJ 之限制性措施於條約中更明確的以打擊恐怖主義為目

標，也不足以說明其具有優先適用的條件。透過這樣的解釋，歐盟法院維繫了共同

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限制性措施功能的完整。 

在模里西斯海盜嫌疑人移送協定一案中，歐盟法院對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 218

條的條約文字解釋， 所謂「專屬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歐盟法院採用實體法

律依據決定程序法律依據的方式，維護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對外協議的簽署程

序完整，不須經由歐洲議會的批准，即便該協議中含有 AFSJ 性質。在坦尚尼亞海

盜嫌疑人移送協定一案中，歐盟法院明確承認在該協議中個別的條文具有 AFSJ 性

質，但歐盟法院認為應就整體協議之內容判斷已決定適用法律依據。這樣的判決與

在 ECOWAS 案中，歐盟法院採用規章中個別的措施作為判斷適用法律依據的方式

有所不同。歐盟法院另外將「有效解釋」納入其裁量之中，因為該協議之簽署是為

回應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海盜問題的決議，將該協議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負責的

打擊海盜行動結合，才能最有效的達成打擊海盜的目的。 

在機關平衡的部分，本文認為歐盟法院對機關平衡原則進行限縮的解釋，在限

制性措施案中，歐盟法院的確承認民主原則是歐盟的基本精神，也是里斯本條約所

強調的，而歐洲議會正是反映這個原則的重要機關。但法院在本章的三個判決之中，

都不採用民主原則作為法律依據選擇的依據，並未嘗試改變在共同外交暨安全政

策之中，對歐洲議會不利的機關平衡。即便歐洲議會也於此三個案件中指出，任何

對個人基本權利的侵害，皆須經過歐洲議會的審議和立法，始有對基本權利較為周

延的保障，歐盟法院亦不接受這樣的見解。歐盟法院以條約制定者之本意解釋機關

平衡原則，確保歐洲議會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不得行駛超越條約授權的權力。 

雖然歐盟法院將機關平衡原則限縮，但歐盟法院並未忽略里斯本條約將共同

外交暨安全政策整併入歐盟法律體制的意涵。歐盟法院將歐洲聯盟 218 條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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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條約簽署程序解釋為歐盟整體條約簽訂之一般規定，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受

其拘束，而其中理事會即時且一般的告知歐洲議會的程序必須受到尊重。歐盟法院

透過強化歐洲議會被告知的權利，賦予歐洲議會於事前得知理事會有關國際協定

所有階段中的法律依據選擇，確保歐洲議會的職權受到尊重，也反映了歐洲議會作

為民主機關對歐盟整體的運行都有審議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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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 

本文以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與發展合作政策、AFSJ 競合所生的五件歐盟機關

間訴訟為焦點，分析歐盟法院於劃定歐盟內的權限分野時所扮演的角色。透過這五

件訴訟，本文可以建立在這類型的機關訴訟模式，並以連續的觀點觀察歐盟法院在

處理機關間訴訟時所扮演的角色。進而在判決理由內部的爭點和結果中，評析歐盟

法院對歐盟內的機關平衡、權限劃分所帶來的影響。由於本文所關注者，僅為歐盟

機關間訴訟，因此本文的解釋效力也僅止於機關間訴訟的案件。對於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的整題判決路徑、法學方法等問題，仍有待未來研究繼續。 

此五案件中，以涉及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競合的權限分類，兩件屬於發展合

作政策、三件屬於 AFSJ。在 AFJS 的判決之中，一個判決是針對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與 AFSJ 中限制性措施的分野，另外二個判決是涉及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國際

協定。誠如前文所述，發展合作政策的目的是透過與發展中國家簽訂協定，故本就

是條約中承認的對外權限之一。而為達成發展合作政策目的，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安

全和穩定是達成發展合作政策目的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在發展合作政策同時與

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在對外權限以及手段上重疊。AFSJ 則與發展合作政策不同，

其本質是維護歐盟境內的秩序和安全，雖然也具有對外簽署協定的權限，但本質仍

是處理內部社會秩序的問題。AFSJ 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產生權限劃分爭議是來

自兩者外觀上的相似，尤其是在維護和平與安全的議題之中，此二權限皆有參與的

可能。 

五個判決之中，理事會於四個案件中為被告，乃因條約中規定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的決策權為理事會所掌握。歐洲議會於五個案件之中皆為原告，原因為共同外

交暨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歐洲議會皆無權參與。透過訴訟以決定正確的法律依

據，歐洲議會或可重新調適當前對他不利的機關平衡。執委會的立場則較為模糊，

由表一可見執委會於五個案件中，兩個案件中為被告方，另外三個案件與歐洲議會

一同為原告。  

以歐盟法院裁判的時間分類，發展合作政策的案件皆發生於里斯本條約之前，

而 AFSJ 的案件則皆發生於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法院的裁判結果，於里斯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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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裁判皆有利於歐洲議會。里斯本條約之後，歐洲議會以法律依據選擇錯誤所

提起的訴訟全部失敗，歐洲議會透過訴訟將普通立法程序適用的範圍擴大並未成

功。但歐洲議會並非一無所獲，歐盟法院在其不得參與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中，

保障其在國際協定簽署的各個程序中即時且一般的被告知。 

歐盟法院作為歐盟機關間訴訟的裁判者，對於歐盟措施的合法性有管轄權，但

對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所通過的措施其管轄權受到限制。對於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歐盟法院僅得依據歐洲聯盟條約 40 條(里斯本條約前為 47 條)的分水嶺條

款，例外地審查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法律依據是否取代了其他權限作為措施的

法律依據。透過審查措施所應適用的法律依據，歐盟法院取得了劃分權限範疇的權

力。但歐盟法院所做的並不僅止於劃定權限的疆界，歐盟法院於模里西斯和坦尚尼

亞的判決中，歐盟法院審查國際協定的簽署程序，並詮釋條約對於簽署國際協定談

判和簽署的程序中告知歐洲議會的義務具有憲法上的重要性，歐盟法院更進一詮

釋該告知義務的目的與內容。透過在闡明簽訂國際協定的程序中歐盟機關所應負

擔的義務，歐盟法院以條約中限縮管轄權的例外條款作為跳板，將司法審查帶入共

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領域之中，使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各項措施合更適切地融入

歐盟的法律體制之中。但這並不表示歐盟法院對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可以進行全

面的司法審查，其管轄權仍受有限制。 

歐盟法院在審查歐盟措施所應適用之法律依據為何時，仍是依循歐盟法院於

判例法中建立的「重心測試」並未在大方向上變更其法學方法。「重心測試」的結

果，決定了歐盟措施主要涉及的內容和目的，並依這些內容和目的適用相對應的法

律依據。 

雖然決定法律依據的法學方法未有改變，歐盟法院對於條約的法律解釋方法

在里斯本條約前後有很明顯的差異。里斯本條約前，歐盟法院對於發展合作政策的

權限範圍是以「演進」的觀點進行闡釋。歐盟法院於解釋條約的文字規定時，將歐

盟官方發布的報告、宣言等納入裁量範圍，並解釋發展合作政策最初的貿易性質，

至今已不全然是為了與發展中國家維繫貿易關係獲取商業利益。歐盟法院認為，發

展合作政策的重點在於消弭發展中國家的貧窮，並提升該國的社會和經濟環境，而

任何有助於達成此目的的手段皆有適用發展合作政策法律依據的可能，因此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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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發展合作政策權限的範圍，相對地限縮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領域。里斯本條約

後，歐盟法院對於條約的解釋方法則相對地限縮，在歐盟和坦尚尼亞的海盜移送協

議案中，歐盟法院坦承該協議中的部分條文，若個別來看，的確屬於刑事司法合作

領域，但歐盟法院不認為這些部分應適用 AFSJ 的法律依據。相對地，在 ECOWAS

一案中，歐盟法院將卻承認即便只有部分從屬於發展合作政策就應適用該法律依

據。歐盟法院規章中的一部分為在西非經濟共同體秘書處中設立小型武器處應屬

於發展合作政策，但其他部分涉及任務行動和警政合作則仍適用共同外交暨安全

政策。相對地限縮了 AFSJ 的適用範圍。 

而在限制性措施的部分，歐盟法院對於 AFSJ 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限制性

措施劃出了界限。歐盟法院點首先就兩者的規範對象做出區別，AFSJ 不得將限制

性措施以國家為對象實施，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則可。歐盟法院承認兩政策的限制

性措施皆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其目標，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目標更為一般，但不

得據此主張 AFSJ 的限制性措施更為具體明確而應優先適用。至於兩者之間如何區

分，盟法院並不接受歐洲議會否定以「內在」和「外在」的方式區分，因此 AFSJ

的限制性措施的施行對象必須為歐盟內在的恐怖主義。即便外在的恐怖主義團體

可能對歐盟內部產生影響，AFSJ 也不必然得對其施以限制性措施。 

歐盟法院於里斯本條約前後對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範圍界定立場轉變，本

文認為主因為歐洲聯盟條約 40 條(里斯本條約前為 47 條)條約文字的更動，以及條

約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整併入歐盟整體的對外權限之中，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之法律位階與其他權限相同。誠如執委會於限制性措施一案中的主張，若肯認 AFSJ

得對境外的恐怖主義實施限制性措施，將剝奪大部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限制性

措施的功能。歐盟法院認知到條約結構的改變，必須要保存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權

限的完整，始合乎里斯本條約修正之意圖。因此歐盟法院釐清權限分野的方向，由

過去擴張共同體政策的路徑，轉變為「權限平衡」路徑，謹慎地確保共同外交暨安

全政策的完整。 

歐盟法院於機關平衡原則的法理運用也更為限縮。在限制性措施以及犯人移

送協定的案件之中，歐洲議會皆主張此類型的爭議皆有高度侵犯基本權的可能，因

此容許歐洲議會加入決策程序始有妥善保障基本權的可能。另一方面，歐洲議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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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解決歐盟民主赤字問題是里斯本條約的重要目的之一，而歐洲議會是實現民

主原則的重要機關，使人民得透過代議士進入行使權力的程序。歐盟法院雖然承認

歐洲議會是實現民主原則的重要機關，但認為機關平衡原則應反映條約制定者所

欲制定的機關互動關係，因此並不認為民主原則可以作為法律依據選擇的方式。 

雖然歐盟法院自機關平衡原則中排除民主原則作為法律依據選擇的指標，但

歐盟法院於解釋條約中國際協定談判和簽署程序的機關平衡時，強化了歐洲議會

的職權。歐盟法院首先於歐盟與模里西斯定犯人移送協定的判決中指出，歐洲聯盟

運作條約 218 條的一般且即時告知歐洲議會的義務，具有憲法上的重要性，並宣

告締結該協議的決定因違反條約規定之告知歐洲議會義務而無效。歐盟法院於接

下來的歐盟與坦尚尼亞締結犯人移送協定案中的判決，更加具體的闡釋即時且一

般告知歐洲議會義務之內涵。歐盟法院指出，即時且一般告知歐洲議會的目的，是

使歐洲議會對於歐盟對外談判和簽署協定的所有階段中行使審查的職權，最重要

的是，在理事會通過各項有關簽署對外協定的決定時，歐洲議會應可於事前知悉法

律依據是如何選擇的，以確保歐洲議會的職權受到尊重。如此一來，歐洲議會應可

知悉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對外協定談判和締結的所有資訊。對於歐洲議會而言，

無法將普通立法程序適用至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是條約對其職權的一大限制，但

歐盟法院的判決為歐洲議會開啟了通往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機會之窗，歐洲議

會將於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協定簽署的各階段中掌握資訊，並可透過間接的途徑

施加影響力。 

綜上所述，歐盟法院雖然並未延續里斯本條約前，擴張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以

外權限範圍的模式，轉為權限平衡者的角色。歐盟法院雖然限縮機關平衡原則的適

用，將民主原則排除於其考量外，但歐盟法院透過闡釋條約中所規範的程序義務，

強化了歐洲議會的職權。本文認為，歐洲議會是一系列的機關訴訟中的最大受益者，

在里斯本條約之前，歐盟法院的判決擴大了共同體權限的範疇，相對地使歐洲議會

得運用共同決定程序的範圍增加。里斯本條約之後，雖然歐盟法院轉向權限平衡，

並未繼續擴大非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權限的範圍，但給予歐洲議會在條約簽署和

談判程序中職權的強化，調適了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中對歐洲議會不利的機關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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